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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隔震建築物設計、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

物之設計、耐震設計規範修訂 

 

一. 研究緣起 

我國於 2005 年頒布施行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中，首次增加了「隔

震建築物設計」與「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兩章節，爾後於 2011 年頒

布施行的修正版本中，僅針對「隔震建築物設計」之內容進行微幅調整。在 1999

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及國內相關規範提出後，隔減震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國內多項

重要公共工程與民生建築，至今國內已超過 150 個建案採用隔震設計，近 400 個

建案採用速度型消能元件進行減震設計。除此之外，國內於近十年內亦開始將隔

減震技術應用於橋梁新建與補強工程。目前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分析與測

試規定，主要仍依循 FEMA 273 與 274 (1997 年)之報告內容。然而，於 FEMA368

與 369(2000 年)以及其後發行的相關正式報告與準則，包括 FEMA 450(2003 年)，

以及 ASCE/SEI 7-05、7-10、7-16，隔減震建築之設計精神已有大幅變更，其中包

括考慮性能導向與風險告知之設計地震需求、同時考慮第一與殘餘模態之等效線

性靜力分析與反應譜動力分析程序、以及合理考慮變異性之邊界值分析；此外，

分析時採用之地震歷時選取以及人造地震歷時製作，亦有因應近年全球記錄到的

長延時與近斷層地表運動，而有所合理建議。因此，隨著全球耐震概念的演進及

設計規範的脈動、因應國內工程業界於實務設計之回饋意見、以及鑒於國內近期

多記錄到具有長週期高脈衝速度效應之近斷層地表運動(如 1999 年九二一集集

大地震與 2018 年花蓮地震)，實迫切需要提出國內下一世代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

修訂方向與草案。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的主軸為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相關近斷層地震研究結果，提出國內隔

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正對策，以達到與全球並駕齊驅之目標，並同時兼顧本土

特性與有效解決品管不良問題，研究內容包含對於國內外重要文獻蒐集與彙整

(如 ASCE/SEI 7-16)，以及目前國內針對近斷層地表運動效應對於地震工程之衝

擊與因應對策。同時，針對美國規範中重大修訂之內容，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

以及示範例研究；包括隔震元件變異性對於設計參數之影響、隔震系統考量偏心

扭轉之計算方式、以及隔震結構地震力豎向分配之方法。其中，針對隔震元件(系

統)之變異性，除了探討美國規範中考量變異性之方式，更進一步針對我國耐震

設計規範之內容以及特性，研討出適合我國之變異性考量方式，並於多組設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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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示範例中，探討我國規範針對變異性規範修訂之保守性。 

 

三. 重要發現 

    本報告最後依據上述的研究成果與結論，提出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

正草案，包含相關分析設計與測試要求，可供國內相關工程師、產品供應商、以

及公務部門使用。對於現行規範中，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

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提出了數項修訂與新增建議。新增部分包含隔震元件力

學行為變異性之定義與解釋；以及於隔震元件試驗規定中，新增了出廠試驗之規

定。修訂部分主要則建議將隔震元件動力歷時分析方法，包含近斷層區域之考量，

合併至第三章中動力分析之相關規定；同時，因應出廠試驗之試驗項目，針對原

有的性能保證試驗及實體試驗，亦於參考 ASCE7-16 後做了一定程度上之修訂。

對於減震建築物，亦於規範建議修訂中，參考美國 ASCE/SEI 7-16 中相關概念，

明確規定減震之定義，以避免業界於實務應用上，對於減震建築認知上之衝突與

混淆。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本研究之成果，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建議一 

進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第九章及第十章修正草案」審查：立即可

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根據本研究成果羅列之規範第九章及第十章修訂項目，包含隔震系統設

計參數之變異性、隔震元件出廠試驗等條文之新增，以及動力分析方法、減

震建築之定義、與隔減震元件試驗規定等條文之修訂，皆經過數次產官學界

專家之座談會進行協商，具有一定的嚴謹性、公平性、以及正確性，建議將

修訂完成之第九章及第十章修正草案提送內政部營建署審查，以更新現有之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早日頒布供工程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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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Taiwan seismic design code, 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 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tructures with damping systems, 

revisions of design codes, near-field earthquake effect. 

In 2005, the two new chapters,「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and「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tructures with damping 

systems」, have been firstly approved in the previous version of Taiwan seismic design 

code. Afterward, merely the former chapter was slightly revised in the current code, 

which was approved in 2011. Following the 921 Chi-Chi Earthquake and the proposing 

of new codes, the technologies of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many public constructions and private buildings. Until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han 150 seismically isolated buildings and 400 damping system embedded 

structures. Moreover, in the last decade, such techniques have been applied in bridge 

and retrofit structures. The current Taiwan seismic design code still follows the 

American FEMA 273 and FEMA 274 standards, which are approved in 1997.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FEMA 368 and FEMA 369, approved in 2000, and the afterward 

FEMA 450 (approved in 2003), as well as ASCE/SEI 7-05, 7-10, and 7-16, the design 

concepts for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uch as the linear static and dynamic spectrum analysis considering first and higher 

structural modes, and reasonably considering the boundary problems lead from the 

variabilities on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Furthermore, several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deciding seismic ground motions, adapted for dynamic 

time history analysis, owing to the study on the near-field earthquake effects and long 

period ground motions.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improvements of global seismic 

design concept and the near-field ground motions discovered recent years in Taiwan, it 

is necessary and imperative to propose a revision for seismic design code on seismic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revision to the current Taiwan seismic 

design code considering the latest global seismic design codes and the near-field effects 

discovered in Taiwan. The objects are to keep pace with the global developments in the 

seismic structural design field and to solve the quality control problems for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in Taiwan. To this end, this study begins with references 

collecting and compaction. The American ASCE/SEI 7-16 standard will be focus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on the impacts and effects caused from near-field ground 

motions happened in Taiwan will be conducted. Besides, the revisions to seismic design 

code, such as requirements of seismic ground motions, seismic design and analysis 

process, and testing provisions,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promotion of sei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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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desig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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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一節 國內外隔減震實務應用案例與發展 

    對於結構隔震技術之應用，根據 2012 年之統計
【1】(圖 1)，全球約 30 個國家

中，已有超過 10,000 個隔震建築之案例，其中以日本約有 6600 棟隔震建築為最，

其次為中國、俄羅斯、義大利、美國等。舉例而言，美國南加州大學醫院以及日

本郵政省電腦中心的隔震結構，分別在 1994 美國加州北嶺地震與 1995 日本阪神

地震中，直接驗證了應用隔震技術的良好耐震表現及可靠性；其他如阪神地區的

復舊工作、美國舊金山市政廳(San Francisco City Hall)的補強
【2】、美國加州州政

府交通部/加州公路巡警局車管中心(Caltrans/ CHP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3】、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柯克赫夫廳(UCLA Kerckhoff Hall)與洛城郡緊急災難運作中

心(Los Angeles County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的建造
【4】、以及各國採用隔

震技術進行結構設計之諸多實務案例
【5-8】，皆驗證了全球隔震技術蓬勃發展的趨

勢。 

 

圖 1-1 2012 年全球隔震建築數量統計 

    反觀國內之發展，於 1999 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隔震技術已逐漸廣泛應

用於國內建築工程，根據統計
【9】，截至 2009 年底全台約有 50 個建案採用隔震設

計，目前雖無正式統計資料，然而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全台至今已超過 200 個建

案採用隔震設計。舉例而言，位於台北市地震二區之地上十二層地下三層的住宅

大樓，隔震系統位於一樓下方，其採用了 18 顆高阻尼橡膠支承墊，並搭配 6 組

油壓阻尼器
【10】(圖 2)；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的地上三十八層地下三層的住宅大樓，

為目前國內最高的隔震建築大樓，如圖 3 所示，其建築總高度達 133.2 m，高寬

比為 3.17，隔震系統位於一樓下方，配置有 43 顆鉛心橡膠支承墊
【11】，其支承墊

平面尺寸最大為 1.5m，建築物隔震週期約為 5.18 sec。除橡膠支承墊外，座落於

台北市士林區，地上十二層地下一層，同時具有結構平面和立面不規則的台北表

演藝術中心(圖 4)，採用了 89 組摩擦單擺支承，其最大平面尺寸達 2.2 m。摩擦

單擺支承之優勢為：隔震週期與垂直載重無關、水平勁度與垂直載重成正比；因

此可以適用於如此複雜及不規則之建築配置。同樣地，位於台北市信義區地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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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層地下四層之陶珠隱園，隔震系統位於地下四層下方，設置有 48 個摩擦單

擺隔震支承。該結構設計利用調整曲面半徑之方式，控制隔震週期，並且以表面

摩擦來消散地震能量，以有效降低隔震位移，如圖 5 所示。 

      

圖 1-2 台北市地震二區住宅大樓 

     

圖 1-3 國內最高的隔震建築大樓 

 

圖 1-4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圖 1-5 位於台北市信義區之陶朱隱園 

    除基礎隔震建築物外，中間層隔震建築物之實務案例亦與日俱增，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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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滿足建築上的特殊考量與功能需求，且在都會區之施工較為便捷。目前國內最

常見之中間層隔震層設計是將隔震層設置在一樓頂部，如台北公館捷運大樓(圖

6)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研究大樓(圖 7)。位於台北市之社區住宅大樓，為地上

二十三層地下四層之中間層隔震建築，如圖 8 所示；隔震系統位於二樓上方，一

至二樓為群樓，三至二十三樓為兩棟隔震上部結構，採用 30 組平面尺寸為 1.4 m

之鉛心橡膠支承墊與 8 組液態黏性阻尼器。現今國內具有最高隔震層之中間層隔

震建築，為位於台北市中山區地上十六層地下六層之大樓(圖 9)，隔震系統位於

四樓下方。相較於基礎隔震建築物之設計與興建，中間層隔震建築物雖可提高施

工效率以及更有效地使用現有建築用地，然而因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之特性均會

影響隔震之效益，而使得設計更為複雜；其中非預期之高模態耦合效應，更會造

成中間層隔震建築物無法發揮預期之隔震效果
【12-14】

。 

  
圖 1-6 公館聯合開發大樓 圖 1-7 台大土木系研究大樓 

  
圖 1-8 台北市中間層隔震建築 圖 1-9 台北市中山區中間層隔震建築 

    由圖 10 中可知，國內除了重要民生設施如醫院、學校以及防救災單位等重

要建築，因必須在地震中及震後發揮功能，而採用隔震設計，以保護結構本身及

其內部重要或貴重之非結構設備；一般住宅大樓亦開始大量應用隔震設計，以保

障生命安全並且提升使用者之舒適性。 

    另外，現今國內的新建建築結構逐漸走向超高層規劃設計
【15,16】

，諸多建築案

例動輒超過三十層樓高，此時結構設計除需考慮地震力外，風力亦為重要設計考

量
【16,17】

；原因為由於建築高度過高、基本振動週期較長，使得風力載重往往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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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結構設計之結果，在上述建築中，工程師多會考慮採用減震技術與產品，以同

時提昇耐震能力並增進居住舒適性。921 地震之後，國內已有許多新建的建築物

採用減震設計，以及許多既有的建築物採用阻尼器補強。根據初步調查結果，於

2013 年國內已有超過 300 個建築案例採用速度型消能元件之減震設計，包括一

般住宅大樓、公共建設與重要結構等，此外，在近十年內亦開始應用於國內橋梁

新建與補強工程
【18,19】

，包括採用黏性與黏彈性阻尼器設計之公共建設、高科技廠

房與重要結構等，如圖 11 為捷運車站採用黏彈性阻尼器設計、圖 12 為醫院採用

黏彈性阻尼器設計、圖 13 為學校教學大樓採用黏彈性阻尼器補強、圖 14 為博物

館採用液態黏性阻尼器補強，及圖 15 為高科技廠房採用液態黏性阻尼器補強；

而國外則有美國、日本、中國、墨西哥、義大利等地區多有採用。 

   
圖 1-10 捷運站黏彈性阻尼器 圖 1-11 嘉義長庚醫院黏彈性阻尼器 

 

圖 1-12 台北科技大學紡織館黏彈性阻尼器 

   
圖 1-13 故宮博物院液態黏性阻尼 圖 1-14 高科技廠房液態黏性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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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目前隔、減震設計已是一門相當成熟的技術，在諸多分析、試驗

研究與實際應用案例中均已驗證其為相當有效的抗震技術，可大幅減少地震反應、

增加結構的安全性、降低非結構元件、設備與系統的地震需求，並可滿足結構與

非結構設備最高性能水準要求。 

第二節 國內隔減震規範發展與研究目標 

    在 1999 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及國內相關規範提出後，隔減震技術已廣泛應

用於國內多項重要公共工程與民生建築，至今國內已超過 200 個建案採用隔震設

計，近 500 個建案採用速度型消能元件進行減震設計。近年較著名之重要工程案

例，除上述建築外，尚有佛教慈濟醫院、長庚醫院、中央與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捷運站聯合開發大樓、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動物中心、中央

研究院、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國立臺灣、交通、臺

北科技大學、臺北 101 國際金融大樓、臺北藝術中心、故宮博物院、台新銀行、

台灣銀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宏盛帝寶、

御之苑、陶朱隱園等。此外，國內近十年內亦開始將隔減震技術應用於橋梁新建

與補強工程。 

    我國於 2005 年 7 月 1 日頒布施行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20】中，首

次增加了「隔震建築物設計」與「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兩章節，其中

分別針對隔震建築物與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概念、設計方式、靜力與動

力分析方法、以及元件之試驗與檢核等，提出了明確的定義與規定。其內容之相

關條文規定，乃在學研界與工程界逐年的研修與檢討下更臻完善；例如過去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執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

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研修與示範例研擬」計畫
【21】與「建築物速度型被動消

能元件設計手冊之研擬」計畫
【22】，其中便提供了詳細示範例說明隔震元件、速

度型消能元件之基本參數、力學特性及完整設計流程。爾後於 2011 年頒布施行

的修正版本
【23】中，亦針對「隔震建築物設計」之內容進行了微幅的調整。 

    目前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分析與測試規定，主要仍依循 FEMA 273 與

274 (1997 年)【24】之報告內容。然而，於 FEMA368 與 369(2000 年)【25】以及其後

發行的相關正式報告與準則，包括 FEMA 450(2003 年)【26】，以及 ASCE/SEI 7-05
【27】、7-10【28】、7-16【29】，隔減震建築之設計精神已有大幅變更，包括考慮性能導

向與風險告知之設計地震需求、同時考慮第一與殘餘模態之等效線性靜力分析與

反應譜動力分析程序、以及合理考慮變異性之邊界值分析；此外，分析時採用之

地震歷時選取以及人造地震歷時製作，亦有因應近年全球記錄到的長延時與近斷

層地表運動，所提出之合理建議。 

    綜合上述，隨著全球耐震概念的演進及設計規範的脈動、因應國內工程業界

於實務設計之回饋意見、以及鑒於國內近期多記錄到具有長週期高脈衝速度效應

之近斷層地表運動(如 1999 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與 2018 年花蓮地震)，實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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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出國內下一世代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修訂方向與草案。再者，對於隔減震元

件的測試要求，包括試驗規定與檢核標準，有鑒於隔減震元件在過去數十年的多

元性與不斷創新、近年國內實驗設施容量大幅提升、長延時與近斷層地表運動之

合理測試程序、近期日本阻尼器之品管不週事件，實有必要進行更為嚴謹的探討，

並提出更為適切且合理的之測試要求，以俾利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更臻完整，

並使國內隔減震技術之應用與發展更趨健全，避免此一優良耐震技術再次遭到誤

用或社會大眾的誤解。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因應國際規範修訂、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提

出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正對策，以達到與全球並駕齊驅之目標，並同時

兼顧本土特性與有效解決品管不良問題。其中透過國內外重要文獻之蒐集與彙整，

並且進一步整理國外相關規範之演進，可以了解其規範修訂之精神與概念，藉此

經驗可以釐清我國規範現況之優勢與修訂之策略；再者，藉由研究我國近斷層地

震之特性，以及歷年來近斷層地震對於建築所造成的影響，可以進一步完善現行

規範中，對於近斷層地震應對策略所不足之處。本研究所提出之規範修正草案，

包含相關分析設計與測試要求，可供國內相關工程師、產品供應商、以及公務部

門使用，同時有效且正確地推廣隔減震技術，使國內隔減震技術發展更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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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 ASCE/SEI 7-16 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第一節 簡介 

    ASC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成立於 1852

年，為美國該領域最早成立之非營利性組織，亦為全球土木技術發展之領頭羊。

其專業領域會員至今已超過 15 萬人，遍佈全球 177 個國家。該學會研究範疇包

含營建工程、建築、工程力學、河海工程、大地、環境、測量、以及交通工程等。

隸屬 ASCE、以研究結構技術與發展實務應用為宗旨的結構工程學會(SEI,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stitute)，於結構工程領域方面，出版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

設計準則，其中 ASCE7: Minimum Design Loads and Associated Criteria for Building 

and Other Structure，為建築相關結構以及其附屬非結構構材，提供了最小設計載

重、危害等級、以及性能目標等相關設計準則。本章分別針對 ASCE7-16 中第十

七章隔震結構耐震設計要求(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以及第十八章結構安裝阻尼系統之耐震設計要求(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tructures with Damping System)，兩個章節中之條文與解說進行

說明，並且補充相關概念及理論之探討。 

    以下各小節內容中所探討的 ASCE7-16 準則內容，會依據原文章節編號與順

序依序進行，並且除了同時探討準則中之條文與解說，亦會在必要處補充相關說

明或是公式推導。 

第二節 隔震結構耐震設計要求 

17.1 通則 

    隔震結構及其相關部分之設計和建造方式，均應依照本節之要求，並且符合

本準則之相關適用要求。 

解說 

    隔震為一種分離結構反應與具有潛在損傷結構可能性之水平向地震的設計

方法，因通常被應用於建築物基礎位置而被稱為基礎隔震。相較於傳統固接於地

表的結構型式，此分離機制可顯著降低建築物之地震反應。 

    過去三十年中，大地震對於建築物和基礎設施所造成的嚴重損壞，使得美國

的隔震技術、隔震建築及隔震橋梁相關設計準則、以及隔震元件之標準化試驗流

程迅速發展。 

    隔震結構的設計要求，首現於美國 1991 年“Uniform Building Code”規範中

之附錄，該附錄內容之制訂，乃根據加州結構工程師學會(Structur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之州立地震委員會(State Seismic Committee)，所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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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eismic-Isolated 

Structures”。至今，上述規定演化為兩種分別不同的設計需求；其一為本準則

(ASCE/SEI 7)第十七章隔震結構耐震設計要求(Seismic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Seismically Isolated Structures)，另一為 2007 年出版的 ASCE/SEI 41 準則中第 9.2

節：現有建築物耐震補強(Seismic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30]。此兩種

準則的設計與分析方法相似，惟 ASCE / SEI 41 對於補強建築的上部結構之要求

更為寬鬆。同時，美國公路橋樑隔震設計的基本概念與原則，亦首見於 1990 年

AASHTO 的“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Seismic Isolation Design” [31]規範中。而該規

範的後續版本（AASHTO 1999）[32]，則為隔震元件力學行為之分析與設計，系

統性地提供了一套制訂界線限制的方法。 

    當前的本版 ASCE / SEI7 第 17 章裡之規定進行了重大修改，旨在促進隔震

技術之設計和應用，從而促進該技術的擴展使用。本準則之設計要求非針對特定

的隔震方式，而是適用於各式隔震系統。由於設計要求擁有高度的通用性，因此

需要對隔震系統元件進行測試，確認設計中所使用到之工程參數，以確保隔震系

統使用之適當性。一般而言，適當的隔震系統須具備有：(a) 設計位移下能保持

水平和垂直的穩定性；(b) 隨位移增大之回復力；(c) 性能不會在重複循環載重下

顯著降低；(d)具有可量化之工程參數（例如：力量-位移特性和阻尼）。 

    隔震系統之力量-位移行為可分為四類，如圖 C17.1-1 所示，圖中假設每條曲

線皆有相同的設計位移𝐷 。為求清晰展示，圖中未包含犧牲性風束制系統所提供

之勁度 

 
圖 C17.1-1 隔震系統理論力量-位移曲線 

    承上圖，線性隔震系統（曲線 A）之等效週期為定值且獨立於位移需求，傳

遞至上部結構之力量與隔震系統的位移成正比。應變硬化隔震系統（曲線 B）具

有較低的初始側向勁度（或較長之等效週期），隨後在較大的位移需求下具有較

高的第二勁度（或較短之等效週期）。當實際位移大於設計位移時，上部結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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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需求會增加，然而相較於線性隔震系統，該隔震系統會產生減小的位移。軟

化隔震系統（曲線 C）具有相對較高的初始勁度（或較短之等效週期），隨後在

較大的位移需求下具有相對較低的第二勁度（或較長之等效週期）。當實際位移

大於設計位移時，上部結構之力量需求會減少，然而隔震系統所產生之位移會明

顯大於線性隔震系統。缺乏側向回復力之純滑動隔震系統（曲線 D），其行為由

滑動界面處產生的摩擦力所控制。隨著位移的增加，有效週期會增加，而傳遞至

上部結構的力量卻維持定值。此系統於地震重複性地震擾動下所引至之最大隔震

位移，與該地震之特性高度相關，因此有可能會超過設計位移𝐷 。由於該系統之

回復力不會隨著位移而增加，無助於結構復位與防止倒塌，無法應用本準則之設

計程序，因此該系統禁止使用。 

    本章訂定了隔震系統設計位移、結構設計剪力、以及其他關於隔震結構之特

定要求，且上述項目皆僅依據 MCER 進行考量。而其他所有設計要求，包括載重

（地震力除外）、載重組合、容許力與應力、及水平剪力分佈等，皆與一般固定

基底(Fix-base structure)結構相同。本版規範主要變革包括： 

• 將彈性設計基底剪力之計算程序依據，由原規範之設計地震 (Design 

Earthquake, DE)，修訂為風險導向最大考量地震(Risk-Targeted Maximum 

Considered Earthquake, MCER)，並且於計算程序中，採用一組具有一致性之

上、下界位移和勁度特性進行運算。此修訂亦藉由僅考量 MCER 之案例，簡

化了設計和分析過程。 

• 放寬靜力分析（Equivalent Lateral Force, ELF）程序之標準與容許極限。本修

訂有效地簡化了基礎隔震結構，於隔震系統及上部結構之設計上，複雜且耗

時的非線性歷時分析方法。 

• 強化隔震系統中相關設計特性之定義。 

• 採用製造商依據先前實體試驗結果所提出之隔震元件標稱特性。 

• 上述之標稱特性，為考量其表現之不確定性，引入 AASHTO（1999）[32]𝜆參

數之概念進行調整，進一步計算出隔震系統設計程序中之上、下界特性。 

• 提出靜力分析中，地震力豎向分配之新方法。 

• 簡化非線性歷程分析中，考量 5％意外偏心質量之方法。 

• 將隔震設計案所需的同行評審數量，由目前的三到五人，減少至最少一名。

此外，同行評審無需參與實體試驗。 

• 建立一套計算流程，當隔震應用案例具有相對長週期、高降伏力或摩擦力、

以及低降伏位移時，預估其於不同地震程度下，隔震系統可能發生的永久殘

餘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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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名詞定義 

    以下名詞定義僅適用於本章且相關定義衍伸自第 11 章(註：Chapter 11, 

Seismic Design Criteria) 

• 上部結構底層(Base Level)：指隔離交界面上方結構的第一個樓層。 

• 位移束制系統(Displacement Restraint System)：泛指用以限制「最大考量地

震下，隔震結構側向位移」之所有結構構件。 

• 等效阻尼(Effective Damping)：隔震系統於一個完整循環之消能行為下，所

相應之黏性阻尼。 

• 等效勁度(Effective Stiffness)：由隔震系統(或其中隔震元件)之側向出力，除

以該力量對應之側向位移後所得之值。 

• 隔離交界面(Isolation Interface)：隔震結構上半部(即隔震系統上方結構)與

下半部(即隔震系統下方結構)的交界面，隔震系統下方結構假設與地表呈剛

性運動。 

• 隔震系統(Isolation System)：由隔震元件、元件間傳遞力量之結構構件、與

結構構件之連接元件所組成，同時亦包括為滿足本章中相關規定所設置之風

束制系統、位移束制系統以及消能元件。 

• 隔震元件(Isolator Unit)：隔震系統中具有水平向柔性及垂直向剛性的結構

元件，於設計地震力下可以發揮足夠大的側向變位。單一個隔震元件可視為

結構重量承載系統之一部分，亦可單純提供隔震功能。 

• 最大位移(Maximum Displacement)：隔震系統設計時所採用的最大側向位移

(不包括實際與意外扭矩所造成的額外位移)。最大位移必須分別由隔震系統

之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計算。 

• 軟化(Scragging)：指橡膠產品(包括彈性支承)於反覆運動或是循環加載試驗

下，勁度下降之現象，其中部分下降之勁度可隨時間回復。 

• 最大總位移(Total Maximum Displacement)：最大總位移包括最大位移與實

際和意外扭矩所造成的額外位移，使用目標為驗證隔震系統與相關結構構件

之穩定性、設計結構間距以及決定隔震元件實體試驗之垂直向試驗條件。最

大總位移須分別由隔震系統之上限與下限特性進行計算。 

• 風束制系統(Wind-restraint System)：泛指提供束制「隔震系統風載重下之

反應」功能的結構構件，該功能可整合或獨立於隔震元件中。 

 



第二章 美國 ASCE/SEI7-16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11 
 

17.1.2 符號定義 

    (此處省略，合併於下方各條準則內文中。) 

 

17.2 設計通則 

解說 

    對於理想的隔震設計應用，結構的側向位移主要來自於隔震系統的變位，而

非上部結構的內部變形。上部結構的側向力抵抗系統必須設計得具有足夠的勁度

與強度，以防止較大的非彈性變形發生。因此，此準則提出了相應的標準，以限

制上部結構之非彈性反應。雖然損害控制並非本章的主要目標，但藉由限制非彈

性反應之設計，便可直接降低地震所引至之損害。一般而言，依據本準則所設計

之隔震結構會滿足以下條件： 

1. 於中小度地震下，結構構材、非結構構件、及結構內容物不會發生損傷； 

2. 於大地震下，隔震系統不會失去功能、結構構材不會發生重大損傷、非結構

構件不會大範圍破壞、並且結構內部設備的主要功能不會喪失。 

    隔震結構於中大型地震中，預期比固定基底結構有較優的性能表現。表

C17.2-1 比較了依照本準則所設計之隔震結構與固定基底結構，於不同程度地震

下之預期性能。隔震結構之實際性能，需透過一系列的地震歷時，進行非線性歷

時分析，以求得樓層加速度及層間變位反應。以上計算結果可用以估計結構震後

修復成本，參考 FEMA P-58 中耐震性能設計法(Performance-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PFEE)[33]，或使用大規模直接/間接成本模擬軟體(HAZUS) [34]。評估

隔震對於提升結構耐震性能之程度，必須考量隔震設計對於樓層加速度以及層間

變位所造成之衝擊，因為此兩項反應為影響機械、電氣及管線系統（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Piping, MEP）、天花板與隔板系統、以及建築內容物等損壞程度之

關鍵設計需求參數。 

表 C17.2-1 各地震程度下之性能預期表現 

 

    表 C17.2-1 中所列，不包含失去功能或是中止服務之建築物。對於特定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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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底設施或機構，除非其結構或非結構構件於地震中遭受到嚴重損害，導致建

築物關閉或無法進入，否則不允許此設施或機構喪失功能。而對於其他固定基底

之設施或機構，即使結構僅受到輕微的損傷，也有可能因為重要的非結構元件受

到損傷，而導致此設施或機構之功能喪失。採用本準則所設計之隔震結構，預期

將可以減輕結構和非結構性之損傷，並保護建築免於功能喪失。另外，此隔震結

構震後所需之修復時間，亦可透過前述 FEMA P-58 之 PBEE[33]方法進行評估 

    觀察全世界各地，中大型地震對於固定基底結構物，造成結構或非結構損傷

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強度之水平地表運動，而非垂直向振動。依據典型的垂直

載重設計程序，會導致結構斷面及尺寸設計上，對於承受地震力，具有相對較高

的安全係數。因此，現有規範對於垂直向地震力 vE 之計算(根據第 12.2.4.6 和

12.2.7.1 節之規定)，於設計地震力下採用0.2 DSS D ；其中D為靜載重，計算方式

依結構設計時所分配之靜載，而非實際參與結構垂直向振動的精確載重。上述地

震力，對於隔震結構，公式中之 DSS 須改成 MSS 。 

    然而，與固定基底結構相同，隔震結構若僅考慮水平向地表運動，將可能低

估結構樓層及其他結構構件之加速度反應。固定基底結構及隔震結構中之部分構

件(包括大跨度、垂直不連續、或長距離懸臂構件)，可能會對地表垂直運動所引

發的結構放大反應特別敏感。同時，對於特定的非結構構件，如隔音板吊頂系統

(Acoustic tile suspended ceiling systems)，也特別容易受到垂直向和水平向地表共

同運動之影響。因此這些結構物次要組件或構件，須額外對於垂直向地震進行考

量。此外，具有相對較低垂直載重、且位於柱下方共同抵抗地震力之隔震支承，

可能會因較大的垂直地表加速度和整體傾覆之影響，而產生淨上舉或拉伸變位。

此種上舉或垂直向張力，可能對於於隔震層下方之基礎結構造成高度衝擊力，危

及隔震支承之穩定性，甚至導致破壞。 

    基礎隔震結構若位於逆衝斷層或斜滑斷層之上盤區域，則因具有較大地垂直

向加速度，須特別考慮垂直向地表運動。 

    力學特性與垂直載重相依之隔震元件，其水平向反應可能會因為結構水平與

垂直向耦合之關係，因垂直向加速度變化而造成改變。 

    依據第 C17.2.4.6 節所述，垂直向反應譜以及柱和隔震支承之垂直向設計需

求等，為易受垂直向擾動所影響之結構設計參數。而具顯著水平與垂直耦合現象

的隔震建築，當垂直向運動頻率為此耦合振態時，結構會產生額外的水平向加速

度反應。 

    若欲調查垂直向地表運動對結構反應之影響，建議採用以下任一種分析方法： 

• 反應譜分析採用水平以及向上與向下之垂直向反應譜。 

• 進行垂直向反應譜分析，並依據 100％-30％-30％之正交組合規則，結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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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向反應譜分析結果。 

• 依據第 C17.3.3 節之建議，進行三軸向歷時分析，並確實採用垂直向地表加

速度記錄。 

• 依據第 17.3.3 節之規定進行水平向歷時分析，並考量第 17.2.7.1 節中所規定

的最大及最小垂直向載種組合。須特別注意的是，本項分析方法的兩種加載

方式，對於力學特性與垂直載重相依之隔震元件，會造成其力學特性之改變，

因此會更進一步造成基底剪力與隔震位移的改變。 

上述分析中的結構模型應能夠模擬垂直反應和垂直質量參與的影響，並應包

括 C17.6.2 節中的建模建議。 

17.2.1 用途係數 

    整體結構(包括隔震系統上方結構)皆須參照表 1.5-1 進行風險等級分類。唯

耐震用途係數 eI 在所有風險等級中皆為 1.0。 

補充說明： 

    表 1.5-1 為建築物風險等級分類，分有四個等級，等級越高代表該建築物有

較高的生命及社會風險，以及較重要的功能性。表 1.5-2 為依據風險等級所建立

的用途係數，風險等級越高，用途係數也就越大；其中分有雪害、冰、以及地震

等用途係數。相較之下臺灣沒有雪及冰之危害考量，所以台灣耐震設計規範中只

有地震用途係數。 

17.2.2 結構規則性 

    隔震系統上方結構若屬表 12.3-1 中的 1b 平面不規則性，及表 13.3-2 中 1a, 

1b, 5a, 5b 的立面不規則性，則應參照不規則結構之規定進行設計。 

補充說明： 

    表 12.3-1 為結構平面不規則性之定義，表 12.3-2 為結構立面不規則之定義，

其中大致上分類接與台灣規範相似，因其內容不屬於本研究探討範圍，此處僅將

上述二表之項目羅列如下。 

    表 12.3-1 平面不規則，包含 1a. 扭轉不規則；1b. 極端扭轉不規則；2. 具凹

角性；3. 橫隔板不連續性；4. 面外錯位性；5. 非平行結構系統。 

    表 12.3-2 立面不規則，包含 1a. 勁度不規則-軟層；1b. 勁度不規則-極軟層；

2. 質量不規則性；3. 立面幾何不規則性；4. 抵抗側力的豎向構件立面內不連續；

5a. 強度不連續性-弱層；5b. 強度不連續性-極弱層。 

    其中部分平面與立面不規則性，於 ASCE/SEI7-16 隔震設計中不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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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此不規則性，可以透過隔震系統勁度之設計進行調整，且上部結構於地震

作用下，相較於固定基底結構具有較剛性之運動，此數項不規則性對於結構所造

成之負擔亦較為輕微。 

17.2.3 結構贅餘度 

    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須考量 12.3.4 節規定之結構贅餘度係數  進行設計；

若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不屬於 17.2.2 節中所定義之不規則結構，則結構贅餘度係

數  可視為 1.0。 

補充說明： 

    舉例而言，ASCE/SEI 7-16 第 12.4.2.1 節中提到，用以進行靜力分析之水平

向地震力 h EE Q ，其中 EQ 為有效地震力，而當結構物屬於不規則結構時，其

贅餘度係數  為 1.3。 

17.2.4 隔震系統 

17.2.4.1 環境狀況 

    隔震系統除了滿足地震力及風力造成之垂直向及側向須求外，尚須考慮其他

環境狀況，例如：老化效應、潛變、疲勞、作業溫度、以及暴露於潮濕或破壞性

物質環境。 

解說 

   必須徹底調查，可能會對於隔震系統之性能，產生不利影響的環境條件。考

量隔震元件環境因素影響的具體要求，規定於新增的第 17.2.8 節中。與性質不隨

時間顯著變化的一般材料不同，隔震元件中所使用的材料，通常在建築物的生命

週期內，便會產生顯著的老化效應。由於第 17.8 節的測試項目中沒有考慮到老

化、污染、軟化（於反覆運動或是循環加載試驗下，勁度下降之現象）、溫度、

速度效應、及磨損的影響，設計者必須通過明確的分析來解釋上述影響。 

AASHTO 規範（AASHTO 1999）[32]中對於考量上述影響之方法，已納入本準則

中第 17.2.8.4 節之特性修改因子。 

17.2.4.2 抗風 

    隔震結構必須能夠抵抗隔離交界面以上所有樓層之設計風力。於隔離交界面

之風束制系統，必須能夠限制隔震系統的側向位移，使其於設計風力作用下，不

大於 17.5.6 節中針對隔震系統上方結構所規定的層間變位值。 

解說 

   由風荷載所引致之隔震區域側向位移，必須予以上部結構限制樓層相同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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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值。 

17.2.4.3 防火 

    隔震系統之防火時效不小於該系統所在區域中，所有柱、牆、以及其他垂直

承載元件之防火時效。 

解說 

    火災可能會對於隔震系統的側向性能產生不利影響，但至少必須保護隔震系

統的垂直向乘載力，以及維持上部結構所有構件穩定性之能力。 

17.2.4.4 側向回復力 

    為確保隔震系統具有足夠的側向回復力，考慮其上、下界特性，皆必須使隔

震系統於最大位移下的水平出力，大於「50%最大位移對應之水平出力」0.025W

以上。 

解說 

    回復力之規定旨在限制隔震系統中，由於任何地震事件所造成的殘餘位移，

使其能夠保有充分的隔震位移，以承受餘震和未來的地震。殘餘位移的推估將於

C17.2.6 節中討論。 

17.2.4.5 側向位移限制 

    不得使風險導向最大考量地震(MCER)之隔震位移，於位移束制系統之限制

下小於「最大總位移(DTM)」，除非該隔震建築滿足以下之設計條件： 

1. MCER 下結構物之分析，須滿足 17.6 節中對於動力分析之相關規定，並確實

考量隔震元件以及隔震系統上方結構物之非線性行為。 

2. 隔震系統及其下方結構之極限容量，須超過 MCER 下之力量與位移需求。 

3. 隔震系統上方結構，必須確保其於 MCER 下之穩定度與韌性需求。 

4. 隔震位移束制系統不會於 0.6 DTM 以下發生作用。 

解說 

    不鼓勵採用位移束制之方式，限制超出隔震設計值之位移。若使用位移束制

系統，則須進行明確的非線性歷時分析，並參照第 16 章之規定，考量位移束制

系統對於隔震系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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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含位移束制系統之隔震結構，一旦於地震中超過設計位移，上部結構會因為

位移束制系統之瞬間出力，而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力，有可能因此造成額外的損傷。

故本準則不鼓勵採用位移束制之方式，限制超出隔震設計值之位移；言下之意，

應於設計階段，充分考量足夠的隔震位移。 

    故本文中更進一步提出，不允許在一般情況下，含位移束制系統之非線性歷

時分析(MCER 等級下)結果中，束制系統於最大總位移發生前便提早觸發，而因

此導致結構承受額外的衝擊力。 

17.2.4.6 垂直加載穩定性 

    隔震系統中的每一個元件，皆必須於最大總位移下，具備有足夠的垂直加載

穩定性。該垂直加載必須依據 17.2.7.1 節中，載重組合二之最大垂直加載、及載

重組合三之最小垂直加載進行計算。 

解說 

    用以評估隔震元件穩定性之垂直荷載，應使用之靜載重與活載重組合之極限

值和 MCER 等級下之地震力最大需求進行計算。由於地震為反覆加載運動，因此

地震力之峰值配合上靜載與活載組合之極限值，方可得到每個隔震元件的最大壓

力與最大拉力。每個隔震器的穩定性，應加載上述兩種極限垂直荷載，並以隔震

系統於 MCER 所承受之最大位移程度進行驗證。除此之外，隔震系統的所有元件

都需要經過測試或類似措施，以證明其對 MCER 地震之的水平穩定性。該性能可

以透過非線性靜態分析下，隔震系統展現出之水平向和垂直向穩定性進行驗證，

分析必須考量包含隔震系統在內的整體結構系統，以及 MCER 地震作用下之最大

位移。 

17.2.4.7 傾倒 

    於各載重組合下(包含所有地震力及垂直力加載狀況) ，隔離交界面上方結

構之抗傾倒安全係數不得小於 1.0。其中計算傾倒力矩時，須以 MCER 等級之地

震力作為側力，並且以 W 作為垂直向之回復力。 

不允許各別隔震元件發生局部上舉之狀況，除非該行為不會造成其他隔震元件及

結構構件之應力過度及不穩定情形。 

解說 

    此節之要求是為防止結構整體傾覆，以及因局部上舉造成元件承受過大的應

力。只要隔震系統不脫離其水平力抵抗系統(包含細部連接元件)，則可接受隔震

元件之上舉。相對的，在某些隔震系統中所之細部連接元件不具抗拉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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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和設計中加以考慮此一狀況。若隔震元件之抗拉能力被用以抵抗結構上舉，

則必須依據第 17.2.4.6 和 17.8.2.5 節之規定進行設計和試驗，以驗證系統在最大

總位移時能充分抵抗拉力。 

17.2.4.8 檢測與更換 

    下列事項皆必須列入長期檢測與更換之計畫： 

1. 隔震系統的所有構件，皆必須保留有檢測與更換之通道。 

2. 專業技師必須在核發使用執造前，對於隔震系統所在空間及穿越隔離交界面

之構件，進行一系列的檢查。該系列檢查，必須確認隔震結構可以在最大總

位移所包含的空間內，進行自由無阻的運動，並且確認穿越隔離交界面之構

件，必須具有足夠容納該運動的容量。 

3. 隔震建築必須由其負責之專業技師，制定一套完整的觀察、監測與維護計畫。 

4. 隔震系統元件及穿越隔離交界面構件之改裝、修復、及補強皆必須在專業技

師的指導下進行。 

解說 

    即使大多數隔震系統在地震發生後皆不需進行更換，但仍必須提供隔震系統

檢查、維修、及更換之管道。在某些情況下（如 17.2.6 節所述）隔震器需要重新

復位。隔震系統平時應定期檢查，且於大地震發生後也應進行檢查，並且修理或

更換任何損壞的元件。 

17.2.4.9 品質管制 

    隔震元件的品質管制試驗計畫，必須由該隔震建築之專業設計技師，參照

17.8.5 節之性能試驗規定所制定。 

解說 

    隔震元件的製造和安裝都需要有測試和檢查程序。由於隔震技術的快速發展，

對於特定隔震系統而言，參考特定的測試和檢查標準會於執行上遭遇困難；然而，

某些隔震系統的測試和檢查程序則有可能作為參考（例如彈性隔震元件應遵照

ASTM D4014 之要求[35]）。而其他類型之隔震系統，類似的標準尚有待開發。因

此，每個項目都應制定專門的檢驗程序和測試計畫，以確保製造品質。品管要求

可能因所使用隔震系統的類型而有所不同。品管測試的具體要求可參閱本準則第

17.8.5 節。 

17.2.5 結構系統 

17.2.5.1 地震力之水平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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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交界面以上結構之樓版及結構構件，須具備有連續性，並且提供足夠的

強度與韌性以傳遞力量。 

 

17.2.5.2 結構最小間隔 

    隔震系統上方結構與周圍擋土壁或其他阻礙物之最小間隔，必須大於最大總

位移。 

解說 

    隔震結構與其他結構或剛性阻礙物之間應有一最小間隔，以允許地震發生時，

上部結構在所有方向上能有不受限制之水平位移。此最小間隔應考量隔震系統的

最大總位移、上部結構的最大側向位移、以及相鄰結構的側向變形。 

17.2.5.3 非建築結構物 

    非建築結構物之設計與建造必須依據 15 章之相關規定進行，其中設計位移

與力量依照 17.5 節與 17.6 節計算。 

 

17.2.5.4 鋼結構同心斜撐 

    屬於耐震設計類別(Seismic Design Category)D、E、F 之隔震結構，若滿足以

下所有條件，則可允許將鋼結構同心斜撐視為抗地震側力系統，並且允許最大高

度為 160 ft (48.4 m)。 

1. 17.5.4 節中所定義之 RI為 1.0。 

2. 公式 17.5-3 中所定義的最大總位移 DTM 必須放大至 1.2 倍。 

補充說明： 

    因美國地震危害度與震區區分與台灣定義不同，此處關於建築物種類與高度

之限制，較無於本研究討論之必要，故於此省略解釋之文字。然而本條文訂定之

意義仍解釋如下： 

• 相較之下，根據 ASCE7-16 Section12 之規定，針對固定基底之建築物， 

Category D, E 之鋼構同心斜撐結構允許高度為 10.7m， Category F 則不允許

鋼構同心斜撐結構。因此採用隔震設計後，上部結構的地震需求較小，故可

以放寬限制。 

• RI採用 1.0 表示在設計地震下上部結構必須維持彈性。 

• 研究顯示，若隔震層位移過大，導致上部結構撞擊到周圍護壁或擋土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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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鋼構同心斜撐之上部結構會有非預期的倒塌危險，故須特別放大隔震間距。 

17.2.5.5 隔震系統連接構件 

    上部結構底層(Base level)以下之隔震系統鋼結構連接構件，允許採用 AISC 

341 E1.6a 及 E1.6b 中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 

解說 

    本節所述之連接構件乃指隔震元件與結構構件間之接合元件。隔震系統由隔

震元件、接頭、與接合元件所組成。一般而言，接頭會直接位於隔震元件之正上

方 ; 然而市面上仍有許多其他接頭之設計形式，本節旨非排除其他形式。關鍵

必須注意隔震系統之連接構件乃是以 Vb 等級之力量進行設計，而隔震系統上方

元件則是以 Vs 等級之力量進行設計。(補充說明：Vb 與 Vs 之定義詳見 17.5.4 節) 

    雖然隔震系統之連接構件不需考量韌性設計，且這些構件於 Vb 等級下仍採

用 1.0R  之彈性設計，但在某些情況下，考量這些接合元件之韌性設計（若可行）

可防止不可預見之加載。過去已相關類似經驗可循，其方法乃依循表 12.2-1 之規

定進行耐震細部設計，並且令其彎矩與剪力強度皆高於規定之最小值。達到此一

目標之方式包含提高設計力，或是使其彎矩與剪力強度，能夠容納連接梁之塑性

彎矩強度(可參考 AISC 341 或 ACI 318 中對於一般彎矩構架(Ordinary Moment 

Frame, OMF)之相關規定)。 

17.2.6 附屬結構物之部分構體及非結構構件 

    附屬於隔震結構之部分構體、永久型非結構構材及其附屬構件、以及永久且

固定安裝於結構體上之設備物等，必須依據本章及 13 章之規定進行地震力及位

移之設計。 

17.2.6.1 隔離交界面以上之構件 

    隔離交界面以上附屬結構物的部分構體及非結構構件，必須能夠承受於動力

歷時分析中，該構體、構件、或其他須特別考量部分於最大反應下之總地震側力；

然若已依照 12 及 13 章中所規定之地震力進行設計，則不需要遵照本規定。 

例外 

    根據第 12 章或第 13 章的規定，隔震結構元件、非結構構件、其他用於抵抗

地震力和位移之設計元件，不需要滿足此規定。 

17.2.6.2 穿越隔離交界面之構件 

    穿越隔震介面之附屬結構物的部分構體及非結構構件，必須能夠承受隔震系

統的最大總位移，並且考量隔震系統的永久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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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3 隔離交界面下方之構件 

    隔離交界面下方之附屬結構物的部分構體及非結構構件，須依照 12.1 及 13

章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與建造。 

解說 

    為了容納隔震結構(隔震交界面上方)與地面(隔震交界面下方)之間的水平和

垂直變位差異，須具有一定柔性的接合方式。此外，穿越隔震交界面之剛性元件

（如樓梯、電梯井和牆壁）必須詳細設計，以滿足最大總位移，不得牴觸生命安

全之規定。 

    各式隔震元件於結構中，於不同特性地震作用下之效率與性能表現，皆有大

量的實驗和數值分析研究[36-43]。這些研究中之實驗通常採用縮尺試體，且試體亦

是於實驗室等級之高精密度環境下完成製造。同時，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彈性隔

震元件上，近年來逐漸轉移至單/多曲面摩擦隔震元件。後者為更長的隔震週期

需求，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近期於實尺寸振動台試驗[44]和數值分析研究[45]中發現，若隔震系統同時具

備長週期、高降伏/摩擦力、以及低降伏位移之特性，將易導致隔震系統於震後發

生殘餘變位。上述研究中發現，若隔震結構週期大於 4 秒，且隔震系統降伏力介

於結構重量 8 %到 15 %之範圍內，則會發生 2 至 6 in（約 50 至 150 mm）的殘餘

變位。此種永久性變位可能會影響結構的使用性，並危及穿越隔震皆介面構件的

功能(例如防火和防風雨元件、出入口設施、電梯和主要管線系統之接頭)。 

    Katsaras 2008[45]年之報告中，透過廣泛地數值分析和參數研究，提出了估算

任何隔震系統中永久殘餘變位的建議方法。該方法使用理想化的雙線性隔震系統

(如圖 C17.2-1 所示)，合理地預測了實尺寸試驗中的殘餘變位[41]。影響殘餘變位

的三個變量為隔震週期（以降伏後勁度 KD表示），降伏/摩擦水平（F0）和降伏位

移（Dy）。(補充說明：特別注意，此處所謂的降伏水平，原文中所使用的詞為

yielding level，與一般認知的降伏力 Fy 不同；此處 F0 等於特徵強度 Qd，但對於

摩擦力之定義則與一般認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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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7.2-1 靜態殘餘位移於雙線性系統 Drm中之定義 

    永久殘餘變位 Drd 為隔震系統降伏位移 Dy、靜態殘餘位移 Dr 與 Drm 等參數

之函數(見 C17.2-1 式)；其中 0 /r DD F K ，Drm 為地震下最大隔震位移 Dmax 之函

數，其關係參見表 C12.2-2。 

0.87

1 4.3 1 31.7

rm
rd

yrm

m r

D
D

DD
D D


  
   

  

 
(C12.7-1) 

    因此，可透過簡單的兩個步驟來估算永久殘餘變位 Drd： 

• 根據隔震週期（以降伏後勁度 KD 表示）和降伏/摩擦水平 F0 計算靜態殘餘

位移 Dr。表 C17.2-3 提供了根據隔週期 T(範圍為 2.5 至 20.1 秒)及降伏/摩擦

水平 F0 (範圍為 0.03 W 至 0.15 W)，快速查找 Dr 之方法。 

• 透過 Dr 及 Dy，可由公式 C17.2-1 計算永久殘餘變位 Drd。 表 C17.2-4 和

C17.2-5 分別提供了當地震下最大位移（Dm）為 10 in 和 20 in（250 mm 至

500 mm）時的 Drd 值。 

表 C17.2-2 靜態殘餘位移 Drm與地震下最大隔震位移 Dmax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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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7.2-3 不同隔震週期 T 與不同降伏/摩擦水平 F0 下之 Dr (in) 

 

表 C17.2-4 地震下最大隔震位移 Dmax 為 10 in 下之永久殘餘變位 Drd 

 

表 C17.2-5 地震下最大隔震位移 Dmax 為 20 in 下之永久殘餘變位 Drd 

 

 

17.2.7 地震力係數與載重組合 

    隔震結構之所有構件(包括其他不屬於抗地震力系統之構件)，應使用第 12.4

節的地震力係數和第 17.2.7.1 節中額外增加之載重組合，以設計隔震系統和隔震

器元件之實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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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1 隔震元件垂直向載重組合 

    計算每個隔震元件之最小、平均與最大垂直向載重時，須採用 MCER 下之水

平向地震力 QE，並且依據下列載重組合進行計算： 

1. 平均垂直加載：1.0 倍静載加上 0.5 倍活載。 

2. 最大垂直加載：依照 2.3.6 節之載重組合 6 進行計算，其中 E 依照公式 12.4-

1 計算，而公式 14.4-4a 之 SDS 由 SMS 取代。 

3. 最小垂直加載：依照 2.3.6 節之載重組合 7 進行計算，其中 E 依照公式 12.4-

2 計算，而公式 14.4-4a 之 SDS 由 SMS 取代。 

補充說明： 

1. 平均垂直加載：1.0D+0.5L 

2. 最大垂直加載：1.2D+Ev+Eh+L+0.2S (計算 Ev、Eh 時採用 SMS) 

3. 最小垂直加載：0.9D-Ev+Eh (計算 Ev、Eh 時採用 SMS) 

其中，D、L、S、Eh、Eh 分別為靜載重、活載重、雪載重、水平向地震力、垂直

向地震力。 

17.2.8 隔震系統特性 

解說 

    本節定義了造成隔震系統力學特性變異之來源，其包含實體試驗之量測、製

造規格容許誤差、以及結構生命週期間所發生之老化和環境影響。隔震系統中元

件之上、下界力學行為(例如應用於歷時分析程序中之力學參數)，以及根據此邊

界特性計算得到之有效勁度和阻尼的最大及最小值(例如應用於靜力分析程序中

之力學參數) 將在本節建立。特性修正因子的數值因產品而異，於本準則中不能

一概而論。本節解說中提供了常用且典型之隔震系統的預設值。隔震系統設計者

和同行審查，須依照個別建案與產品之特性，負責決定上述因子之適當值。 

    本節亦將隔震系統元件行為的邊界值（上界和下界）概念細分為： 

1. 明確定義由製造容許誤差、老化、和環境影響引起的變異性。 ASCE / SEI 

7-10 準則中，僅包含了與實體試驗相關之變異性。 

2. 僅以 MCER 等級地震下，依振幅量測之邊界特性，以簡化設計。 ASCE / SEI 

7-10 使用了設計地震（DE）和 MCER。 

    本節亦採用修正公式，對於隔震系統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最大、最小值之概

念進行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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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隔震系統元件對應邊界值之有效特性參數(即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 

2. 取消 ASCE / SEI 7-10 中特意利用最大等效勁度與最小等效阻尼進行設計之

保守作法。 

(補充說明：最大等效勁度(或等效勁度之上界值)意味隔震系統會有較大的出

力，此時若採用最小等效阻尼(或等效阻尼之下界值)，隔震系統會有較大的

隔震位移，代表隔震系統傳遞至上部結構之設計地震力將過於保守。) 

17.2.8.1 隔震系統元件形式 

    所有隔震系統的隔震元件或額外消能元件，皆必須依照其種類與尺寸進行分

類。 

17.2.8.2 隔震元件標稱特性 

    隔震元件的標稱設計特性，應參照 17.8.2.2 節實體試驗第二項之規定，將每

組三個同振幅循環之試驗結果中，每一個循環所得到之特性加以平均而得。因垂

直向載重差異，對於標稱特性所造成之變異性，可以由 17.8.2.2 節之試驗中，依

照 17.2.7.1 節三種垂直向載重組合分別加載下，選取單一個代表性試驗迴圈計算

所得之特性值加以平均求得。 

例外 

    若參照 17.2.7.1 節第一種載重組合求得之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與三種載重

組合下該數值之平均值差異小於 15%，則標稱設計特性可允許僅以載重組合一

之計算結果做為代表。 

解說 

    隔震元件之製造商，通常會提供具有一定合理程度上準確的標稱設計特性，

並且可在設計和建造階段中透過實體試驗進行確認。此標稱特性，應根據過往參

照第 17.8.2 節進行之實體試驗結果所訂定，見圖 C17.2-2。 

 

圖 C17.2-2 雙線性力量-位移系統標稱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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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3 隔震系統元件之邊界特性 

    隔震系統中每一種形式之元件皆必須計算其邊界特性，此邊界特性必須考量

下列之變異性： 

1. 由 17.8.2.2 節第二項試驗項目所量測得到，關於垂直向載重、試驗頻率、試

驗速率或速度效應、循環試驗中升溫、加載歷時、軟化、以及其他潛在因素

所造成之變異性。 

2. 17.8.5 節性能試驗中所規定之隔震元件容許製造誤差 

3. 由環境與老化所造成之變異性，包括潛變、疲勞、環境汙染、作業溫度與暴

露於該溫度下之時間、以及結構生命週期內之磨耗。 

解說 

    採用特性修正因子來建立隔震元件力學特性上、下界數值的方法，首先由

Constantinou 等人[46]所提出。稍後隨著對於隔震元件生命週期研究之深入，

Constantinou 等人於 2007 年提出了此方法之修正版本[47]。該版本採用了特性修

正因子來調整隔震元件的標稱性能，此修正因子考量元件本身特性之自然變異性、

試驗升溫、老化、污染、環境溫度、暴露於該溫度之持續時間、以及加載歷時的

影響。標稱特性應由未經測試之隔震元件，於常溫與動態條件下之實體試驗(或

代表性試驗)求得。 

    此方法考量到多種事件同時發生之機率較低(例如大地震、老化、及低溫)，

因此以調整因子修正此特性修正因子。調整因子之範圍由一般結構物之 0.66 到

重要結構物之 1.0。本準則假定調整因子為 0.75。然專業設計技師可根據結構的

重要性（例如，醫療機構或緊急應變中心），或根據所考量之極端事件的數量而

決定調整因子為 1.0；舉例而言，若計算特性修正因子時，僅考慮老化而忽略其

他事件的發生機率，則特性調整因子就適合設定為 1.0。 

    在 Constantinou 等人的研究中[48]可以找到橋樑設計的應用案例。這些例子可

以作為本標準提出方法之應用指南。 Constantinou 等人亦提出了估算鉛心橡膠和

摩擦單擺隔震器標稱性能之程序，且同樣是基於沒有實體試驗數據為依據之假設

前提。研究中，僅採用了已知且有限的測試數據，以估計隔震元件力學特性之變

異範圍；此資料皆為用以探討熱效應之試驗數據。以此數據推估的變異性，適用

於高速運動、大尺寸鉛心、或高摩擦係數的狀況。 

    對於同尺寸所有隔震元件的平均特性，規格容許誤差值通常建議在

(±10%~± 15% )的範圍內。對於±10%之容許誤差，相應的特性修正因子為

λ(spec.max)=1.1 和 λ(spec.max)=0.9。如第 17.2.8.4 節所述，在同尺寸下，單一隔震元件

性能的變異性，通常大於由所有隔震元件性能變異性平均所求得之容許誤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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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訂定這些容許誤差時，可諮詢隔震元件之製造商。 

    17.2.8.4 節要求隔震系統設計時應考慮到環境因素，包括老化效應，潛變，

疲勞和工作溫度。若考慮到上述所有極端狀況並不會同時發生，則當考量老化和

環境因素時，將此兩項因子相乘後，會再乘上調整因子 0.75。作為設計過程的一

部分，對於標稱特性因製造過程所產生變異性之認知非常重要。若無法取得製造

商所提供之數據，下一節中將指定與製造過程相應的特性修正因子或其預設值。

同時考量上述因素與特性修正因子（第 17.2.8.4 節），以確定隔震元件之上、下界

特性（第 17.2.8.5 節）以用於分析和設計。 

    λ(test.max) 和 λ(test.min)須由實體試驗決定，並應包絡住由 17.8.2.2 節第 2 項試驗

中，因運動速度、加熱效應和軟化，對於元件特性所引起的變異性和衰減。專業

設計技師應決定該測試是否以擬靜態(如項目 2（a）)，或以動態(如項目 2（b）)

執行。當以擬靜態之方式進行測試時，應適當調整分析和設計所採用之 λtest 值，

以考量動態效應。  

    第 17.8.2.2 節所要求之第 3 項試驗對於決定隔震元件之特性非常重要，因為

其亦常見於第 2 項試驗。於該項試驗下，對於實尺寸試體進行有效週期 TM 及振

幅 1.0DM 之動態試驗，可以求得 λ(test.max)和 λ(test.min) ，其中亦包含高速運動之效

應。Kd 的上、下界值，應包絡第 17.8.2.2 節第 2 項試驗中，振幅為的 0.67DM 以

及 1.0DM 之測試。因此，λ(test.max)和 λ(test.min)考量到了試驗中升溫和軟化因素之影

響。如第 17.2.8.2 節所定義，隔震元件之標稱特性由三個循環加載試驗結果平均

而得，因此 λ(test.max)則應為第一循環試驗結果得到之參數，對於此平均值之比值；

而 λ(test.min)則為代表性循環試驗結果對於平均值之比值，此代表性循環須根據當

地地震危害度與隔震元件可接受之性能表現，由專業設計技師所決定，本準則預

設為第三個循環。 對此，McVitty 和 Constantinou[49]提出了相關的方法與建議。 

17.2.8.4 特性修正因子 

    每個隔震元件標稱設計特性之變異性，必須透過最大與最小特性修正因子

(λ)進行計算，該因子考量試驗中反覆動態加載所造成的升溫、加載速率、軟化

與回復、元件製造變異性、溫度、老化、暴露環境、以及汙染對於隔震元件特性

所造成之變異。若製造商根據 17.8 節進行之認證試驗，並經專業技師認證後，該

試驗資料允許用以計算特性修正因子，而不須依照下列公式 17.2-1 及 17.2-2 計

算最大與最小特性修正因子；若該試驗資料未經專業技師所認證，則必須依照公

式 17.2-1 及 17.2-2 計算最大與最小特性修正因子。 

    每種形式之隔震元件皆必須計算特性修正因子，且當應用標稱設計參數時，

必須使其上、下界值包絡住±0.5DM 至±1.0DM 範圍內之遲滯行為。環境特性修正

因子可不必依照 17.8.2.7 節所規定之相似性要求計算。 

        每種隔震元件形式之最大特性修正因子( max  )與最小特性修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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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可由下列公式所求得： 

            max ae,max test ,max spec ,max1 0.75 1 1.8                      (17.2-1) 

            max ae,min test ,min spec,min1 0.75 1 0.6                       (17.2-2) 

    其中： 

     ae,max =考量老化效應及環境因素，用以求取隔震元件力學特性參數最大值

之特性修正因子。 

    
 ae,min =考量老化效應及環境因素，用以求取隔震元件力學特性參數最小值

之特性修正因子。 

     test,max =考量試驗過程升溫、試驗加載速率、以及軟化效應，用以求取隔震

元件力學特性參數最大值之特性修正因子。 

    
 test,min =考量試驗過程升溫、試驗加載速率、以及軟化效應，用以求取隔震

元件力學特性參數最小值之特性修正因子。 

     spec,max =考量同一種型號隔震元件之製造容許誤差，用以求取隔震元件力學

特性參數最大值之特性修正因子。 

    
 spec,min =考量同一種型號隔震元件之製造容許誤差，用以求取隔震元件力學

特性參數最小值之特性修正因子。 

例外 

    若隔震元件依照 17.8.2.3 節之規定，進行實尺寸元件的實體試驗，則特性修

正因子應依照試驗結果進行計算，而非採用公式 17.2-1 及 17.2-2。 

解說 

    λ因子被用於建立分析時所採用的最大和最小數值模型，其中最簡單的應用，

便是用於計算靜力分析中設計基底剪力和隔震系統位移之最小需求。更複雜的數

值模型則明確地考量了各種因素所引起的變異性（例如，速度，垂直載重，水平

雙向位移、及即時溫度）；於此種狀況下，λ因子的疊加效應會減小（疊加後的

λ因子會更接近 1.0）。然而，某些因素，例如製造容許誤差和老化，會因為無法

於數學模型中表示而保持存在。表 C17.2-6 中所提供之λ因子，針對來自於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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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且無認證試驗資料之隔震元件。而表 C17.2-7 中所提供之λ因子，則針對

來自於認證製造商所生產之常見類型隔震元件。請注意，此表並未針對滑動隔震

元件實際勁度（Kd）的特性修正因子進行修正，其原因乃假定滑動隔震元件(無論

是平面或是曲面)，都具高生產精度，使其實際勁度值為已知。專業設計技師可以

基於實體試驗結果之數據，或缺乏實務應用經驗之未知製造商，將滑動隔震元件

實際勁度之特性修正因子訂定為一個不為 1.0 之數值。另外，表 C17.2-6 中所提

供的相關參數，已大致考量隔震元件選用材料和製造方法的不確定性；同時，此

數值之訂定乃假設隔震元件之試驗數據缺乏或不完整、或未知製造商之狀況。舉

例而言，假設滑動隔震元件於滑動界面所採用之材料未知，因此摩擦係數值則存

在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並且亦假設彈性隔震元件中使用的彈性材料，具有顯著

地軟化與老化現象；除此之外，對於鉛心橡膠支承，表中之數值則假設鉛心降伏

行為的初始值(於任何遲滯行為升溫效應前)存在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特

性修正因子的最大、最小值間存在著不小的差距；這些值於使用上應格外謹慎，

因為生產品值低劣之製造商所採用的材料以及硫化等製程，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隔

震元件之變異性。建立特性修正因子較佳之方式，必須通過對於認證製造商之材

料及製程進行嚴格的認證試驗、實尺寸元件之動態實體試驗、並且針對建案之設

計載重與位移進行性能試驗。對於相似尺寸的隔震元件上，可優先於表列預設值，

而採用上述之試驗數據。 

    對於彈性隔震元件，特性修正因子和實體試驗應須反應到垂直與剪力交互作

用、水平雙向變形、加載歷史(包括第一循環加載下之反應、以及新製元件之軟化

效應)、環境溫度、環境負荷(environmental loads)、以及設計生命週期內之老化效

應等影響因素。 

表 C12.2-6 對於未知製造商之特性修正因子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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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2.2-7 對於認證製造商之特性修正因子參數 

 

    加載速率或速度效應，最適合透過實尺寸隔震元件之動態實體試驗進行展現。

反而言之，考量此部分之特性修正因子可替代動態試驗。 

    通常，對於大多數的隔震系統，如果環境溫度之變化於 30°F (1°C)和 100°

F(38°C)之間，則可忽略環境溫度影響。 

    針對如何訂定隔震元件力學特性之邊界值，可參考下列資訊： 

1. 升溫效應（遲滯或摩擦）也許可以使用合理的理論解釋[50-52]，因此對於隔震

元件標稱性能之不確定因素，便僅須考量老化、軟化、及污染影響。對於使

用鉛心橡膠支承中，採用之高純度且已知熱力學性能之鉛心，的確適用上述

理論；然對於滑動隔震元件而言，滑動界面的組成影響到其摩擦運動與溫度

的關係，因此不能僅通過理論來預測升溫效應；再者，在高速運動期間所產

生的高溫，可能會影響到摩擦材料的粘合強度。有鑑於市面上存在許多類型

的滑動界面(並且它們通常皆為專有產品)，並且由於滑動隔震元件中之升溫

效應與壓力、速度、及尺寸直接相關[47]，因此實尺寸之動態實體與性能試驗，

對於驗證滑動隔震元件之性能非常重要。 

2. 升溫效應對於滑動支承與鉛心橡膠支承中的鉛心非常重要，但對於低或高阻

尼彈性隔震元件而言，此種效應之影響則不明顯。根據 Constantinou 等人的

時研與理論研究[47]，彈性隔震元件的升溫效應太小，以至於不能顯著地影響

其機械性能；文中描述大約一個循環僅升高攝氏一度。採用實尺寸之隔震元

件，於預期載重及位移的條件下進行實體或性能試驗(即便採用擬動態試驗)，

便足以檢測出材料質量與黏合上之缺陷。 

3. 對於新製橡膠的軟化與回復現象，取決於橡膠化合物原料、隔震元件尺寸、

硫化過程、以及製造商之經驗[47]。低剪力模數的橡膠會有較明顯的軟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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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橡膠材料的阻尼容量亦有小部分的影響；此外，亦觀察到部分製造商能夠

生產出低剪力模數卻沒有顯著軟化效應之橡膠。因此，建議製造商應提供關

於新製橡膠的性能數據（指未經過預先測試，且於硫化後立即進行 not 

previously tested and immediately after vulcanization），以便獲得軟化效應之特

性修正因子。該特性修正因子之定義為，於代表性剪應變試驗下(例如，100%)，

第一循環等效勁度對於第三循環等效勁度的比率。對於剪力模數小於或等於

0.45 MPa（65 psi）的橡膠材料，該因子之值可以高達、甚至超過 2.0。同樣

的，亦有觀察到部分製造商能夠生產出剪力模數為 0.45 MPa（65 psi）的橡

膠材料，其特性修正因子卻僅有 1.2。因此，建立本項特性修正因子最好的

方法，便是由各案所進行之試驗，或過去認證之結果進行訂定。 

4. 彈性隔震元件之老化效應之影響通常不大（於結構生命週期內，其勁度或強

度約增加 10 ％至 30 ％），假設如前項所述，其軟化效應不明顯。據信，軟

化效應為不完全硫化所引起，此現象通常亦辦隨著老化效應，因橡膠內部的

化學反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的持續進行。因此，沒有經驗的製造商，

可能會於生產低剪力模數橡膠的同時，無法進行完全的硫化，這將會導致更

顯著的老化效應。 

5. 滑動隔震元件的老化效應取決於滑動界面的組成。對於使用金屬滑動界面具

有重大的憂慮[47]，即使在沒有生鏽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因此它們於老化效應

下，受到較大的特性修正因子懲罰或者根本不允許使用。此外，含潤滑之界

面亦必須以更高的老化及污染特性修正因子進行修正。設計者可以參考

Constantinou 等人[44]對於元件運作條件和暴露環境因子詳細數值之描述。上

述所指之潤滑乃指液體潤滑劑，通常直接塗裝於界面上或是添加於界面上之

凹坑內。固態潤滑採用石墨或相似材料，通常會結合織物，並以襯墊形式與

滑動界面上之不鏽鋼材料接觸，不存在液體潤滑方式可能遇到之問題。 

17.2.8.5 隔震系統元件之上、下界力量－變形行為 

    每一種型號的隔震系統元件，皆必須計算出其力量－變形(迴圈)行為之上界

數值模型。具有遲滯行為之隔震系統元件(例如：隔震支承)，應透過 17.2.8.4 節

中所規定之特性因子求得隔震元件特性之最大值，以計算出其上界數值模型；具

有黏滯性消能行為之隔震系統元件(例如：黏滯性阻尼器)，應透過第 18 章之相

關規定，計算出其上界數值模型。 

    每一種型號的隔震系統元件，皆必須計算出其力量－變形(迴圈)行為之下界

數值模型。具有遲滯行為之隔震系統元件(例如：隔震支承)，應透過 17.2.8.4 節

中所規定之特性修正因子求得隔震元件特性之最小值，以計算出其下限數值模

型；具有黏滯性消能行為之隔震系統元件(例如：黏滯性阻尼器)，應透過第 18 章

之相關規定，計算出其下限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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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隔震系統中，每種形式隔震元件之上界與下界特性，應以 17.2.8.4 節所建立

之 λ 參數表示。以圖 C17.2-2 之雙線性遲滯迴圈為例，若將控制上界與下界之 λ

參數，運用於標稱降伏力或摩擦力，以及雙線性或降伏後之側力與位移關係曲線，

即可決定遲滯迴圈之上界與下界行為，如圖 C17.2-3 所示。圖 C17.2-3 中各參數

之命名方式須特別注意。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皆須依據相應的 DM 分別計算其上

界與下界值。此最大與最小之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可依據 17.2.8.6 節之方法，

由上界與下界之側力與位移關係進行計算。 

 

圖 C17.2-3 雙線性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示意圖 

17.2.8.6 最大位移下之隔震系統特性 

    隔震系統於最大位移(DM)下之等效勁度(kM)，應分別依據各隔震元件之上界

與下界力量－變形行為，計算出其上界值與下界值，公式如下： 

2
M M

M
M

F F
k

D

 
 

                                        (17.2-3) 

隔震系統於最大位移(DM)下之等效阻尼比(βM)(單位：inch 或 mm)，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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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隔震元件之上界與下界力量－變形行為，計算出其上限值與下限值，公式

如下： 

    
22

M
M

M M

E

k D



                                               (17.2-4) 

其中： 

ME =最大位移為 DM 時，隔震系統於一完整迴圈之總消散能量。 

MF  =相應於正向最大位移 DM 下，所有隔震元件絕對出力值之總和。 

MF  相應於負向最大位移 DM 下，所有隔震元件絕對出力值之總和。 

 

17.2.8.7 最大位移下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 

    隔震系統與結構之分析，以及其用以設計之分析結果，皆必須依照隔震系統

的上界與下界特性分別進行。此外，該分析必須依照下列所有方式進行： 

1. 對於靜力分析流程，以及計算動力分析之最小力量及位移值，以下參數皆須

分別依照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計算：kM、βM  (17.2.8.6 節)； DM 

(17.5.3.1 節)；TM (17.5.3.2 節)；DTM (17.5.3.3 節)；vb (17.5.4.1 節)；vs、vst 

(17.5.4.2 節) 。 

2. 17.5.4.3 節中對於 Vs 之限制值，必須分別依照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進

行計算，並且採用最嚴苛之限制條件。 

3. 對於靜力分析流程、以及計算反應譜分析中的最小樓層剪力，17.5.5 節之地

震力豎向分配須分別依照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建立；該流程中必

須分別獨立計算出 F1、Fx、Cvx、k (公式 17.5-8 至 17.5-11) 

 

17.3 地震輸入準則 

17.3.1 工址地震危害度 

    工址 MCER 反應譜允許參照 11.4.5 節及 11.4.6 節之相關規定建立。工址之地

震歷時允許參照第 21 章之規定流程製作，且該地震歷時適用於任何隔震結構。

若隔震建築所在地盤類型分類為 F，則工址之反應分析應依照 21.1 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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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此新增小節依據其他章節所規定之現有工址危害度要求。 

17.3.2 MCER反應譜與加速度係數 

    MCER 之反應譜應依照 11.4.6 節或 11.4.7 節之相關規定訂定 ; 且該反應譜

之加速度係數 SMS 及 SM1 應依照 11.4.4 節或 11.4.8 節之相關規定訂定。 

17.3.3 MCER地震歷時紀錄 

    進行動力歷時分析時，必須選取至少七組不同獨立地震事件之(MCER)水平

加速度歷時紀錄，並經倍率調整至 MCER 等級；該地震歷時紀錄必須反應 MCER

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倍率調整之方法允許採用等比例調整法或反

應譜擬合法。若無法取得七組獨立地震事件之歷時紀錄，則允許採用模擬之地震

歷時。 

針對每一組水平地震歷時紀錄，皆必須分別針對其經過倍率調整後之水平雙向歷

時，製作 5%阻尼比之反應譜，接著再透過 SRSS 之方式疊加成為該組歷時之 5%

阻尼比反應譜。若採用等比例調整法，則同一組水平地震歷時之雙向歷時，皆必

須乘以相同的放大因子；同時，必須使所有 SRSS 反應譜的平均值，於 0.75TM(由

隔震系統上限特性計算)至 1.25TM (由隔震系統上限特性計算)之區間內，不低於

11.4.6 節或 11.4.7 節中所規定的 MCER 反應譜值。 

若採用反應譜擬合法，則每一組歷時中，每一個水平方向歷時記錄之反應譜值，

皆不得於 0.20TM(由隔震系統上限特性計算)至 1.25TM (由隔震系統上限特性計算)

之區間內，小於 11.4.6 節或 11.4.7 節中所規定之反應譜值的 90%。 

若工址距離活動斷層小於 3 mi (5 km)，則不得採用反應譜擬合法，除非該擬合目

標之反應譜，具有近斷層地震之衝擊波特性，同時必須保證經擬合後之地震歷時

記錄，仍保有原有衝擊波之特性。 

若工址距離活動斷層小於 3 mi (5 km)，則每一組地震歷時記錄皆必須轉向至與斷

層正交之方向，並且透過振幅放大法，使得所有與斷層方向垂直之地震歷時反應

譜平均值，於 0.20TM(由隔震系統上限特性計算)至 1.25TM (由隔震系統上限特性

計算)之區間內，不低於 MCER 之反應譜值；同時，所有與斷層方向平行之地震

歷時反應譜平均值，於相同區間內，不低於 MCER 反應譜值之 50%。 

解說 

    MCER 反應譜乃依據 11.4.5、11.4.6、或 11.4.7 節規定之 SMS 及 SM1 所建立。 

    當隔震建築之歷時分析及反應譜分析含有垂直向擾動，其垂直向設計反應譜

建議依照以下方法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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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 2009 NEHRP (FEMA 2009)[53]新建之第 23 章，其等同於 Annex A 之第

15 章中，將 SDS 替換為 SMS。此垂直向反應譜之計算，乃依據工址之近域與

遠域情況(反應於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系數 SS)，以及土壤條件(工址類

別)。 

2. 採用垂直向地震擾動之預測公式，進行工址地震危害度分析。 

3. 依據結構垂直向週期、工址等級、或斷層距離等，將目標水平向反應譜乘上

一垂直對水平比例之經驗值。 

4. 其他方法則於 NIST GCR 11-917-15 (NIST 2011)[54]中進行探討，這些方法由

垂直向條件式反應譜或條件式主要反應譜、包絡縮放值、主要反應譜之擬合、

以及其他相關方法所組成。 

    若採用歷時分析，MCER 等級之地震須由至少七組以上合適的水平向加速度

歷時所組成。 

    若進行歷時分析時包含垂直向地震歷時，則垂直向歷時之縮放方式可以參考

以下提供之兩種建議： 

1. 將垂直向地震歷時以反應譜擬合之方式，於 0.2Tv 至 1.5Tv 之區間擬合至設計

垂直向反應譜，Tv 為結構垂直向主要振動週期。若無法確定結構之垂直向振

動週期，則可以採用較寬之週期範圍。 

2. 垂直向地震歷時之縮放比例應與水平向地震歷時相同。若結構反應中包含有

垂直向輸入歷時所造成之反應，則於建立垂直向地震歷時之反應譜時，須藉

由參考垂直向設計反應譜，進行合理的計算(NIST 2011) [54]。 

    若能夠將地震歷時進行合理的垂直向反應譜擬合，則垂直向地震歷時之縮放

可以採用與水平向地震歷時不同之縮放比例。進行垂直向地振歷時之擬合時，可

以於 0.2Tv 至 1.5Tv 之區間內，採用最小平方法調整振幅；其中 Tv 為結構垂直向

主要振動週期。由於結構垂直向主要振動週期之不確定性，可考慮採用較廣週期

區間。     

17.4 分析流程 

    除了符合 17.4.1 節所定義之隔震結構外，其餘隔震結構皆須進行 17.6 節所

規定之動力分析程序。若有採用額外之黏滯阻尼器，則須依照 17.4.2.2 節之規定

進行反應譜歷時分析。 

17.4.1 靜力分析流程 

    滿足下列共七點之隔震結構，得採 17.5 節之靜力分析方法進行設計。以下

各項要求，皆須依據隔震元件之上界與下界之特性進行計算，並採用最嚴苛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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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條件。 

1. 隔震結構座落於 A、B、C、或 D 類工址。 

2. 於最大位移 DM 下，隔震結構之有效週期小於等於 5 秒。 

3. 隔震交界面上方樓層數小於或等於四樓，或以上部結構底層起算之樓高小於

等於 65 ft(19.8 m)。例外：若隔震元件無拉力或抬升現象，則得以超過上述

限制。 

4. 於最大位移 DM 下，隔震系統之等效阻尼比小於或等於 30%。 

5. 隔震結構之等效週期 TM，大於上部結構於固接狀況下，以合理地振態分析

所計算之彈性週期的三倍。 

6. 上部結構不具 17.2.2 節所定義之不規則性。 

7. 隔震系統須滿足以下三點：a. 隔震系統於最大位移時所對應之等效勁度，大

於 20%最大位移時所對應之等效勁度的 1/3 倍；b. 隔震系統具有如 17.2.4.4

節所規定之回復力；c. 隔震系統不會在最大位移小於最大總位移 DTM 的狀

況下予以限制。 

17.4.2 動力分析流程 

    17.6 節之動力分析程序，得依本節之規定使用。 

7.4.2.1 反應譜分析 

    除非結構、工址與隔震系統滿足 17.4.1 節中所規定之第 1、2、3、4 與 6 點，

否則隔震結構之設計不得採用反應譜分析。 

7.4.2.2 歷時分析 

    任何隔震結構皆可採用歷時分析，且當隔震結構不符合 17.4.2.1節之規定時，

則必須採用歷時分析。 

解說 

    求取設計地震力之分析流程有三種，分別為靜力分析、反應譜分析、以及歷

時分析流程。對於靜力分析流程，計算結構各樓層側力之簡單計算公式(相似於

一般固定基底結構之計算公式)，為譜加速度及隔震結構週期與阻尼之函數，可

用以求取結構最大側向位移及設計力量。本節規定允許增加使用靜力分析方法，

因於該分析方法下，隔震結構之反應乃由單自由度振動傳遞行為所控制，且即使

於 MCER 等級之地震下，上部結構設計仍維持本質上的彈性(有限的韌性需求與

非線性變形)，故靜力分析方法對於隔震結構而言非常適當。只要上部結構為規

則形式(定義於 17.2.2 節)、上部結構之固定基底週期(T)與隔震週期(Tmin)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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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以及採用常見、典型且符合可預估隔震反應之隔震系統，本準則允許採用

靜力分析法進行所有工址等級下之隔震設計(除了等級 F)。 

    結構系統之設計需求，乃根據 MCER 地震等級下，經由隔震系統上、下界特

性(17.5 節)分析所得到之結構力量與層間變位所訂定。隔震系統(包含所有連接與

支撐構件，以及隔震間隙)須以 100%MCER 地震之需求進行設計與試驗。隔震系

統上方結構構件於 MCER 地震等級下，須維持本質上的彈性；相較於基底隔震結

構以 MCER 除上最大為 2 之地震力需求，對於相似的固定基底結構，其地震力需

求為(2MCER/3)再除上 6 至 8 之折減倍率。 

17.5 靜力分析 

7.5.1 通則 

    採用等效靜力分析進行隔震設計時，應滿足本節之規定。 

解說 

    本節所規定之位移，約略為單自由度系統於地震下之最大位移反應；此系統

具有週期為 T 之線彈性系統，以及等效阻尼比 β。ASCE7-10 之 17.5-1 式及 17.5-

3 式，明訂出隔震系統於 DE 及 MCER 地震等級下，隔震系統質心位置最大位移。

於此前準則以及本準則所規定之公式中，隔震週期下譜加速度之計算，皆基於加

速度反應譜長週期區段以 1/T 趨勢遞減之前提。上述之前提為保守之假設，計算

固定基底結構於 TM 週期下之行為時，以採用相同的假設前提。阻尼修正係數 B，

乃用於計算當等效阻尼比大於(或小於)5%時，所減少(或增加)之位移需求。於

Kircher 等人(1988)[55]以及 Constantinou 等人(1993)[56]的研究文獻中，針對 17.5-1

式所求得之相關數值，與非線性歷時分析之結果進行了比較。 

    本準則中靜力分析流程所計算之隔震系統最小位移及力量設計需求，僅根據

MCER等級之地震；而先前準則所規定之計算流程，則同時考量設計地震與 MCER

地震等級。 

    靜力分析需分別針對隔震系統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計算，並且以控制之條件

進行設計。上界特性通常(但並非總是)導致較低的最大考量位移 DM、較高的阻尼

βM、以及較大的側力(Vb、Vst、Vs、k)。 

    17.2.8 節訂定出隔震系統之有效振動週期、等效勁度、以及等效阻尼等，與

隔震元件力量位移行為上、下界特性之關係。 

7.5.2 隔震系統變形特性 

    隔震結構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及位移，須基於隔震系統之變形特性進行計

算。若隔震系統符合本規範之設計需求，則其變形特性應包含風束制系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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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系統之變形特性須經由 17.8 節中所規定之實體試驗所驗證，並以 17.2.8.4 節

中所規定之特性修正因子進行修正。 

    隔震系統與結構須分別針對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分析，並採用最嚴苛之條件

進行設計。 

7.5.3 最小側向位移設計要求 

7.5.3.1 隔震系統之最大考量位移 

    隔震系統之設計與建造，必須至少能夠抵最大考量位移 DM，其值須根據水

平最極端方向上之反應，並考量上界與下界之特性依式(17.5-1)計算。 

1
24

M M
M

M

gS T
D

B
                                               (17.5-1) 

其中， 

g = 重力加速度。若位移之單位為(in 或 mm)，則重力加速度單位為(in/s2 或

mm/s2)。 

SM1 = 依據第 11.4.4 節或第 11.4.8 節之規定，5％阻尼之 MCER 反應譜在 1 秒週

期之譜加速度值。 

TM = 依式 17.5-2 之規定，在位移 DM 下，隔震結構於所考量方向上之有效週期。 

BM = 表 17.5-1 中所列、針對隔震系統位移 DM、有效阻尼βM 下之參數。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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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反應出僅以 MCER 進行設計之概念，並且以 MCER 之譜加速度以及適

當的週期 T，定義 MCER 下之最大位移。 

    除此之外，同樣重要地，最大考量位移 DM 及阻尼修正係數 BM，皆須分別依

照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進行求取。於前期準則中，最大考量位移 DM 乃以

下界特性之阻尼進行定義，而此阻尼亦與上界特性之等效勁度共同決定設計力量。

本準則之修訂於理論上較為正確，然卻明顯地降低了靜力分析中上部結構之設計

保守性。此一受到降低之上部結構設計保守性，於本準則中則由提升上部結構設

計力之依據，將原準則中依據之設計地震提升至 MCER 地震等級，增加設計保守

性。 

7.5.3.2 最大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在最大位移 DM 處，隔震結構之有效週期 TM 須考慮隔震系統上、下界之變

形特性並依依式(17.5-2)計算。 

2M
M

W
T

k g
                                               (17.5-

2) 

其中， 

W = 參照第 17.7.2 節之規定，上部結構參與地震之有效重量。 

kM = 隔震系統在最大位移 DM (式 17.2-3)時之有效勁度，單位為 kip/in. (kN/mm)。 

g = 重力加速度。若有效勁度 kM 之單位為 kip/in. (kN/mm)，則重力加速度單位為

in./s2 (mm/s2)。 

解說 

    本節規定乃修訂至僅考量 MCER 等級地震之設計公式，並且做了相關用語上

之變更(仍維持原有效振動週期之概念)。此處有效振動週期 TM 仍須依據隔震系

統之上、下界特性分別進行計算。 

7.5.3.3 最大總位移 

    隔震系統元件最大總位移 DTM 之計算，須包含由真實與意外偏心扭轉所造

成之位移，其乃依水平勁度在空間上的分佈，及質量於最劣偏心位置之計算求得。

隔震系統元件之最大總位移 DTM 不得小於 17.5-3 式之計算值。 

2 2 2

12
1TM M

T

y e
D D

P b d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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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M = 依據式 17.5-1，於所考量方向上，隔震系統剛心之位移。 

y = 隔震系統剛心至所關心元件垂直於考慮地震方向之距離，單位為 in. (mm)。 

e = 上部結構質量中心與隔震系統剛心之真實偏心距。此偏心距包含意外偏心距

ft（mm），其為垂直於所考量地震力方向上，結構最長平面尺寸的 5％。 

d = 結構平面最長邊，單位為 ft.(mm)。 

b = 結構平面垂直於 d 方向之最短邊，單位為 ft. (mm)。 

PT = 隔震系統有效平移週期與有效扭轉週期之比值，可採用動力分析或依式

17.5-4 進行計算，其值可不小於 1.0。 

 2 2

11
N

i ii
T

I

x y
P

r N






                                       (17.5-

4) 

其中， 

xi, yi = 分別在兩個水平方向上，自隔震系統質心到第 i 個隔震元件間之水平距

離，單位為 ft (mm)。 

N = 隔震元件總數。 

rI = 隔震系統之迴轉半徑(ft. (mm))。若隔震系統平面為 b × d 之矩形，則其值為

  1/2
2 2 / 12b d 。 

    最大總位移 DTM 不得小於 DM 之 1.15 倍。 

解說 

    本節規定乃修訂至僅考量 MCER 等級地震之設計公式，並且做了相關用語上

之變更。除此之外，MCER 等級之最大總位移(含平移及扭轉)公式中，新增了一

項參數以獎勵對於抵抗扭轉行為有益之隔震系統排列方式。 

    隔震結構中之隔震系統排列方式，須將上部結構質心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偏

心量最小化，以減少隔震系統之扭轉效應。圖 C17.5-1 繪製出本節規定所採用的

相關符號。17.5-3 式提供了簡化自精確計算方法且用以推估扭轉反應之公式。若

隔震系統最大平面尺寸之偏心率為 5%，則由偏心效應對於結構角隅處設計位移

所造成之增加比例，約為 15%(平面為完美正方形)至 30%(平面為細長矩形)。上

述對於隔震系統扭轉位移之計算，乃基於隔震系統勁度於平面上為均勻分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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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隔震系統之勁度若較集中於結構外圍，或是採用特定用以減少質量偏心之滑

動系統，將減少扭轉位移。基於正確之理由，本準則允許採用最小至 1.15DM 之 

DTM 值。 

 
圖 C17.5-1 隔震系統之相關位移參數 

補充說明： 

ASCE7-16 中，對於最大總位移之計算方式(式 17.5-3)，相較於 ASCE7-10 版

本與我國耐震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計算方式，多了 PT 之參數。目的為修正原規

範中計算迴轉半徑之方式；以往採用整體隔震系統平面進行計算，現今準則中則

修改為直接以實際隔震元件勁度配置進行計算迴轉半徑。PT 之採用則提供了設

計技師另一種較便捷的計算選擇，其可直接由振態分析中之平移與扭轉週期，修

正簡單採用平面長寬尺寸之公式，而不需針對實際隔震元件之配置逐一進行加總

計算。相關深入探討，包括公式推導以及隔震元件配置方式對於新舊準則之影響

及差異，將於本報告第三章中繼續探討。 

7.5.4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 

7.5.4.1 隔震系統及上部結構底層以下之結構 

    上部結構底層之下，包含隔震系統、基礎與其他結構構件，須依現行非隔震

結構之相關要求進行設計，並能至少承受最小水平總橫力 Vb，其值可由式 17.5-

5 並考慮隔震系統上、下界特性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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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MV k D                                                  (17.5-5) 

其中， 

kM = 隔震系統在最大位移 DM 下(公式 17.2-3)之有效勁度，單位為 kip/in. 

(kN/mm)。 

DM = 依據式 17.5-1，隔震系統剛心於所考量方向上之位移。 

    Vb 不得小於隔震系統位移小於或等於最大考量位移 DM(如 17.5.3 之定義)所

對應之力量。 

    由 Vb 引致之傾覆載重，對於上部結構底層下之隔震系統、基礎、及結構構

件所造成之力量，應依據 17.5.5 節中垂直向分布之定義進行計算，除非於式 17.5-

9 中之 Vs 以不折減之 Vst 取代。 

解說 

    圖 C17.5-2 繪製出了隔震系統及系統上下方相關構件之用語。17.5-5 式具體

地訂定了所有隔震系統與其下方結構物桿件之最大彈性設計地震剪力。17.5-7 式

則具體地訂定了所有隔震系統上方結構物桿件之最大彈性設計地震剪力。對於可

推估非線性變形容量之結構，17.5-7 式包含了有效折減參數(RI=3R/8，不超過 2)。

此項參數確保了上部結構本質上的彈性行為。 

 
圖 C17.5-2 隔震系統相關名詞定義 

    本節規定包含了兩項對於計算結構彈性基底剪力方法上重大的概念修訂。於

ASCE7-10 以及更早的準則中，設計彈性基底剪力乃由設計地震力(DE)下，透過

隔震系統上界特性之有效勁度以及下界特性之等效阻尼求得之最大位移共同決

定；如圖 C17.5-3 所示。其已被認知為保守之設計方式。本準則中之彈性設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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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剪力則由 MCER 等級地震進行計算，並且統一採用上界或下界之特性參數，如

17.5-5 式及圖 C17.5-3 所示。 

 

圖 C17.5-3 典型隔震元件之標稱、上界、下界雙線性遲滯迴圈 

    針對彈性設計地震基底剪力及隔震系統相關設計參數(降伏力、降伏後勁

度、)，採用 ASCE7-10 及本準則規範進行計算之結果比較表列於表 17.5-1 中。

表中數值計算之假設，乃基於設計地震力為 2/3 之 MCER 地震，以及長週期譜加

速度以 S1/T 之趨勢折減。表 C17.5-1 中以深灰色底所標示之彈性設計基底剪力數

值，為依照本準則進行計算之結果，較採用 ASCE7-10 計算結果高出 10%以上之

數值；而以淺灰色底所標示之數值，則代表超出程度介於 0~10%間；而其餘未標

示之數值，則代表本準則所計算之結果較低。 

 

表 C17.5-1 彈性設計基底剪力比較表(採用 ASCE7-16 及 ASCE7-10) 

    針對 7.5.4.1 節之規定，其將舊有準則之條文修訂至僅考量 MCER 等級地震

之設計公式，並且做了相關用語上之變更。同時，本節亦新增了一段規定，言

明對於計算隔震系統傾覆力量時，應採用未折減之側力。 

7.5.4.2 上部結構底層以上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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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結構底層以上之結構，須依本準則中針對非隔震結構之所有規定，以最

小剪力 Vs 進行設計，其值可由式 17.5-6 並考慮隔震系統之上、下界特性進行計

算。 

st
s

I

V
V

R
                                                    (17.5-6) 

其中， 

RI = 與隔震系統上部結構型式及其抗地震力系統相關之係數 

Vst = 上部結構底層以上未折減之總側向設計地震力，或為隔震元件總剪力，依

式 17.5-7 計算。 

    RI須基於上部結構於受力方向上之抗地震力系統之形式決定，其為 3/8 倍由

表 12.2-1 所定義之 R 值，且須介於 1.0 至 2.0 間。例外：若於非線性靜力分析

下，頂層位移側推至結構發生 MCER 下最大層間變位或 0.015hsx 中之小值時，其

結構強度小於 1.1 倍的 Vb，則 RI 允許取大於 2.0。 

    上部結構底層以上之未折減之總側向設計地震力或隔震元件剪力，應考慮隔

震系統之上、下界特性並依式 17.5-7 計算。 

1 0.25 M

s
st b

W
V V

W


   
 

                                          (17.5-7) 

其中， 

W = 隔震交界面上方之結構之有效地震參與重量(參照 12.7.2 節定義)。 

Ws =扣除上部結構底層之重量後，其餘隔震交界面上方結構之有效地震參與重量

(參照 12.7.2 節定義)。 

    當隔震元件上緣至上部結構底層樓板構架下緣之平均距離超過 3 ft (0.9 m)

時，式 17.5-7 中之有效地震參與重量 Ws 應以 W 計。例外：隔震系統之遲滯行

為，若於降伏前後或滑動前後具備有明顯且瞬間地勁度改變，則式 17.5-7 中之指

數項(1-2.5βM)應改為 1-3.5βM)。 

解說 

    本節將舊有準則之條文修訂至僅考量 MCER 等級地震之設計公式，並且做了

相關用語上之變更，其中包含 base level 之新概念，其意指接續於隔震系統上方

之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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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中加入了一項對於允許 RI上限值超過 2.0 之例外規定，滿足條件為上部

結構之側推力於 MCER位移或最大層間變位為 0.015hsx 時，其值大於 MCER 下隔

離交界面最大力量之 10%。此項例外條件直接闡明，於 MCER 地震等級下之力量

與相應的非彈性變位需求。側推分析方法可參考 ASCE 41 (2007)[57]. 

    根據 York & Ryan(2008) [58]之研究，由本準則所新建立之上部結構底層以上

構件地震側力公式(17.5-7 式)，乃以折減地震參與重量(由上部結構有效地震參與

重量扣除上部結構底層重量)以及隔震系統等效阻尼等參數所描述。本公式之建

立，乃假設上部結構底層立即銜接於於隔離交界面上方(位於隔震元件上方 0.9 公

尺以內)。若上部結構底層並未立即銜接於於隔離交界面上方(意即樓版並未立即

位於隔震元件上方)，17.5-7 式則將採用隔離交界面上方未折減之結構總有效地

震參與重量，計算上部結構底層以上結構構件之地震側力。 

7.5.4.3 最小剪力之限制 

    Vs 不得小於下述所列之任一項目： 

1. 採用 Ws 與考慮隔震系統上界特性之 TM，並假設結構固定基底，依 12.8 節

所計算之最小剪力。 

2. 係數化後設計風力所對應之基底剪力。 

3. 參照 17.5-7 式所計算之未折減總側向設計地震力 Vst，式中 Vb 為考慮隔震元

件上界特性、可完全啟動隔震系統之最小剪力，或： 

a. 軟化系統於降伏階段之 1.5 倍標稱性質。 

b. 一次性之風束制系統極限容量。 

c. 滑動系統之啟動摩擦力。 

d. 在振幅為 DM 之動力循環試驗中，零位移所對應之力量。 

解說 

    本節將舊有準則之條文修訂至僅考量 MCER 等級地震之設計公式，並且做了

相關用語上之變更。本節條文針對 Vs 最小值進行修訂之目的，乃為明訂能夠完

全啟動隔震系統力量之計算依據，應自隔震系統力量變形關係之上界值或 1.5 倍

之標稱特性值中，取所計算出之最大值。其他最小值之限制則包含了(a)可完全啟

動隔震系統之降伏力或摩擦力；以及(b)犧牲形風束制係統(預期於明顯側力作用

下，會破壞且釋放上部結構)之極限容量。 

    這些限制之必要性，乃為避免上部結構於隔震系統於啟動前或是尚未發生明

顯變位前，便過早發生降伏反應。 

17.5.5 地震力豎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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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地震力 Vs 之豎向分配，須依照上部結構之高度進行分布，並且考慮隔

震系統之上、下界特性，以下列式子計算。 

 
1

1

b stV V
F

R


                                                (17.5-

8) 

    x vx sF c v                                                     (17.5-

9) 

    
2

k
x x

vx n k
i ii

w h
c

w h





                                               (17.5-

10) 

    14 M fbk T                                                  (17.5-

11) 

其中， 

F1 = 上部結構底層之側向地震力。 

Fx = 第 x 層之側向地震力 (x>1)。 

Cvx = 垂直分佈因子。 

wi、wx = 有效地震參與重量 Ws 於第 i 或 x 層之重量。 

hi、hx = 隔震交界面上方第 i 或 x 層之高度。 

Tfb = 隔震層上方結構考慮固定基底條件時，依合理之振態分析所得之結構基本

振動週期。 

例外： 

    替代式 17.5-6 與 17.5-9，求取所考量方向第 x 樓層側向地震力 Fx 之計算方

式，得採用簡化之棒狀模型(stick model)，並以經 Vb/RI縮放後之地震紀錄，輸入

上部結構底層進行歷時分析。 

解說 

    本節條文之修訂含括更精準的豎向剪力分佈方法，此方法考量上部結構之週

期與隔震系統之阻尼。此豎向力量分佈之計算方法，首先單獨計算上部結構底層

之側力，接著再將其餘側力豎向分佈於其他樓層。換句話說，上部結構底層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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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不參與在豎向分佈中。 

    本節所提出之修訂方法乃根據近期的分析研究結果(York and Ryan, 2008)[58]。

依據線性基礎隔震理論之預測，隔震結構之基底剪力乃以均佈之方式沿樓高進行

分配；而 ASCE7-10 靜力分析流程中，樓層側力則是沿樓高呈線性遞增。均勻分

配之方法與隔震結構第一振態振形相符，而線性遞增之分佈方法則是與固定基底

結構第一振態振形相符。然而，若採用線性遞增之分配方法則有可能使隔震結構

之設計過於保守，特別是對於僅有一或二樓高，且大部分重量集中於上部結構底

層之隔震建築。 

    於 York and Ryan (2008)[58]的研究中，推導了兩項獨立的公式：第一項公式

為預測上部結構基底剪力 Vst與隔離交界面剪力 Vb之關係；第二項公式則是將 Vst

沿樓高進行分配。於設計中考量到此較 Vb 低之 Vst 值，可考量到上部結構底層通

常具有較大的慣性力(原因為上部結構底層聚集有非比例性且較大之質量)。此研

究亦採用 k 參數，將上部結構之基底剪力進行豎向分配；其中若 k=0 為均勻分

布，而 k=1 則將側力依樓高線性遞增。此研究採用了一代表性且具有單跨度多樓

層之基底隔震結構模型，並且進行了一系列具有 20 筆與反應譜相符之地震歷時

分析。將分析結果以上部結構基底剪力之比例以及 k 參數做為函數進行回歸分

析；York and Ryan (2008)[58]研究中所推薦之公式具有 R2 數值大於 0.95 的良好回

歸結果。 

    直接判斷隔震系統之上界或下界特性何者會控制隔震系統及結構之設計，是

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於進行地震力豎向分配時，非常有可能發生部分樓層為隔

震系統上界特性控制，而部分樓層為下界特性所控制。舉例而言，隔震系統的下

界特性可造成較大的隔震位移 DM、較小的等效阻尼 βM，因此導致較高的基底剪

力 Vb。此種結果可能導致豎向分配中，以結構較低樓層的分配結果作為控制之設

計需求。相對的，隔震系統的上界特性可造成較小的隔震位移 DM、較大的等效

阻尼 βM，即使在基底剪力 Vb 較低的情況下，也可能控制結構較高樓層的設計需

求。 

 

17.5.6 層間變位限制                                                                                                         

上部結構最大層間變位，不得超過 0.015hsx。層間變位之計算依 12.8-15 式，

且隔震結構之 Cd 須等於 17.5.4.2 節規定之 RI 值。 

 

17.6 動力分析方法 

17.6.1 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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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採用動力分析方法進行隔震結構之耐震設計，應依據本節適用範圍之規

定。 

 

17.6.2 模型模型之建立 

17.6.2.1 隔震系統                                                                                     

隔震系統應使用依據 17.2.8 節所建立之變位特性進行模擬。其側向位移與力

之關係，應依據第 17.2.8.5 節所定義之隔震系統上、下界特性分別進行計算。隔

震系統之模擬應考慮以下細節： 

1. 考慮隔震元件之空間配置。 

2. 考慮質量偏心之最劣位置，以計算上部結構之平移(兩個水平方向)及扭轉。 

3. 估算作用於單一隔震元件上之傾倒及揚升力。 

4. 若隔震系統之力量-變形特性受垂直加載、雙側向加載或加載速率之影響時，

隔震系統之模擬應能考慮此影響。 

    橫跨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DTM)，應使用此隔震結構之模型進行計算，而該

模型中應包含側向力抵抗系統及此隔震系統非線性元件之力量-變形特性。 

17.6.2.2 隔震結構                                                                                                         

    若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側向力抵抗系統，於設計地震下仍保持彈性，其每一

層樓的最大位移，以及側向力抵抗系統中元件之力與位移，允許使用隔震結構之

線彈性模型進行計算 

    具基本彈性元件之側向力抵抗系統，包含(但不僅限於)規則結構系統，其設

計之側向力不得小於第 17.5.4.2 節和 17.5.4.3 節所規定 Vs 之 100%。 

    隔震系統與結構應分別採用上、下界特性進行分析，並採用最嚴苛之數值進

行設計。 

 

17.6.3 分析程序 

17.6.3.1 通則                                                                                                         

反應譜分析法須參照第 12.9 節進行，並符合第 17.6.3.3 節之規定。使用動力

歷時分析法進行分析時，須符合第 17.6.3.4 節之規定。 

17.6.3.2 MCER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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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第 17.3 節所規定之 MCER 歷時，應被用以計算隔震結構之側向力與位

移、隔震系統之最大總位移、 隔震元件出力、隔震元件之接合、與其上下端用

以抵抗 P-Δ效應支撐構件之受力。 

17.6.3.3 反應譜分析方法                                                                                                         

    反應譜分析須使用考量方向上之第一模態之模態阻尼比進行分析，其值不得

大於隔震系統之等效阻尼比或 30%之臨界阻尼。針對高模態阻尼比之選擇，應與

假設上部結構為固定基底結構，其反應譜分析所採用之阻尼比一致。 

採用反應譜分析以決定最大總位移時，應同時考量主軸方向上 100%地震力與水

平垂直於主軸上 30%地震力之組合進行分析。隔震系統的最大位移應採用兩正

交方向位移的向量和進行計算。 

17.6.3.4 動力歷時分析方法                                                                                                         

    動力歷時分析須依據第 17.3.3 節之規定，選擇並調整一系列之地震歷時以進

行分析。每一組(水平雙向)地震歷時，必須同時施加於分析模型，並且考慮質量

偏心的最劣位置。隔震系統的最大位移，應採用每一瞬時下兩正交方向位移的向

量和進行計算。 

    結構所需之設計參數，必須經由每一組動力歷時分析求出，並且加以平均以

進行設計。 

    對於工址鄰近近斷層之結構，每一組水平地震歷時皆須旋轉至垂直與平行於

斷層之方向後，方能施加於結構模型。 

    對於所有工址位於非近斷層區域之結構，則不須進行上述之向量組合。 

17.6.3.4.1 意外偏心質量                                                                                                         

    進行反應歷時分析時，須考慮由質量和勁度之不對稱性所導致之扭轉反應。

此外，各層質心之位置應由計算所得之位置，考量地震方向垂直尺度 5%之量值

進行偏移。 

    意外偏心的影響，允許將不考量 5%偏心量之分析結果(包含力量、位移、及

變形等)，採用放大係數放大。此放大係數須假設已考量並且涵蓋所有偏心狀況。 

 

17.6.4 最小側向位移與力量 

17.6.4.1 隔震系統及上部結構底層以下之結構                                                                                                         

隔震系統、基礎與其下方所有結構元件，須以適用於一般非隔震結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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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動力分析結果未經折減之力量進行設計，但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不得小於

(17.5-5)式所定 Vb 值之 90%。 

隔震系統之最大總位移不得小於第 17.5.3.3 節所規定 DTM 值之 80%，但允許

以 D’M 代替 DM 值，該 D’M 由下式所定： 

    
 

'

2
1

M
M

M

D
D

T T



                                          (17.6-1) 

其中， 

T = 根據第 12.8.2 節規定，考慮固定基礎時上部結構之彈性週期，包含參數 Cu，

同時亦可採用週期估算式進行計算彈性週期。 

TM = 考量方向上隔震結構於最大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如(17.5-2)式所述，其

單位為 s。 

17.6.4.2 上部結構底層以上之結構構件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構件，須以適用於一般非隔震結構之規定以及動力

分析所得經係數 RI (第 17.5.4.2 節之規定)折減後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進行設

計。 

    對於反應譜分析而言，每一層之設計剪力不得小於(17.5-9)式計算所得之樓

層剪力，亦不得小於由反應譜分析所得之主軸方向基底剪力值 Vb。 

    對於反應歷時分析，若其配置為規則性，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第

17.5.4.1 節規定 Vb 值之 80%，且 Vs 不得小於第 17.5.4.3 節規定限制值之 100%。 

    對於動力歷時分析，若其配置為不規則性者，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第

17.5.4.1 節規定 Vb 值之 100%，且 Vs 不得小於第 17.5.4.3 節規定限制值之 100%。 

17.6.4.3 設計參數之調整 

    由反應譜分析或動力歷時分析所得之結構元件水平總橫力，若經折減因子計

算後其值小於第 17.6.4.1 節和 17.6.4.2 節規定之最小值，則所有設計參數應等比

例向上調整。 

17.6.4.4 層間變位之限制 

    根據設計總橫力分析得到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包含因隔震系統之垂直變

形所造成之位移，應滿足以下任一規定： 

1. 反應譜分析所得之上部結構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不得超過 0.015h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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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隔震系統及側向力抵抗系統之非線性元件之力量-變形特性下，由反應

歷時分析所得之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不得超過 0.020hsx。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應根據(12.8-15)式進行計算，其中隔震結構所使用之 Cd與

第 17.5.4.2 節規定之 RI相等。 

    若層間相對側向位移之比值超過 0.010/RI，則須探討上部結構之最大側向位

移與重力組合下所引致之 P-delta 效應的影響。 

 

17.7 設計審查 

    隔震系統的獨立設計審查及其相關試驗計劃之審查委員，須由以下一個或多

個專業領域人士所組成，且至少有一名審查成員是專業設計技師。隔震系統設計

審查應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所有內容： 

1. 工址設計準則，包括工址設計反應譜及地震歷時。 

2. 初步設計，包括元件的選定，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最大總位移及最小水平

總橫力之決定。 

3. 製造商與所選定元件之審查資料與適當的特性修正因子。 

4. 實體試驗計畫（第 17.8.2 節）。 

5. 結構系統之最終設計成果審查及所有其他相關之分析，包含隔震結構反應歷

時分析之模擬。 

6. 隔震裝置的性能保證試驗計劃（第 17.8.5 節）。                                                                                                         

 

17.8 試驗 

17.8.1 通則 

    隔震系統於隔震結構之設計與分析時，所使用之位移特性與阻尼比，須根據

本節所說明之一系列隔震元件試驗結果。若隔震系統含有風束制系統，則應一併

納入試驗。 

    本節中規定的試驗為建立和驗證隔震裝置和隔震系統之特性，進而用於決定

符合第 17.2.8 節中隔震系統的設計特性。 

17.8.1.1 驗證試驗 

    設備供應商應提供由專業工程師許可之認證試驗、試驗數據之分析與具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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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之研究成果。相關結果允許量化由動態循環試驗引致之熱效應、加載速率、

軟化、製程上之變異與不確定性、溫度，老化，環境暴露和污染之影響。出廠試

驗應滿足於施工中所使用的隔震裝置型式，型號，材料和尺寸。進行出廠試驗與

施工中所使用之隔震裝置應由同一製造商進行生產(對於同一施工地，由相同製

造商所提供之隔震裝置也須進行出廠試驗)。若於出廠試驗中以縮尺隔震裝置試

體進行試驗，其試驗數據應採用比例原則與相似原則進行判讀。 

 

17.8.2 實體試驗 

    實體試驗應分別針對隔震系統中每種主要類型和尺寸之兩組實尺寸隔震裝

置(或適當的試驗組數與數量)進行試驗。設計時若採用風束制系統，則須納入試

驗中一併進行測試。試驗試體不得再用於現地安裝，除非經負責設計之專業設計

技師同意。 

17.8.2.1 試驗紀錄 

    針對每一次試驗，試體每一迴圈之力與位移行為皆須予以記錄 

17.8.2.2 試驗項目與循環 

    在執行以下試驗前，每一個隔震裝置須執行完成依據第 17.8.5 節所規定之性

能試驗。 

1. 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對應之力量

為設計風力引致之水平力。 

2. 須執行以下項目 a.或項目 b.之試驗： 

a. 於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水平位移依

序為隔震裝置最大位移(DM)的 0.25、0.5、0.67 與 1.0 倍，且每一位移皆進行

三個循環試驗。其中隔震裝置最大位移 DM 之定義依據第 17.5.3.1 節或 17.6

節之相關規定。 

b. 於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兩組連續四個循環試驗，第一組循環試

驗之每一循環試驗水平位移依序為隔震裝置最大位移(DM)的 1.0、0.67、0.5

與 0.25 倍進行連續動態試驗，對應之加載週期為 TM，TM 為隔震建築物於最

大位移(DM)時之有效振動週期；第二組循環試驗之每一循環試驗水平位移依

序為隔震裝置最大位移(DM)的 0.25、0.5、0.67 與 1.0 倍進行連續動態試驗，

對應之加載週期為 TM，TM 為隔震建築物於最大位移時(DM)之有效振動週期。

以上兩組循環試驗之間可進行休息。。 

3. 於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水平位移

為隔震裝置最大位移(DM)的 1.0 倍。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 

52 
 

4. 須執行以下項目 a.或項目 b.之試驗： 

a. 於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 30SM1/(SMSBM)個循環試驗(但不得低於 10

個)，每個循環試驗對應之水平位移為隔震裝置之最大位移(DM)的 0.75 倍。

其中，SM1 為 5%阻尼比之一秒週期工址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SMS 為

5%阻尼比短週期工址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BM 為阻尼比修正係數。 

b. 進行項目 a 之動態試驗，其對應之加載週期為 TM。此項試驗可拆分成數

組試驗進行，然每組試驗之循環數不得少於五。 

    若隔震裝置亦為垂直承載元件時，則須於試驗項目 3，增加另外兩個由

17.2.7.1 節中所規定之垂直載重條件(1.2D+Ev+Eh+L+0.2S 與 0.9D-Ev+Eh)。受地震

傾覆引致之載重增加量(QE)應大於或等於對應於試驗位移之最大地震垂直力反

應。在這些試驗中，垂直載重之組合須考慮所有相同類型和尺寸隔震支承之典型

或平均下壓力。每個試驗的垂直載重和位移值應大於依據第 17.2.8.5節所規定中，

隔震系統特性經分析後所決定之上界和下界值。有效振動週期 TM 應小於經分析

決定之上界和下界值。 

17.8.2.3 動態試驗 

    第 17.8.2.2 節規定之動態試驗應採用，由上、下界特性計算結果中，較低之

有效振動週期(TM)進行。 

    若實體試驗之隔震裝置尺寸以及垂直加載相似於第 17.8.2.7 節之要求，且有

同時考慮速度、位移之振幅與熱效應之影響，則無須進行動態試驗。上述實體試

驗動態測試之數據應用於建立 kd 與 Eloop 之三個循環試驗平均值之調整因子，以

考慮因測試速度與熱影響所造成之差異來建立 λ(test, min)和 λ(test, max)。 

    只有於實尺寸隔震裝置無法進行動態試驗的條件下，可使用縮尺試體進行實

體試驗以量化隔震裝置的速度相依之特性。該縮尺試體須採用與實尺寸試體相同

之型式、材料、製程與品質，同時應採用足以代表實尺寸試體加載速率之頻率進

行試驗。 

17.8.2.4 隔震元件水平雙向之相依性 

    若隔震裝置之力-變形關係與水平雙向加載相依，則第 17.8.2.2 節與第

17.8.2.3 節中規定之試驗，應增加包含雙向加載之試驗，試驗之水平位移為最大

位移(DM)的 0.25 與 1.0 倍、0.5 與 1.0 倍、0.67 與 1.0 倍、1.0 與 1.0 倍。 

    如果使用縮尺試體進行試驗以量化雙向加載相依性，則須滿足第 17.8.2.7 節

的要求。該縮尺試體須採用與實尺寸試體相同之型式、材料、製程與品質。 

如果受到雙向加載時的有效勁度與單向加載下的有效勁度相差超過 15％，則須

考慮隔震元件之力量–變形特性以反應雙向加載效應。 



第二章 美國 ASCE/SEI7-16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53 
 

17.8.2.5 最大與最小垂直加載 

    隔震裝置在垂直向載重下，進行一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水平位移為隔震

裝置之最大總位移(DTM)，其主要類型和尺寸之隔震裝置所對應的最大與最小垂

直載重，須滿足第 17.2.7.1 節之規定。每次試驗之垂直載重與水平位移值應大於

根據第 17.2.8.5 節中所規定、隔震系統特性經分析所決定之上界和下界值。 

例外： 

    允許執行兩個試驗以替代單一試驗之包絡值，其試驗之軸向載重與水平位移

之組合應根據第 17.2.8.5 節之規定，分別由隔震系統特性經分析所決定之上界和

下界值求得。 

17.8.2.6 犧牲性風束制系統 

    如果採用具犧牲性之風束制系統，則應透過試驗決定其極限容量。 

17.8.2.7 相似元件之試驗 

    若待測隔震元件與已測隔震元件之比較，滿足以下所有規定，則無須進行實

體試驗： 

1. 對於待測隔震元件之尺寸而言，其設計尺寸不得大於先前已測隔震裝置尺寸

之 15%，亦不得小於 30%。 

2. 須採用與實尺寸試體相同之型式、材料。 

3. 待測隔震元件的每一循環消能能量設計值(Eloop)不得小於先前已測隔震裝置

之 85%。 

4. 待測隔震元件之設計與製造，須由同一設備供應商使用相同或更嚴格的生產

規定和品質控制程序來進行。 

5. 對於彈性支承而言，待測隔震元件的設計不得承受大於先前已測隔震元件之

最大剪應變與軸壓應力。 

6. 對於滑動支承而言，使用相同滑動材料之待測隔震元件的設計不得承受大於

先前已測隔震元件之最大軸壓應力或滑動速度。 

    上述實體試驗之相關減免說明，應由獨立設計審查單位依據第 17.7 節之規

定進行批准認可。 

    依照第 17.8.2.3節之規定，使用相似隔震元件的試驗結果建立其動態特性時，

除上述第 2 項至第 4 項外，亦應滿足下列規定： 

7. 相似之隔震元件應依據比例原則與相似原則，採用足以代表實尺寸試體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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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之頻率進行試驗。 

8. 縮尺隔震元件的縮尺比例不得大於 2。 

 

17.8.3 隔震元件之力量與變形特性 

    隔震元件的力量-變形關係，須根據第 17.8.2 節實體試驗中所規定的循環加

載試驗進行計算。 

    隔震元件在任一個循環試驗下的有效勁度(keff)可由下式(式 17.8-1)決定： 

eff

F F
k

 

 




  
                                             (17.8-1) 

其中：∆ 及∆ 分別為單一循環中之最大正位移及最大負位移。𝐹 及𝐹 為對應位

於∆ 及∆ 時之力量。 

    隔震裝置在任一個循環試驗下的有效阻尼比(βeff)可由下式(式 17.8-2)決定： 

 2

2 loop
eff

eff

E

k


  


  
                                      (17.8-2) 

其中： loopE 為單一循環遲滯迴圈所包圍之面積，而有效勁度(keff )須依據試驗位

移極值∆ 與∆ 進行計算。 

    隔震裝置在任一個循環試驗下之降伏後勁度(kd)的計算可由以下假設決定： 

1. 每一測試迴圈應可用雙線性遲滯迴圈的性質表示，其中包含參數 k1、kd、f0、

fy、keff 與 Eloop (見圖 17.8-1)。 

2. 透過每一測試迴圈所獲得之計算迴圈應與測試迴圈具有相同之有效勁度 keff

與單一循環遲滯迴圈所包圍之面積 Eloop。 

3. k1 的假設值應與隔震裝置達最大位移(DM)後，瞬間卸載階段的彈性勁度進行

視覺上的擬合。 

    迴圈的擬合允許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例如 kd 直接以直線擬合遲滯迴圈，

並延伸至最大位移(DM)，進而決定 k1 以滿足 E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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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 試驗結果檢核 

    試驗結果須滿足下列所有要求，隔震裝置方具有適當的性能表現： 

1. 針對第 17.8.2 節中之所有試驗，力量與變形關係圖之切線勁度必須為正值。 

2. 依據第 17.8.2.2 節第 3 項於垂直載重為 D+(1/2)L 下，進行三個循環試驗，與

第 17.8.2.3 節包含熱影響與加載速率，其平均降伏後勁度(kd)與每一循環遲

滯迴圈所包圍之面積(Eloop)須落在單一隔震裝置之標稱設計值的範圍內，其

值通常比所有隔震裝置的平均 λ(spec, min)和 λ(spec, max)的範圍大約±5%。 

3. 依據第 17.8.2.2 節第 2 項與 3 項於規定之垂直載重下，對應之水平位移為最

大位移(DM)的 0.67 與 1.0 倍下，在相同的位移，任一個循環下降伏後勁度，

kd，的值，應落在標稱降伏後勁度的 λ(test, min)和 λ(test, max)倍的範圍內。 

4. 對於第 17.8.2.2 節第 4 項規定之循環試驗，各試體初始有效勁度的變化不得

超過 20%。 

5. 對於第 17.8.2.2 節第 4(a)之循環試驗，任一個循環下，各試體降伏後勁度，

kd，與循環遲滯迴圈所包圍之面積(Eloop)須落在由 λ(test, min)和 λ(test, max)決定的

標稱設計值範圍內。 

6. 對於第 17.8.2.2 節第 4 項規定之循環試驗，各試體初始有效阻尼比的減少不

得超過 20%。 

7. 對於第 17.8.2.5 節規定之循環試驗，隔震裝置為垂直承載元件時，試體必須

保持穩定。 

例外： 

    上述第 3 項、第 4 項與第 6 項的檢核範圍可由專業設計技師所訂定，以考慮

第 17.2.8.4 節用於隔震系統設計之特性因子的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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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 性能試驗 

    隔震元件進行安裝前，其性能試驗內容與項目應由專業設計技師所訂定。藉

由進行每一個隔震裝置之壓力與剪力組合試驗，試驗所對應之水平位移不得小於

由下界值所決定之最大位移(DM)之 2/3 倍，其試驗內容與項目，應評估所有受測

隔震裝置與標稱隔震元件力學特性量測值之一致性。 

    所有試驗之平均值應落在依據第 17.2.8.4 節所建立之 λ(spec,max)與 λ(spec,min)之

內。依據第 17.2.8.4 節的規定，若隔震系統每一元件之設計已考慮上述兩數值範

圍內之差異，則允許於「單一隔震裝置」與「指定隔震裝置類型之所有隔震裝置」

之平均值使用不同之數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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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設計要求 

18.1 通則 

18.1.1 範圍 

    所有含消能系統之結構與其每一部分須符合本章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與建

造。當消能元件被使用於跨越隔震結構之隔離交界面時，應依據第 17 章之相關

規定決定其位移、速度與加速度。 

 

18.1.2 名詞定義 

    以下名詞定義僅適用於本章中含消能系統之結構，且相關定義衍伸自第 11

章。 

• 消能元件：消能元件為消能系統中一具有柔性之結構元件，該元件藉由兩端

點相對運動以進行能量消散。消能元件之組成包含插銷、螺栓、接合版、接

合斜撐與連接至結構其他構件之所需元件。消能元件可分為位移相關型、速

度相關型或其他型式。且允許將其作用方式設定為線性或非線性型式。 

• 消能系統：消能系統為一子結構，包括所有每一消能元件、所有將消能元件

傳遞作用力至基礎結構之所需結構構件或斜撐，以及所有將消能元件傳遞作

用力至側向力抵抗系統之所需結構構件。 

• 位移相關型元件：位移相關型元件的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兩端

點相對位移的函數，而與兩端點間的相對速度及激振頻率並無實質關係。 

• 力控制構件：力控制構件為具有臨界強度衰減以實現可靠之非彈性變形能力

之構件。 

• 速度相關型元件：速度相關型元件的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兩端

點相對速度的函數，或該元件兩端點相對位移的函數。 

18.1.3 符號定義 

    (此處省略，合併於下方各準則條文中。) 

 

18.2 設計通則 

18.2.1 系統要求 

    結構設計應考慮側向力抵抗系統與消能系統如下列章節定義之基本要求。側

向力抵抗系統應具有滿足第 18.2.1.1 節所定義之強度需求。允許側向力抵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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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能系統之組合用於滿足位移需求。 

 

18.2.1.1 側向力抵抗系統 

    一包含消能系統之結構應為側向力抵抗系統，即在每一側向方向上符合第

12.2-1 節所定義之類型。 

    每一方向上側向力抵抗系統之設計應滿足本節所規定之最小基底剪力之需

求。若採用第 18.3 節之非線性歷時分析方法，則應符合第 18.4 節之要求。若採

用第 18.7.1 節反應譜分析方法或第 18.7.2 節等效側向力分析方法，則應符合第

18.7.4 節之要求。 

    用於設計側向力抵抗系統之地震基底剪力不得小於 Vmin，其中 Vmin 為依

式(18.2-1)與式(18.2-2)計算取大值決定之。 

min
1V

V
V

B 

                                         (18.2-1) 

min 0.75V V                                        (18.2-2) 

其中， 

V 為依據第 12.8 節決定於考量之方向之地震基底剪力。 

1VB  為按表 18.7-1 所列之於考量方向上結構基本振動模態之黏滯阻尼總和( 1VB 

(m=1))之有效阻尼，並包含固有阻尼比( IB )之數值係數，其中建築物基本週期等

於 T1。 

例外 

    如果滿足下列任一條件，則用於設計側向力抵抗系統之地震基底剪力不得小

於 1.0 V： 

1. 在考量之方向上，阻尼器統於每一樓層上提供少於 2 組消能元件，視為抗扭

轉之配置。 

2. 側向力抵抗系統具有水平不規則 1b 型式(見表 12.3-1)或垂直不規則 1b 型式

(見表 12.3-2)。 



第二章 美國 ASCE/SEI7-16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59 
 

 

 

18.2.1. 消能系統 

    消能元件以及將消能元件結合至結構的其他元件所需要之構材，應設計使其

在 MCER 載重下保持彈性。如果經由分析或試驗說明消能系統中其他的元件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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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反應並不會對阻尼器統產生不利之影響，則允許消能系統中其他的元件在

MCER 載重下具有非彈性反應。若採用第 18.7.1 節反應譜分析方法或第 18.7.2 節

等效側向力分析方法，則應依據第 18.7.4.6 節之要求限制非彈性反應。 

消能系統中力控制之元件應根據平均 MCER 的反應增加 20%作為地震力之設計。 

 

18.2.2 地震動準則 

18.2.2.1 設計地震與 MCER反應譜 

    有關考量工址之設計地震與 MCER 反應譜可依照第 11.4.5 節與 11.4.6 節有

關反應譜之要求決定之。第 21 章提到的特定工址地表運動分析方法也允許用來

確定任何含消能系統結構之地表運動。對於坐落在地盤工址為 F 之任何含消能

系統結構，工址反應分析應依照第 21.1 節之規定執行。 

 

18.2.2.2 設計地震與 MCER地震歷時紀錄 

    進行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時，必須選取至少七組不同獨立地震事件之設計地

震與(MCER)水平加速度歷時紀錄，並經倍率調整至 MCER 等級；該地震歷時紀

錄必須反應 MCER 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倍率調整之方法允許採用

等比例調整法或反應譜擬合法。若無法取得七組獨立地震事件之歷時紀錄，則允

許採用模擬之地震歷時。 

    針對每一組水平地震歷時紀錄，皆必須分別針對其經過倍率調整後之水平雙

向歷時，製作 5%阻尼比之反應譜，接著再透過 SRSS 之方式疊加成為該組歷時

之 5%阻尼比反應譜。若採用等比例調整法，則同一組水平地震歷時之雙向歷時，

皆必須乘以相同的放大因子；同時，對於設計地震與 MCER 而言，必須使所有

SRSS 反應譜的平均值，於 0.2T1D 至 1.25T1M 之區間內，不低於 18.2.2.1 節中

所規定的反應譜值。 

    若採用反應譜擬合法，對於設計地震與 MCER 而言，每一組歷時中，每一個

水平方向歷時記錄之反應譜值，皆不得於 0.2T1D 至 1.25T1M 之區間內，小於

18.2.2.1 節中所規定之反應譜值的 90%。 

    若工址距離活動斷層小於 3 mi (5 km)，則不得採用反應譜擬合法，除非該擬

合目標之反應譜，具有近斷層地震之衝擊波特性，同時必須保證經擬合後之地震

歷時記錄，仍保有原有衝擊波之特性。 

    若工址距離活動斷層小於 3 mi (5 km)，對於設計地震與 MCER 而言，每一組

地震歷時記錄皆必須轉向至與斷層正交之方向，並且透過振幅放大法，使得所有

與斷層方向垂直之地震歷時反應譜平均值，於 0.20T1D 至 1.25T1M 之區間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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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設計或 MCER 之反應譜值(在適當的情況下)；同時，所有與斷層方向平行之

地震歷時反應譜平均值，於相同區間內，不低於設計或 MCER 反應譜值之 50%(在

適當的情況下)。 

 

18.2.3 分析流程 

    具有消能系統之消能結構應使用第 18.3 節之非線性歷時反應分析方法進行

分析與設計。 

例外 

    採用第 18.7.1 節反應譜分析方法進行結構分析與設計時，應滿足 18.2.3.1 節

之規定；採用第 18.7.2 節等效靜力分析方法進行結構分析與設計時，應滿足

18.2.3.2 節之規定。 

 

18.2.3.1 反應譜分析流程 

    採用第 18.7.1 節反應譜分析方法進行結構分析與設計時，應滿足下列所有條

件： 

1. 在任一主軸方向上，消能系統於每一樓層至少配置兩組消能元件以抵抗扭轉。 

2. 於結構考量之方向上，基本模態之總有效阻尼(βmD，m=1)不得高於 35%。 

3. 工址的 S1 值要小於 0.6。 

18.2.3.2 等效靜力分析流程 

    採用第 18.7.2 節等效靜力分析方法進行結構分析與設計時，應滿足下列所有

條件： 

1. 在任一主軸方向上，消能系統於每一樓層至少配置兩組消能元件以抵抗扭轉。 

2. 於結構考量之方向上，基本模態之總有效阻尼(βmD，m=1)不得高於 35%。 

3. 側向力抵抗系統不得具有水平不規則 1a 或 1b 型式(見表 12.3-1)或垂直不規

則 1a、1b、2 或 3 型式(見表 12.3-2)。 

4. 依第 12.3.1 節規定，樓板須為剛體。 

5. 位於基礎上方之結構高度不得超過 100ft (30m)。 

6. 工址的 S1 值要小於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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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1 消能設計 

    消能元件之設計、製作與安裝皆基於 MCER 強動與下列全部考量： 

1. 地震作用下，低循環次數、大位移之衰減。 

2. 風力、溫度或其他循環載重作用下，高循環次數、小位移之衰減。 

3. 因重力所造成之力量與位移。 

4. 因腐蝕、磨耗、生物分解、潮溼或化學暴露所造成之元件部件黏著(卡住？！) 

5. 暴露於環境條件包含下列但不限制，溫度、潮溼、水氣、輻射及化學反應或

腐蝕性物質 

於消能系統上，禁止元件採用以冷焊技術之複合金屬滑動介面。 

承受低循環疲勞破壞之消能元件須能抵抗風力且不產生滑動、移動或非彈性

往復。 

依 18.24.4 小節，消能元件之設計應納入元件之溫度條件範圍、塗裝、製造

誤差與其他可能造成元件性質在設計壽命內變化之效應。元件常時之工作溫度須

為環境溫度。設計溫度範圍須包含消能元件之年最低與最高工作溫度。 

18.2.4.2 多軸向運動 

    消能元件之接合處，須提供充份之連接以容納瞬間之軸向、側向與垂直向之

位移。 

18.2.4.3 檢查與定期試驗 

    消能元件之接合處，須提供充份之連接以容納瞬間之軸向、側向與垂直向之

位移。 

應提供全部消能元件之檢查與搬遷之方法。 

針對所有類型之消能元件、結構設計之技師負責建立包含檢查、維護與試驗

排程，以確保元件在設計生命內可靠的作用。檢查與試驗之程度須反應消能元件

已建立的服務歷程及設計生命內可能之性質改變。 

18.2.4.4 標稱設計性質 

    消能元件之設計性質須由特定專案的實體試驗數據或過去相近型式與尺寸

之元件實體試驗。標稱設計性質須基於 

依 18.6.1.2 節(2)所指定且依 18.6.1.4 節(2)計算之實體試驗數據。這類標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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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性質須由 18.2.4.5 節載明之性質變化或因子進行修正。 

18.2.4.5 阻尼器最大最小性質 

    專業技師針對每一元件應用在分析與設計過程中考慮標稱性質之，其最大最

小性質修正因子須依式 18.2-3a 與式 18.2-3b 建立。 

    
        max ae ,max test ,max spec ,max1 0.75 1 1.2                       (18.2-

3a) 

    
        max ae ,m in test ,m in spec ,m in1 0.75 1 0.85                      (18.2-

3b) 

例外： 

  藉由經專業技師與同行審查之測試數據，容許採用λmax 小於 1.2 及λmin 大

於 0.85。 

  對於每一元件最大最小分析與設計特性，每一模型參數應依 18.2-4a 與 18.2-4b

計算。 

    maxMaximum Design Property = Nominal Design Property            (18.2-

4a) 

    maxMinimum Design Property = Nominal Design Property           (18.2-4b) 

  最大最小分析與設計特性應依照所選定之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參數。速度係數、

勁度、強度與消能之最大值，應於最大分析與設計時被考慮；速度係數、勁度、

強度與消能之最小值，應於最小分析與設計時被考慮。 

  對應不同設計水準條件與 MCER 條件下，最大與最小性質對應之力量與位移

應分別建立。 

18.2.4.6 消能系統贅餘度 

    於主軸上，結構任一樓層之消能元件少於 4 個，或於勁度中心兩側中，任一

側少於 2 個元件時，所有消能元件應具備承受 130%在 MCER 下所計算之位移。

對於速度相依型元件，應具備承受在 MCER 下速度的 130%其所對應之力量與位

移。 

 

18.3 非線性歷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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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模型中所使用之消能元件，其勁度與阻尼參數皆須經過 18.6 節所定義

之消能元件試驗，並由試驗結果建立或驗證。消能元件之非線性力、速度與位移

特性皆須被模擬，且按要求確實考慮元件於頻率、振幅與地震力延時之相依性。 

    非線性歷時分析中抗地震力系統與消能系統所須採用之數學模型如本節所

述。模型應直接考慮全部構件與接頭之於非彈性下之非線性遲滯行為，並符合可

取得之實驗資料。於實驗變形範圍內，實驗資料不可對其外插。若分析結果呈現

元件強度或勁度明顯之降低，則遲滯模型須包含這些效應。例外：若一抗地震力

系統或消能系統之元件所計算之力不大於採強度折減係數 ϕ=1 時之預期強度的

1.5 倍，則該原件可以線性模擬之。 

    對於近斷層之工址，每一地震事件下之兩水平向地震紀錄須轉換至與斷層垂

直及平行方向並施加於數學模型中。 

    對於其它工址，獨立地震事件下之兩水平向地震紀錄不必以多方向施加於數

學模型。 

    結構固有阻尼不可大於 3%，除非實驗資料佐證當抗地震力系統變形程度小

於等於等效降伏位移時提供較高之阻尼值。 

    分析須同時考慮設計地震力與 MCER。設計地震力下可不必考慮意外偏心效

應。抗地震力系統須以設計地震力之分析結果進行設計。消能系統則須以 MCER

所得之分析結果進行設計。 

 

18.3.1 消能元件之數值模型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數學模型須包含符合實驗數據並考慮所有明顯之強度、勁

度與遲滯迴圈形狀變化之遲滯行為。速度型消能元件之數學模型須包含符合實驗

數據與速度相關之係數。若消能元件之特性隨時間與/或溫度變化，則其行為須

被確實模擬。連接消能元件與結構之柔性桿件，須納入分析模型中。 

例外： 

    若消能元件之特性於歷時分析中隨時間變化，則其動力反應得依 18.2.4.5 小

節，以最大、最小特性進行包絡。對於這些變化的元件參數之限制情況須滿足同

樣的條件，如同元件對於時間相依之行為被明確的模擬。 

 

18.3.2 意外質量偏心 

    於 MCER 分析中，須考慮因質量與勁度之不對稱所造成之固有偏心。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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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分析中考慮每一樓板、雙向，再計算以質心位置依樓板尺寸 5%位移所造成

之意外偏心。 

例外： 

    意外偏心之效應可透過建立力量、層間變位與變形之放大因子來考慮，其允

許於分析中僅以計算質心之縮放來包含所有之質量偏心的情況。 

 

18.3.3 反應參數 

    於歷時分析中，對於每一地震紀錄，須對所關心之反應參數求取最大值。反

應參數須包含每一元件之力量、位移與速度(速度型元件)。於設計地震或 MCER

下，反應參數之平均值可做為設計值。 

  

18.4 地震力加載條件與非線性歷時分析檢核標準 

    18.4 對於 18.3 節所定義之非線性歷時分析，其抗地震力系統、消能系統、

加載條件與檢核應符合下列各小節。 

18.4.1 抗地震力系統 

抗地震力系統須滿足 12.2.1 小節定義之強度要求，包含： 

1. 基底剪力 Vmin，依據 18.2.2.1 小節計算。 

2. 以非線性歷時分析於設計地震力下所求得之需求。 

    層間變位的計算，須採用 MCER 等級地震並結合抗地震力系統與阻尼系統。

其中須包含意外偏心。 

    於 MCER 下之最大層間變位不可超過 3%，也不可超過表 12.12-1 所規定之

變位乘上 1.5R/Cd 與 1.9 倍取小值。其中 R 與 Cd 依構架型式由表 12.2-1 查得。 

18.4.2 阻尼系統 

消能元件與接合須按尺寸承受 MCER 所造成之力、位移與速度。消能系統

中，位移控制桿件之受力，須以 MCER 時之平均值並提高 20%進行設計。 

18.4.3 載重組合 

重力與地震力對消能系統所造成之影響，應依 12.4 小節之規定，以水平地

震力 QE 計入影響，除非 QE 須依 MCER 之分析結果進行計算。當以非線性歷時

分析進行設計時，採用之載重組合包含活載重，則活載重之載重係數可取 25%。

贅餘度係數 ρ 於所有情況下皆取 1.0，且地震力效應包含 12.4.3 節之超強因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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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於設計消能系統時考慮之。 

18.4.4 檢核條件與反應參數 

消能系統之元件須依照本規範之強度設計準則，並考慮地震力與加載條件於

MCER 地震下配合強度折減因子取 ϕ=1.0 下進行計算。 

 

18.5 設計審查 

消能系統與相關試驗程序須由一或多位具備下列專業知識之人員進行獨立

設計審查，其中至少一位為專業技師。審查內容須包含消能系統之設計，但不僅

限下列各項： 

1. 包含工址反應譜與地震紀錄之設計準則。 

2. 地震力抵抗系統與銷能系統之初步設計，包含元件選擇與設計參數。 

3. 針對製造商與所選原件，審查製造商之試驗數據與性能修正因子。 

4. 實體試驗內容(Section 18.6.1) 

5. 全結構系統設計定案與相關分析結果審查，若設計採歷時分析，則須包含分析

內所使用之消能元件模型。 

6. 消能元件之性能保證試驗內容(Section 18.6.2) 

 

18.6 試驗 

根據 18.2.4.4 節所假設之力-速度-位移關係與阻尼特性作為消能元件標稱設

計特性，應經過符合 18.6.1 節試驗證實，或者應以滿足 18.6.1.3 節相似規定之消

能元件，其先前已進行過之試驗作為基礎進行確認。 

依據 18.6.1 節所規定之實體試驗，其目的為證實分析與設計中所假設消能元

件之力-速度-位移特性，並驗證在地震作用下每一消能元件之穩健性。此(實體)

試驗應於生產製造且於使用至實務工程上前進行施作。 

性能試驗之要求規定於 18.6.2 節。 

由實體試驗所得元件標稱特性的驗收標準應滿足建立於 18.2.4.5 節所使用

λ(spec, min)和 λ(spec, max)。這些標準應考慮材料性質之變異性。 

由 18.6.2 節出廠試驗確定之元件標稱特性驗收標準應滿足建立於 18.2.4.5 節

所使用 λ(spec, min)和 λ(spec, max)。 

對於所有實體試驗受測件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在實

體試驗受測件生產製造前所有細節均應經由專業技師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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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實體試驗 

下列實體試驗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兩個全尺

寸試體，依照下列依序說明： 

若滿足以下兩個條件，則允許每一類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使用於實體試

驗： 

1. 使用於結構中各類型及各尺寸消能元件之製造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 

2. 消能元件用於實體試驗之代表性尺寸應經由負責結構設計之專業技師同意。 

試驗試體不得再用於現地安裝，除非經由負責結構設計之專業技師同意，以

及滿足實體試驗與出廠試驗之要求。 

18.6.1.1 試驗結果紀錄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力與變位關係均須應用數位化方式記錄。 

18.6.1.2 試驗順序與循環數 

針對以下所有試驗項目順序，每一消能元件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

力及其環境溫度的條件。針對地震力試驗，應採用 MCER 地震力計算消能元件

之位移，即消能元件之最大位移。 

在執行以下試驗前，消能元件應依據第 18.6.2 節之規定執行一個性能試驗，

並將其試驗數據作為與後續製造之消能元件試驗之比較基準。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暴所預期之次數，但不得少於 2000 次

連續反覆循環之風力載重。風力載重之振幅應如設計風暴所預期，且對應之頻

率為建築物基本週期之倒數(1/T1)。 

    允許採用將總風力位移分配到預期的靜態、擬動態和動態元件中的替代加

載方案以代表設計風暴。 

    例外：若消能元件不承受風力引致之受力或位移，或設計風力小於阻尼器

降伏力或滑動力，則以上試驗可免除。 

2.    每一元件應於環境溫度下加載下列完全反覆循環，對應之頻率為 1/(1.5T1)。 

      a. 進行 10 個完整循環試驗，對應之軸向位移為最大考量地震下消能元件

之 0.33 倍最大位移。 

      b. 進行 5 個完整循環試驗，對應之軸向位移為最大考量地震下消能元件

之 0.67 倍最大位移。 

      c. 進行 3 個完整循環試驗，對應之軸向位移為最大考量地震下消能元件

之 1 倍最大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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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若消能元件於試驗(c)中的出力小於分析時消能元件在最大考量地震下

之出力，試驗(c)則應重複以一頻率進行試驗，使得試驗中的出力等於

或大於分析時消能元件在最大考量地震下之出力。 

3.    若消能元件的特性會隨著操作溫度不同而有變異，則至少採用一組元件增

加最少兩個額外溫度(最小與最大)條件下，進行 18.6.1.2 節 2(a)至 2(d)試驗，以

含括設計溫度範圍。 

     例外：只要下列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行測

試： 

      a. 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試驗要求相似 

      b. 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不同溫度、不同載重頻率下及試驗

時溫度升高之效應。 

      c. 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4.    若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形特性在變化測試頻率從 1/(1.5T1)至 2.5/T1 之條件

下，在小於或等於消能元件之最大位移內任何時候該特性之變動量超過(設計值

之)15%時，則前述 2(a)至 2(c)試驗應在 1/T1 及 2.5/T1 之頻率下再測試。 

例外：若實尺寸動態測試超過試驗設備容量，則允許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量化消

能元件之速率相關性質，該縮尺試體與試驗方法須採用比例原則與相似原則進行

設計。 

18.6.1.3 相似元件試驗 

若先前以經過實體試驗測試之既有消能元件滿足下列之規定，則無須針對特

定之消能元件進行測試：    

    1. 與目標消能元件具有相似之尺寸特性、內部構件以及靜動態內壓(如果有

的話)。 

    2. 與目標消能元件具有相同之型式、材料。 

    3. 與目標消能元件具有相同之製造規定和品質控制程序。 

    4. 於相似的最大衝程與出力條件下進行測試，以滿足目標消能元件所需要

之最大衝程與出力。 

18.6.1.4 力量-速度-位移特性之決定 

實體試驗下消能元件之力量-速度-位移特性須基於 18.6.1.2 節所提實體試驗

所規定的循環位移與下列所有要求：    

    1. 每一循環應計算對應零位移的最大、最小力量、對應消能元件最大位移的

最大、最小力量，以及遲滯迴圈之面積。如果需要，消能元件在每一循環

下的有效勁度可由式(17.8-1)進行計算。 

    2. 使用於分析與設計之消能元件標稱試驗特性應建立於一給定位移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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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試驗前三圈試驗平均值之上。試驗每一循環應透過標稱值與每一循環

的特性進行比較，以建立符合循環效應的 λtest因子。。 

    3. 速度與溫度的 λ 因子應與有效的實尺寸實體試驗數據的循環效應的 λ 因

子一同確定。由不同的試驗所確定的這些或相似的效應，λ 因子的建立應

經由比較實體試驗條件符合適用於特性變化參數所決定的試驗條件範

圍。 

18.6.1.5 力量-速度-位移特性之決定 

如果滿足下列所有條件，實體消能元件的性能則可視為滿足需求。若分析顯

示證明增加差異值對於結構反應並無產生有害的影響，則允許負責結構設計之專

業技師提高下列敘述中 15%的限制。    

18.6.1.5.1 位移相依型阻尼元件 

依據 18.6.1.2 節規定進行測試，若滿足下列所有條件，則實體位移相關型元

件的性能則可視為滿足需求。    

    1. 對於試驗 1，無產生漏油、降伏以及破損等破壞。 

    2.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消能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的頻率與溫

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對應零位移最大、最小力量與所有循環平均值比

較，差異在±15%以內。 

    3.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消能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的頻率與溫

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對應最大位移最大、最小力量與所有循環平均值比

較，差異在±15%以內。 

    4.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消能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的頻率與溫

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迴圈面積與所有循環平均值比較，差異在±15%以

內。 

    5. 依照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 之試驗順序，計算每一試驗所有循環對應零

位移最大、最小力量平均值、對應對大位移最大、最小力量平均值、平均

迴圈面積，其平均值與負責結構設計之專業技師指定之目標值差異在±

15%以內。。 

    6. 依照試驗 2(c)計算所有循環對應零位移最大、最小力量平均值、對應最大

位移最大、最小力量平均值、平均迴圈面積，其平均值應符合專業技師規

定之範圍內，如 18.2.4.5 節中標稱特性與 λ 因子中 λ(spec, min)和 λ(spec, max)的

容許誤差。 

    7. 依據 18.6.1.4 節規定消能元件的試驗 λ 因子不應超過專業技師依照

18.2.4.5 節所規定之數值。 

18.6.1.5.2 速度相依型阻尼元件 

依據 18.6.1.2 節規定進行測試，若滿足下列所有條件，則實體速度相關型元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 

70 
 

件的性能則可視為滿足需求。    

    1. 對於試驗 1，無產生漏油、降伏以及破損等破壞。 

    2.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實體速度相關型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

的頻率與問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有效勁度與所有循環平均有效勁度比

較，差異在±15%以內。 

    3.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消能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的頻率與溫

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對應零位移最大、最小力量與所有循環平均值比

較，差異在±15%以內。 

    4. 對於試驗 2、試驗 3 與試驗 4，消能元件依據該試驗於一具體的頻率與溫

度條件下，每一循環之迴圈面積與所有循環平均值比較，差異在±15%以

內。 

    5. 依照試驗 2(c)計算所有循環對應零位移最大、最小力量平均值、平均有效

勁度(如消能元件具有勁度)、平均迴圈面積，其平均值應符合專業技師規

定之範圍內，如 18.2.4.5 節中標稱特性與 λ 因子中 λ(spec, min)和 λ(spec, max)的

容許誤差。 

    6. 依據 18.6.1.4 節規定消能元件的試驗 λ 因子不應超過專業技師依照

18.2.4.5 節所規定之數值。。 

 

18.6.2 性能試驗 

在裝設消能元件於建築物之前，消能元件需進行符合本節要求之試驗。 

實際產品的測試計畫應由專業技師訂定。測試計畫應對每一個元件均應加載

3 個完整循環試驗，對應之軸向位移與頻率分別為最大考量地震下消能元件之

0.67 倍最大位移與 1/(1.5T1)，以驗證其標稱特性。標稱特性的量測值應符合計畫

規範規定之範圍內。這些規定的範圍應與 18.2.4.5 節所建立標稱特性的容許誤差

一致。 

若實際產品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顯示其特性可滿足計畫規範之要求，則實際產

品可無須進行出廠試驗。在這種情況下，專業技師應建立一個替代計畫以確保所

裝設之消能元件品質。替代計畫應包括至少每一類型且其尺寸具代表性的消能元

件進行出廠試驗，除非想同類型與尺寸之元件已經特定實體試驗測試。元件於試

驗中發生非彈性作用或其他損壞，則不得使用於建築中。 

 

18.7 替代方法與相應檢核標準 

    若結構採用反應譜分析方法，則應滿足 18.7.1、18.7.3、及 18.7.4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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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結構採用靜力分析方法，則應滿足 18.7.2、18.7.3、及 18.7.4 節之規定。 

18.7.1 反應譜分析方法 

    含被動消能系統結構若採用反應譜分析方法，則必須遵照本節之規定進行。 

18.7.1.1 數值模型之建立 

    含被動消能系統耐震結構之數值模型，須反應實際結構之質量、勁度、及阻

尼分佈。數值模型中之抗地震力系統之建立與分析，須依照 12.9 節之規定執行，

而模型中之消能系統則須依照本節之規定進行。數值模型中消能元件所設定之阻

尼與勁度，必須根據 18.6 節試驗所驗證之結果訂定。 

    消能系統中構件(非消能元件)之彈性勁度必須明確地模擬於模型當中，而消

能元件之勁度則應根據下列元件之型式進行模擬： 

1. 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必須以有效勁度進行模擬，其值

須能代表消能元件於特定位移下(如：設計層間變位)之出力值。然若將遲滯

型或摩擦型元件之設計出力(QDSD)以外力型式施加於模型當中，則允許於進

行反應譜分析時，不考量此類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之勁度(18.7.4.5 節)。 

2. 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含勁度之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如：黏彈性阻尼器)，

其勁度須於模型中，以相應於特定振幅及頻率下之有效勁度模擬。 

18.7.1.2 抗地震力系統 

18.7.1.2.1 地震基底剪力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之地震基底剪力(V)，乃由各振態基底剪力(Vm)，依 SRSS

或 CQC 之振態疊加方法計算求得。其限制為： 

minV V                                                      (18.7-1) 

18.7.1.2.2 振態基底剪力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之振態基底剪力(Vm)須根據 18.7-2a 式及 18.7-

2b 式計算。 

mm SmV C W                                                  (18.7-2a) 

2

1

2

1

n

i im
i

m n

i im
i

w

W
w









 
 
 



                                            (18.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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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mC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之地震反應係數，由 18.7.1.2.4 節( 1m   )及

18.7.1.2.6 節( 1m  )決定； 

mW 結構第 m 振態之地震有效重量； 

im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下 i 樓層之位移。須正規化至頂樓位移為 1。 

18.7.1.2.3 振態參與係數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之振態參與係數( m )須根據 18.7-3 式計算。 

1

m

m n

i im
i

W

w


 


                                                 (18.7-3) 

18.7.1.2.4 基本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 1m  )之地震反應係數( 1SC )須根據 18.7-4 式

及 18.7-5 式計算。 

對於 1D ST T ： 

1
0 1

DS
S

d D

SR
C

C B

 
  

                                              (18.7-4) 

對於 1D ST T ： 

 
1

1
1 0 1

D
S

d D D

SR
C

C T B

 
    

                                          (18.7-5) 

18.7.1.2.5 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設計地震等級下之結構等效基本振態( 1m   )週期( 1DT  )，以及風險導向最大

考量地震等級下之結構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1MT  )，須明確根據結構降伏後實際之

力量與變位特性進行計算，或是由 18.7-6 式及 18.7-7 式計算。 

1 1D DT T                                                     (18.7-6) 

1 1M MT T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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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2.6 高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高振態( 1m  )之地震反應係數( SmC )須根據 18.7-8 式及

18.7-9 式計算。 

對於 m ST T ： 

0

DS
Sm

d mD

SR
C

C B

 
   

                                              (18.7-8) 

對於 m ST T ： 

 
1

0

D
Sm

d m mD

SR
C

C T B

 
    

                                          (18.7-9) 

其中 

mT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之週期(單位為秒)； 

mDB 依表 18.7-1，根據振態等效阻尼( mD  )與結構振態週期( mT  )所決定之阻尼修

正係數。 

18.7.1.2.7 側向設計地震力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下 i 樓層之側向地震力( imF )須根據 18.7-10 式

計算。 

m
im i im m

m

F w V
W

 
                                                (18.7-10) 

    結構構件之設計力，必須依 SRSS 或 CQC 之振態疊加方法計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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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3 消能系統 

    消能系統中，消能元件與其他構件之設計力量，應由本節所規定之樓層位移、

層間變位、層間相對速度等參數所決定。 

    用以計算每個樓層消能元件最大出力之變位及速度，必須考量每個元件水平

面上之旋轉角度，以及抗地震力系統進行扭轉行為設計時，所產生之額外反應。 

    第 i 層之樓層位移( iD 及 iM  )、層間變位( D 及 M  )、層間相對速度( D 及

M )等數值，皆須依據本節規定，分別針對設計地震等級與風險考量最大設計地

震 MCER 等級進行計算。 

18.7.1.3.1 設計地震下之樓層位移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設計地震下，第 m 振態、i 樓層之樓層位移須根據 18.7-11

式進行計算。 

imD mD imD                                                     (18.7-11) 

    每個樓層之總側向位移，須依 SRSS 或 CQC 之振態疊加方法進行計算。 

18.7.1.3.2 設計地震下之頂層位移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由設計地震所造成基本振態( 1m   )及高振態( 1m   )之

頂層位移( 1DD 及 mDD )，須根據 18.7-12 式及 18.7-13 式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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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1m  ： 

2 2
1 1

1 1 12 2
1 14 4

DS D DS
D

D E

S T S Tg g
D

B B 
         
   

，   1D ST T                 (18.7-

12a) 

1 1 1 1
1 1 12 2

1 14 4
D D D

D
D E

S T S Tg g
D

B B 
         
   

，  1D ST T                (18.7-12b) 

對於 1m  ： 

2
1

2 24 4
D m DS m

mD m m
mD mD

S T S Tg g
D

B B 
         
   

                          (18.7-13) 

18.7.1.3.3 設計地震下之層間變位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層間變位( 1D  )及高振態之層間變位( mD

( 1m  ))，須根據 12.8.6 節之規定計算，並且採用 18.7.1.3.2 節所規定之頂層位

移。 

    設計總層間變位( D )須依 SRSS 或 CQC 之振態疊加方法進行計算。 

18.7.1.3.4 設計地震下之層間相對速度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層間相對速度( 1D  )及高振態之層間相對速

度( mD ( 1m  ))，須根據 18.7-14 式及 18.7-15 式計算。 

對於 1m  ： 

1
1

1

2 D
D

DT
 

                                                  (18.7-14) 

對於 1m  ： 

2 mD
mD

mT
 

                                                   (18.7-15) 

    設計總層間相對速度( D )須依 SRSS 或 CQC 之振態疊加方法進行計算。 

18.7.1.3.5 MCER 下之結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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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i 樓層之最大總樓層位移、MCER 等級下之層間變位、及 MCER 等級下

之層間相對速度，須分別依照 18.7.1.3.1 節、18.7.1.3.3 節、及 18.7.1.3.4 節之規

定進行計算，惟公式中之設計頂層位移須替換為 MCER 等級下之頂層位移。結構

於考量方向上，MCER 等級下之頂層位移須依照 18.7-16 式及 18.7-17 式進行計

算。 

對於 1m  ： 

2 2
1 1

1 1 12 2
1 14 4

MS M MS
M

M E

S T S Tg g
D

B B 
         
   

，  1M ST T                (18.7-16a) 

1 1 1 1
1 1 12 2

1 14 4
M M M

M
M E

S T S Tg g
D

B B 
         
   

，   1M ST T                (18.7-

16b) 

對於 1m  ： 

2
1

2 24 4
M m MS m

mM m m
mM mM

S T S Tg g
D

B B 
         
   

                          (18.7-17) 

其中， mMB 為根據表 18.7-1，由振態等效阻尼( mM )與結構振態週期( mT )所決定之

阻尼修正係數。 

18.7.2 靜力分析方法 

    含被動消能系統結構若採用靜力分析方法，則必須遵照本節之規定進行設

計。 

18.7.2.1 數值模型之建立 

    抗地震力系統構件之模擬，應符合 12.8 節之規定。因考量到本節之分析方

法，數值模型應模擬為固定基底形式。 

    消能系統構件之模擬，應使消能元件能夠計算出其傳遞至基底及抗地震力系

統之力量。數值模型須模擬速度型消能元件之有效勁度。 

    若消能元件之等效阻尼已依照 18.7.4 節之規定計算，且經 18.7.2.2 節及

18.7.2.3 節之修正，則不需於數值模型中精確地進行模擬。 

    數值模型中消能元件所設定之阻尼與勁度，必須根據 18.6 節試驗所驗證之

結果訂定。 



第二章 美國 ASCE/SEI7-16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77 
 

18.7.2.2 抗地震力系統 

18.7.2.2.1 地震基底剪力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抗地震力系統之地震基底剪力(V )，應根據 18.7-18 式

由兩項模態基底剪力( 1V 、 RV )計算而得。 

2 2
1 minRV V V V                                                (18.7-18) 

其中， 

1V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根據 18.7.2.2.2 節所計算得到之基本振態基底剪力； 

RV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根據 18.7.2.2.6 節所計算得到之殘餘振態基底剪力； 

minV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根據 18.2.1.1 節所計算得到之最小允許基底剪力。 

18.7.2.2.2 基本振態基底剪力 

    基本振態基底剪力( 1V )須根據 18.7-19 式進行計算。 

11 1SV C W                                                      (18.7-19) 

其中， 

1SC 根據 18.7.2.2.4 節所計算得到之基本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1W 根據 18.7-2b 式所計算得到之基本振態地震有效重量( 1m  )，包括部分活

載重。 

18.7.2.2.3 基本振態特性參數 

    結構基本振態之振形( 1i  )及振態參與係數( 1  )之計算，須透過以結構抗地震

力系統之彈性與變形特性，進行動力分析之結果，或是依照 18.7-20 式及 18.7-21

式進行計算。 

1
i

i
n

h

h
                                                           (18.7-

20) 

1

1

1
1

n

i i
i

W

w


 


                                                     (18.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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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h 基底至 i 樓層之高度； 

nh 根據 11.2 節所訂定之結構高度； 

iw 結構第 i 樓層之地震有效重量。 

    基本振態週期( 1T )之計算，須透過以結構抗地震力系統之彈性與變形特性，

進行動力分析之結果，或是依照 18.7-22 式進行計算。 

2

1
1

1

2

n

i i
i

n

i i
i

w
T

g f














                                            (18.7-22) 

其中， 

if 根據 11.2 節所訂定，結構第 i 樓層之側向地震力； 

i 於結構第 i 樓層，由側向地震力 if 所造成之彈性變形。 

18.7.2.2.4 基本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結構基本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1SC )須依照 18.7-23 式及 18.7-23 式進行計算。 

對於 1D ST T ： 

1
0 1

DS
S

d D

SR
C

C B

 
  

                                              (18.7-23) 

對於 1D ST T ： 

 
1

1
1 0 1

D
S

d D D

SR
C

C T B

 
   

                                          (18.7-24) 

其中， 

DSS 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DS 工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DB 依表 18.7-1，根據振態等效阻尼 mD 與結構振態週期 1DT 所決定之阻尼修正

係數。 

18.7.2.2.5 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設計地震等級下之結構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1DT  )，以及風險導向最大考量地

震等級下之結構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1MT  )，須明確根據結構降伏後實際之力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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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位特性進行計算，或是根據 18.7-25 式及 18.7-26 式計算。 

1 1D DT T                                                    (18.7-25) 

1 1M MT T                                                    (18.7-26) 

18.7.2.2.6 殘餘振態基底剪力 

    殘餘振態基底剪力( RV )須根據 18.7-27 式計算。 

RR SRV C W                                                    (18.7-27) 

其中， 

SRC 殘餘振態地震反應係數，根據 18.7.2.2.8 節計算； 

RW 殘餘振態有效重量，根據 18.7-30 式計算。 

18.7.2.2.7 殘餘振態之相關參數 

    殘餘振態之振形( iR )、振態參與係數( R )、結構殘餘振態有效重量( RW )、

及有效週期( RT )須根據 18.7-28 式至 18.7-31 式進行計算。 

1 1
1

1

1

1
i

R

 



                                                  (18.7-28) 

11R                                                        (18.7-29) 

1RW W W                                                    (18.7-30) 

10.4RT T                                                      (18.7-31) 

18.7.2.2.8 殘餘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殘餘振態地震反應係數( SRC )須根據 18.7-32 式進行計算。 

0

DS
SR

d R

SR
C

C B

 
    

                                              (18.7-32) 

其中， RB 為參照表 18.7-1，根據振態等效阻尼 R 與結構振態週期 RT 所決定之阻

尼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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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2.9 設計側向地震力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由其基本振態及殘餘振態，對於抗地震力系統第 i 樓層

所引至之設計側向地震力分別為 1iF 及 iRF ，其值須根據 18.7-33 式及 18.7-34 式

進行計算。 

1
1 1 1

1
i i iF w V

W
 

                                                    (18.7-33) 

R
iR i iR R

R

F w V
W

 
                                                 (18.7-34) 

    結構抗地震力系統中，構件之設計力，必須採用 SRSS 方法，由基本振態及

殘餘振態所引至之力量值計算。 

18.7.2.3 消能系統 

    消能系統中，消能元件與其他構件之設計力量，應由本節所規定之樓層位移、

層間變位、層間相對速度等參數所決定。 

    用以計算每個樓層消能元件最大出力之變位及速度，必須考量每個元件水平

面上之旋轉角度，以及抗地震力系統進行扭轉行為設計時，所產生之額外反應。 

    第 i 層之樓層位移( iD 及 iM  )、層間變位( D 及 M  )、層間相對速度( D 及

M )等數值，皆須依據本節規定，分別針對設計地震等級與風險考量最大設計地

震 MCER 等級進行計算。 

18.7.2.3.1 設計地震下之樓層位移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各樓層總位移之計算，須將基本振態與殘餘振態之樓層

位移，以 SRSS 之方法進行疊加。於設計地震下，結構第 i 樓層之剛心，其考量

方向上基本振態與殘餘振態之樓層變位( 1i D 及 iRD )，須根據 18.7-35 式及 18.7-

36 式進行計算。 

1 1 1i D D iD                                                      (18.7-35) 

1iRD RD RD                                                     (18.7-36) 

其中， 

1D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頂層剛心基本振態之設計位移，參照 18.7.2.3.2 節之規

定； 

RD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頂層剛心殘餘振態之設計位移，參照 18.7.2.3.2 節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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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8.7.2.3.2 設計地震下之頂層位移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頂層剛心於基本振態與殘餘振態下之設計位移( 1DD 及

1RD )，須根據 18.7-37 式及 18.7-38 式進行計算。 

2 2
1 1

1 1 12 2
1 14 4

DS D DS
D

D E

S T S Tg g
D

B B 
         
   

，  1D ST T                  (18.7-

37a) 

1 1 1 1
1 1 12 2

1 14 4
D D D

D
D E

S T S Tg g
D

B B 
         
   

，  1D ST T                (18.7-37b) 

2
1

2 24 4
DS RD R

RD R R
R R

S TS Tg g
D

B B 
         
   

                           (18.7-38) 

18.7.2.3.3 設計地震下之層間變位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之設計層間變位( D )須根據 18.7-39 式進行計算。  

2 2
1D D RD                                                (18.7-39) 

其中， 

1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設計層間變位； 

R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殘餘振態之設計層間變位。 

    振態之設計層間變位( 1 D 及 RD )，須根據 18.7.2.3.1 節所決定之樓層位移，

計算相鄰樓層間之位移差異值。 

18.7.2.3.4 設計地震下之層間相對速度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之設計層間相對速度( D )須根據 18.7-40 式至 18.7-42 式

進行計算。  

2 2
1D D RD                                                (18.7-40) 

1
1

1

2 D
D

DT
 

                                                  (1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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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D
RD

RT
 

                                                 (18.7-42) 

其中， 

1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設計層間相對速度； 

RD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殘餘振態之設計層間相對速度。 

18.7.2.3.5 MCER 下之結構反應 

    結構 i 樓層於 MCER 等級下之總樓層位移、最大層間變位、及最大層間相對

速度，須分別依照 18.7.2.3.1 節、18.7.2.3.3 節、及 18.7.2.3.4 節之規定進行計算，

惟公式中之設計頂層位移須替換為 MCER 等級下之頂層位移。MCER等級下之頂

層位移須依照 18.7-43 式及 18.7-44 式進行計算。 

2 2
1 1

1 1 12 2
1 14 4

MS M MS
M

M E

S T S Tg g
D

B B 
         
   

，  1M ST T                (18.7-43a) 

1 1 1 1
1 1 12 2

1 14 4
M M M

M
M E

S T S Tg g
D

B B 
         
   

，   1M ST T                (18.7-

43b) 

2
1

2 24 4
MS RM R

RM R R
R R

S TS Tg g
D

B B 
         
   

                           (18.7-44) 

其中， 

MSS 依 11.4.4 節之規定經地盤特性修正後，5%阻尼工址短週期 MCER 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 

1DS 依 11.4.4 節之規定經地盤特性修正後，5%阻尼工址一秒週期 MCER 水平譜

加速度係數； 

1MB 依表 18.7-1，根據振態等效阻尼 1M 與結構振態週期 1MT 所決定之阻尼修正

係數。 

解說 

等效阻尼 

本準則中，結構物於考量振態下，因阻尼系統所降低之結構反應程度，乃由

阻尼折減係數 B 所表示，此數值乃依據等效阻尼 β 所決定。此種表達方式與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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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所採用之方法相同。如同隔震系統，基本振態之等效阻尼，乃根據結構物之

非線性力量－變形特性所決定。於彈性分析下，結構之非線性特性則由超強因子

Ω0 與其他參數所表示。 

圖 C18.7-1 中描繪出了結構於設計地震下，因等效阻尼之增加，對於結構基

本振態所降低之反應(由 B1D 所表示)。圖中之容量曲線，乃是將結構基本振態之

非線性行為，於譜加速度－譜位移之座標系統下點繪而成。阻尼乃沿圖中基本振

態週期之方向(割線方向)，對於結構反應進行折減。 

一般而言，等效阻尼乃由下列三項因素所組成： 

1. 固有阻尼(βI)：不包含外加阻尼，結構於小於或等於降伏點階段時，其

本身所具有之阻尼值(固有阻尼通常取臨界阻尼之 2%至 5%)。 

2. 遲滯阻尼(βH)：於考量變位下，結構抗地震力系統或是阻尼系統中構件

因降伏所產生之遲滯阻尼(若構件未超過降伏點，則遲滯阻尼為 0)。 

3. 外加黏性阻尼(βV)：阻尼系統中之黏性特性部分(遲滯系統或摩擦系統之

黏性阻尼為 0)。 

遲滯阻尼與黏性阻尼皆與振幅相關，而其對於總等效阻尼之貢獻程度，則隨

結構降伏程度而有所不同。舉例而言，於結構上安裝阻尼器，可降低結構的降伏

程度，因此導致結構中抗地震力系統所提供之遲滯阻尼減少；若結構之位移更進

一步降低至降伏點以下，等效阻尼中將無遲滯阻尼之貢獻，該值由固有阻尼與黏

性阻尼所組成；若該結構如一般建築物不具有阻尼系統，則等效阻尼便僅為固有

阻尼。 

 
圖 C18.7-1 設計地震需求下之等效阻尼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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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分析方法 

    準則中以設計地震譜加速度及振態特性參數，表示設計地震位移、速度、以

及力量。對於靜力分析，結構物之反應分為基本振態及殘餘振態下之反應。殘餘

振態乃用以概估所有高振態之組合效應。一般而言，樓層速度之重要性次於層間

變位，然由於高振態對於樓層速度上具有顯著的貢獻，因此就速度相依型阻尼元

件之設計而言，高振態反應為重要的設計依據。對於反應譜分析，則可精確地計

算出各高振態之反應。 

    對於靜力分析與反應譜分析方法，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反應之決定，皆根據

結構物所假設之非線性(側推)特性。以基底剪力及頂層位移所表示之結構非線性

(側推)特性，可利用振態參與質量及振態其他相關參數，將其轉換為以反應譜座

標系統所表示之結構容量曲線，如圖 C18.7-2 所示。圖中所表示之轉換概念與相

關參數等，皆與本準則第九章以及 ASCE/SEI 41 (2014)中探討含消能元件結構之

耐震修復章節之定義相同。 

    當採用彈性分析時，若結構側推曲線未知，則必須假設結構行為如圖 C18.7-

3 所示之理想彈塑性曲線。此理想的側推曲線應該於設計地震位移(D1D)下，與實

際側推曲線重合。同時，此理想曲線得實現設計地震下結構整體韌性需求(μD)之

定義，該值為設計位移(D1D)對降伏位移(Dy)之比值，可用以求取多項設計參數。

此設計地震下之韌性需求，不可超過依一般結構反應所計算得到之抗地震力系統

韌性容量(μmax)。Ramirez 等人(2001)[59]提出了結構彈性分析之設計例，並且於非

線性歷時分析下，取得了良好的比較結果。 

    阻尼系統中之構件，乃以基本振態下，相應於基底剪力為 VY 之設計地震力

進行設計(除非消能元件是以最大考量地震為依據進行設計與試驗)。對於彈性設

計且實際側推曲線未知的狀況下，結構抗地震力系統中之構件，以折減後之基本

振態基底剪力 V1 進行設計，其中力量之折減，乃依據系統超強因子 Ω0 乘上(Cd/R)

進行計算。進行折減的計算過程中，採用(Cd/R)是必要的，因為於本準則中所提

出之 Cd 值較 R 值小。若此兩個參數等值且結構於彈性狀態下之等效阻尼為 5%，

則不須乘上此兩參數之比值進行調整。由於本分析方法之目的，乃為求取實際層

間變位以及消能元件位移，並非透過折減後之地震力計算出彈性位移後，再乘上

Cd 值，因此有進行上述調整之必要。另外，由於此處計算之數值為實際層間變位，

因此表 12.12-1 中所列之允許層間變位，必須乘上(R/Cd)。 

 



第二章 美國 ASCE/SEI7-16隔減震建築設計標準 

85 
 

 
圖 C18.7-2 側推與容量曲線 

 

 
圖 C18.7-3 側推曲線與容量曲線 

18.7.3 含消能系統結構反應修正 

    根據 18.7.1 節及 18.7.2 節之規定，結構物之反應須依照消能系統之作用而進

行修正 

18.7.3.1 阻尼修正係數 

    若結構之週期大於或等於 0T ，則其阻尼修正係數必須根據表 18.7-1 決定；若

結構之週期小於 0T ，則其阻尼修正係數必須採用內插之方式，於(週期 0 秒、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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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修正係數等於 1.0)，至(週期 0T 、阻尼係數依結構阻尼於表 18.7-1 所列之值)間

進型線性內插。 

解說 

    表 18.7-1 所列含消能元件結構之阻尼折減系數(B)數值，與表 17.5-1 所列隔

震結構阻尼折減系數，於 20%阻尼以內之數值相同，惟表 18.7-1 根據 Ramirez 等

人(2001)[59]之研究，於阻尼大於 20%後，有相較於表 17.5-1 為大之阻尼折減系數。

表 18.7-1 為各準則、文件、規範中阻尼折減系數之比較表，其中 FEMA 440 (2005)

與 Eurocode 8 (2005)提出了阻尼折減系數之公式，其餘則是以數值型式呈現。 

    FEMA 440 提出之公式為 

4

5.6 ln(100 )
B





 

Eurocode 8 提出之公式為 

0.05

0.10
B


  

18.7.3.2 等效阻尼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設計地震及 MCER 地震作用下，第 m 振態之等效阻尼

( mD 及 mM )，須分別根據 18.7-45 式及 18.7-46 式進行計算。 

mD I Vm D HD                                             (18.7-45) 

mM I Vm M HM                                               (18.7-46) 

其中， 

HD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等效韌性需求 D 下，由抗地震力系統及消能系統中之降

伏遲滯行為所提供之阻尼； 

HM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等效韌性需求 M 下，由抗地震力系統及消能系統中之

降伏遲滯行為所提供之阻尼； 

I 結構之抗地震力系統，於彈性階段下，由構件之固有消能行為所提供之阻尼； 

Vm 結構之抗地震力系統，於考量方向之彈性階段下，由阻尼系統中之黏滯消

能行為所提供之阻尼；； 

D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設計地震作用下，其抗地震力系統之等效韌性需求； 

M 結構於考量方向之 MCER 地震作用下，其抗地震力系統之等效韌性需求； 

    除非經由分析或試驗資料證實得以採用其他數值，否則結構高振態之等效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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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求皆視為 1.0。 

18.7.3.2.1 固有阻尼 

    固有阻尼( I )之訂定需考量到材料型式、構造、以及結構與結構構材於抗地

震力系統彈性階段下之動態反應。所有振態固有阻尼之訂定皆不得大於 3%，除

非相關試驗與分析結果證實得採用其他數值。 

18.7.3.2.2 遲滯阻尼 

    抗地震力系統以及消能系統構材之遲滯阻尼，需根據試驗與分析結果或是由

18.7-47 式與 18.7-48 式所決定： 

  1
0.64 1HD H I

D

q 


 
   

 
                                   (18.7-47) 

      1
0.64 1HM H I

M

q 


 
   

 
                                      (18.7-48) 

其中， 

Hq 18.7.3.2.2.1 節所規定之遲滯迴圈修正參數； 

D 抗地震力系統於考量方向上，設計地震下之等效韌性需求； 

M 抗地震力系統於考量方向上，MCER 地震下之等效韌性需求。 

    除非經由分析或試驗資料證實得以採用其他數值，否則於考量方向上，高振

態之遲滯阻尼皆視為 0。 

18.7.3.2.2.1 遲滯迴圈修正係數 

    計算抗地震力系統以及消能系統構建之遲滯阻尼時，需考量到於地震反覆加

載作用下，束縮或其他致使遲滯迴圈面積減少之現象。除非經由分析或試驗資料

證實得以採用其他數值，否則設計所採用之抗地震力系統遲滯迴圈，其面積減少

後與原迴圈之比例須等於參數 Hq ，並依 18.7-49 式計算。 

    
1

0.67 S
H

T
q

T
                                                      (18.7-49) 

其中， 

ST 依 1D DSS S 所計算之週期； 

1T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之基本振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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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不得大於 1.0，且不得小於 0.5。 

18.7.3.2.3 黏滯阻尼 

    結構於第 m 振態下之黏滯阻尼( Vm )，須依照 18.7-50 式及 18.7-51 式計算。 

    
4

mj
j

Vm
m

W

W






                                                     (18.7-50) 

    
1

2m im im
i

W F                                                    (18.7-51) 

其中， 

mjW 第 j 個消能元件，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且相應於變位 im 下，進行一個

完整迴圈所消散之能量； 

mW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m 振態且相應於變位 im 下之最大應變能； 

imF 樓層 i 於 m 振態下慣性力。 

im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第 i 樓層剛心於 m 振態下之位移。 

    位移型消能元件中黏滯阻尼之計算，應根據結構等效降伏位移進行計算。 

    各獨立消能元件所消散能量之計算，應考量元件於考量振態下之參與及運動

方向。各獨立消能元件所消散之能量，應於考量連接構件(如插銷、螺栓、連接

鈑、延長之斜撐構件等)柔度之前提下，予以相應之折減。 

解說 

    等效阻尼之計算(根據 Ramirez 等人(2001)[59]之描述)，建立於結構系統(於等

效韌性需求 μ 下)具有完美雙線性遲滯行為之假設前提下。等效阻尼須藉由遲滯

迴圈調整參數(qH)進行調整，該參數由實際遲滯迴圈面積除以假設之完美雙線性

遲滯迴圈面積所求得。一般而言，該參數小於 1。Ramirez 等人(2001) [59]稱該調

整參數為品質因子(Quality Factor)，並說明該因子過於複雜且不適合以單一法則

簡化應用。18.7-49 式則提供了簡單的預估方法。此公式可正確地估計反應譜中

等加速度段的趨勢，並且為柔性結構提供可信地保守參數。 

18.7.3.3 等效韌性需求 

    設計地震與 MCER地震下，抗地震力系統之等效韌性需求( D 及 M )，須根

據 18.7-52 式至 18.7-54 式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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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D
D

Y

D

D
                                                       (18.7-52) 

    1 1.0M
M

Y

D

D
                                                     (18.7-53) 

    
20

1 1 124
d

Y S

Cg
D C T

R
     

  
                                    (18.7-54) 

其中， 

1DD 結構頂層於考量方向上，設計地震下基本振態之位移，按 18.7.1.3.2 節及

18.7.2.3.2 節之規定； 

1MD 結構頂層於考量方向上，MCER 地震下基本振態之位移，按 18.7.1.3.5 節及

18.7.2.3.5 節之規定； 

YD 結構頂層剛心位置，於抗地震力系統有效降伏點之位移。 

R 反應修正因子 (參照表 12.2-1)。 

dC 位移放大因子 (參照表 12.2-1)。 

0 超強因子 (參照表 12.2-1)。 

1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振態參與因子，按 18.7.1.2.3 節或 18.7.2.2.3

節( 1m  )之規定。 

S1C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地震反應係數，按 18.7.1.2.4 節或 18.7.2.2.4

節( 1m  )之規定。 

1T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基本振態之週期。 

    設計韌性需求( D )不得超過 18.7.3.4 節規定等效韌性需求( max )之最大值。 

例外 

    允許採用 18.3 節之方法建立非線性數值模型，再以此模型計算出結構抗地

震力系統之位移與力量關係曲線(側推曲線)。並且允許利用此曲線取代 18.7-54

式中之 DY，分別計算出 18.7-52 式中設計地震下之等效韌性需求(μD)，及 8.7-53

式中 MCER 地震下之等效韌性需求(μM)。惟採用此種方法時，18.7-4 式、18.7-5

式、18.7-8 式、及 18.7-9 式中之(R/Cd)須視為 1.0。 

18.7.3.4 最大等效韌性需求 

    為決定遲滯迴圈修正係數、遲滯阻尼、以及其他參數，等效韌性需求之最大

值( max )須根據 18.7-55 式及 18.7-56 式計算。 

對於 1D S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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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x 00.5 1eR I    
                                      (18.7-55) 

對於 1 ST T  

     max 0 eR I                                                     (18.7-56) 

其中， 

eI 根據 11.5.1 節所訂定之重要係數； 

1DT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設計位移下之等效基本振態週期。 

    若 1 1S DT T T  ，則 max 須於 18.7-55 式及 18.7-56 式之計算值間，採用線性內

插方法進行計算。 

18.7.4 反應譜與靜力分析之地震力加載方式及檢核標準 

    根據 18.7.1 節反應譜分析方法，以及 18.7.2 節靜力分析方法所決定之設計力

量與設計位移，須以本規範之設計力量準則以及 18.7.4.3 節之地震力加載方式進

行檢核。 

    抗地震力系統、消能系統、地震力加載方式、及檢核標準須根據本節之規定。 

18.7.4.1 抗地震力系統 

    抗地震力系統中，分別根據 18.7.1.2 節及 18.7.2.2 節所決定之地震基底剪力

及設計力量，須滿足 12.2.1 節之要求。 

    由 18.7.1.3.3 節或 18.7.2.3.3 節所決定之設計層間變位( D )，不得超過(R/Cd)

倍之容許層間變位。此容許層間變位由表 12.12-1 所決定，並且須考量 12.12.1 節

所規定之扭轉效應。 

18.7.4.2 消能系統 

    消能系統須滿足 12.12.1 節對於設計地震力之要求，並且滿足 18.7.4.3 節對

於地震加載方式之規定。消能系統中力量控制之構件，須以較平均 MCER 地震反

應高 20%之地震力進行設計。 

18.7.4.3 載重組合 

    作用於消能系統及系統中構件之重力與地震力組合，須根據 12.4 節之規定，

並且採用 18.7.4.5 節所決定之水平地震力 QE。設計消能系統時，所有載重組合中

之贅餘度係數 ρ 應設定為 1.0，且不須考量 12.4.3.節所規定之含超強因素地震力。 

18.7.4.4 消能系統振態設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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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能系統振態設計力之計算，應依據消能系統之種類，以及根據 18.7.1.3 節

或 18.7.2.3 節所計算出之振態樓層設計位移及設計速度 

    振態樓層設計位移及設計速度，應增加且包絡根據 18.3 節中，經由歷時分

析求取反應最大值後，所求得之總樓層位移及速度。 

    對於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設計地震力須為：元件變位大於或等於設計層間

變位(ΔD)時之最大出力。 

    對於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每個振態中之設計地震力須為：元件速度大於或

等於設計層間相對速度時之最大出力。 

    用以設計各樓層消能元件之變位及速度，須考量元件之安裝角度，以及由扭

轉效應所引至之額外樓版反應。 

18.7.4.5 地震力加載及振態反應組合 

    消能系統中之設計地震力(QE)應為下列三種狀況之最大值： 

1. 最大位移階段： 

最大位移階段之設計地震力應根據 18.7-57 式進行計算。 

 2

0E mSFRS DSD
m

Q Q Q                                     (18.7-57) 

其中 

mSFRSQ 結構於考量方向上，消能系統中各元件及構件於 m 振態下所承受之

地震力。 

DSDQ 消能系統中之構件，因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抵抗設計地震力所產生之

力量。 

消能系統中構件之地震力 DSDQ 之計算，須將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之設計地震

力，以擬靜態之方式施加於系統當中。此設計地震力須於結構物最大位移下，

以正向與負向之方式施加。 

2. 最大速度階段： 

最大速度階段之設計地震力應根據 18.7-58 式進行計算。 

 2

E mDSV
m

Q Q                                             (18.7-58) 

其中 

mDSVQ 消能系統中之構件，於結構考量方向之第 m 振態下，因速度相依型

消能元件抵抗設計地震力所產生之力量。 

消能系統構件之振態設計地震力( mDSVQ  )，應藉由將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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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態設計地震力，以擬靜態之方式，施加於未變形之消能系統中進行計算。

振態設計地震力之施加方向須與考量振態之方向一致。水平向束制力須施加

於每個 i 樓層之未變形消能系統上，並與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之設計力同

步，以使得結構中每個樓層之位移為零。每個樓層 i 之束制力，應依比例且

施加於各質量位置上。 

3. 最大加速度階段： 

最大加速度階段之設計地震力應根據 18.7-59 式進行計算。 

 2

0C CE mFD mSFRS mFV mDSV DSD
m

Q Q Q Q                        (18.7-58) 

力量係數 CmFD 及 CmFV，須根據依下列要求所決定之等效阻尼，分別由表

18.7-2 及表 18.7-3 中求出： 

對於結構考量方向上之基本振態( 1m  )，力量係數 C1FD 及 C1FV 之計算，須

根據消能元件速度與力量關係中之速度指數(α)。基本振態於考量地震反應

程度下( D  或 M  )之等效阻尼，為基本振態總等效阻尼減去遲滯阻尼

( 1D HD  或 1M HM  )。 

對於結構考量方向上之高振態( 1m  )或殘餘振態，力量係數 CmFD及 CmFV之

計算，須將α視為 1.0。等效振態阻尼為考量振態之總等效阻尼( mD 或 mM )。

決定力量係數 CmFD 時，韌性需求須等於基本振態之韌性需求( D  或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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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消能系統中構件之地震力計算方式，可明區分為三個明確地階段：最大位移、

最大速度、以及最大加速度。對於含速度相依型消能元件之結構，此三個階段皆

必須進行確認；對於含位移相依型消能元件之結構，第一及第三階段意義相同，

而第二階段則無關緊要。 

    力量系數CmFD及CmFV乃用以組合最大位移及最大速度階段所計算得到之力

量，以求得最大加速度階段之力量。這些參數皆根據 Ramirez 等人(2001) [59]之研

究結果，以數值表列的方式提供應用，並且適用於非線性之黏性行為及結構系統

之非彈性行為。 

18.7.4.6 非彈性反應限制 

    若經分析或試驗驗證滿足以下狀況，則消能系統構件允許超過設計加載之力

量限制： 

1. 非彈性反應不會對於消能系統之功能性造成不良之影響。 

2. 根據 18.7.4.5 節，並採用Ω0 等於 1.0 所計算之消能系統構件力量，不會超過

根據 12.4 節中載重組合所計算之力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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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研究與示範例 

第一節 隔震系統之上界與下界特性 

壹、 前言 

    ASCE7-16 中提出了隔震元件變異性之概念，指出隔震元件會因為製造容許

誤差、試驗條件不同(如試驗速率、試驗過程、升溫等)、以及環境狀況(如環境溫

度、老化、汙染等)等因素，造成其力學行為與原先由製造商所提出之標稱行為有

所差異，因此必須於設計中予以保守考慮。ASCE7-16 中以特性修正因子λ之概

念，針對隔震元件的特徵強度(Qd)、摩擦係數(μ)、以及降伏後勁度(kd)等力學參

數進行修正。特性修正因子根據上述變異性來源，分有製造誤差 λspec、試驗條件

λtest、以及環境老化影響 λag 等三類；每一類變異性之來源，皆透過長久以來廣泛

的實務應用回饋以及試驗數據蒐集，以統計及機率的方式訂出上界值與下界值。

每一個隔震元件的力量與變形行為，可以透過將前述力學參數，分別同時乘上特

性修正因子之上界值與下界值，描繪出其力學行為的上界特性與下界特性。此特

性修正因子亦針對信任或不信任之廠商，提出不同數值之修正方式；例如，對於

市面上使用經驗極少，或是對於某類型隔震元件製造經驗較不足之製造商，其特

性修正因子上、下界值之範圍，將會較廣，以保守因應各種變異性之發生。 

    隔震元件力學特性變異性概念之採用，可以使專業設計技師於設計階段上，

便先行考慮變異性對於隔震系統與整體結構上所造成之影響，以將低未來重新檢

討變更設計之可能；更重要的是，變異性的概念能夠提高對於隔震結構生命週期

內，其動力行為的掌握度，並且大幅提升隔震結構設計上之經濟性與保守性。反

觀我國耐震設計規範中，對於隔震元件變異性之因應方式，乃是在性能試驗與實

體試驗中，訂定試驗結果與標稱值間之容許誤差範圍，以及訂定試驗結果與其平

均值間之變異容許範圍。然此一變異性卻未能反應於設計流程中，使隔震設計上

仍存在著些許的不確定性。 

    有鑑於此，本研究有意將變異性之概念，自隔震元件之試驗檢核，擴展到設

計階段。然我國目前對於隔震技術實務應用之經驗，以及相關試驗研究雖已趨成

熟，但對於統計資料之樣本數上，仍稍嫌不足；例如各種隔震元件之老化行為、

以及環境影響等等。若要將變異性之概念應用於設計階段，貿然採用 ASCE7-16

中對於變異性所建議之特性修正因子亦不甚合適。舉例而言，美國相關研究中所

採用隔震元件之製造商，便與台灣市場上之製造商不同，因此關於製造誤差之特

性修正因子理應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美國的天然環境(如環境溫度、溫差、以及

溼度等)與主要汙染來源及其程度，皆與台灣大相逕庭，因此若直接採用 ASCE7-

16 準則中所提出的環境特性修正因子，必然不合適。 

    承上所述，若要使我國隔震建築設計規範採用變異性之概念，除持續累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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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隔震支承力學行為之數據外，可將我國規範中，對於隔震元件實體試驗及性

能試驗結果檢核之 15%容許誤差量，訂為考量變異性之範圍。如此一來，鑒於目

前規範所訂定之隔震元件試驗項目，雖然無法充分考量到環境老化和試驗條件因

素之影響，但仍足以涵蓋製造誤差所產生之變異性。另外，為與試驗結果檢核目

標保有一致性，以及配合既有規範中之靜力分析流程，本研究建議針對隔震元件

之有效勁度(keff)與等效阻尼(ξeD)，等兩項力學特性參數，作為檢討變異性之依據。

選取此兩項參數之作法，有別於 ASCE7-16 中針對特徵強度、摩擦係數、及降伏

後勁度等特性參數，所進行之變異性探討。 

    為確定考量有效勁度(keff)與等效阻尼(ξeD)變異性之設計方式，不會於理論分

析與實務應用上造成難以執行之困擾。本節首先基於我國規範對於隔震系統之雙

線性理論模型，提出以不同的設計起始條件，並於不同的耐震及阻尼需求下，嘗

試以靜力分析之方式進行隔震設計。例如：於設計目標為特定工址且結構之有效

勁度、等效阻尼、及降伏位移已給定之條件下，設計出其他隔震系統之特性參數

(例如：特徵強度、初始勁度、降伏後勁度等)。於一系列的初始與設計條件下，

歸納出各設計方式可能會遭遇到之困難(包含無法得到合理的雙線性力量位移行

為，或是無法進行製造等)，並以此驗證將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作為初始控制條

件以及考量其變異性等方式之正確性。 

    接著，以示範例之方式展示如何將變異性之概念，應用於靜力分析流程中，

同時藉由不同的設計需求條件，更進一步探討考量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變異性之

方式，以及於此兩項參數之上、下界特性下，隔震系統力量變形特性中，其所相

應之其他重要參數(如特徵強度及降伏後勁度等)的變異程度。 

 

貳、 隔震系統靜力分析流程比較 

    典型的雙線性隔震元件力量與變形關係(遲滯迴圈)如圖 3-1-2.1 所示，其中

DD 為設計位移、FD 為設計出力、Dy 為降伏位移、Fy 為降伏出力、Qd 為特徵強

度、Ku 為降伏勁度、Kd為降伏後勁度、Keff 為有效勁度。由於靜力分析乃將隔震

建築視為上部結構為剛體之單自由度系統，因此上述參數雖為單一隔震元件之力

學參數，於靜力分析流程中亦可用於代表整體隔震系統的力學特性。 

    由於決定一個典型雙線性隔震系統之力量與變形關係，共需要三個特定參數，

然承前所述，於建立隔震系統上、下界特性之過程中，僅有有效週期與等效阻尼

等兩參數為已知，因此必須額外給定一限制條件，方能決定其力量與變形之關係。

假定隔震系統之降伏後勁度比為已知，典型的線性靜力設計及計算流程如下： 

步驟一：假設隔震系統之垂直載重為 W。 

步驟二：決定有效週期 T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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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決定等效阻尼 ξeff。 

步驟四：依據工址規範設計地震反應譜，計算隔震設計位移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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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 

步驟五：計算對應設計位移 DD與有效週期 Teff 下的有效勁度 K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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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 

步驟六: 計算特徵強度 Qd (假設 D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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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 

步驟七: 計算降伏後勁度 Kd。 

        eff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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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 

步驟八: 決定降伏後勁度比 αb。 

步驟九: 計算彈性勁度 Ku 

        
b

dK


uK                                                         (3-1-2.5) 

步驟十: 計算降伏出力 Fy 

        
b

dQ




1
Fy                                                (3-1-2.6) 

步驟十一: 計算降伏位移 Dy  

        
u

y

K

F
yD                                                  (3-1-2.7) 

步驟十二：將步驟十一所得之降伏位移 Dy，代入步驟六重新計算特徵強度

Qd，重複步驟六到十二，迭代直至收斂。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 

98 
 

    為探討採用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比做為設計參數之可行性與合理性，同時找

尋適合此方式所應該採用的第三個設計參數，以下進一步提出十組常用以計算隔

震系統雙線性行為之設計參數組合，且分別嘗試於不同的需求等級下，檢討並且

比較各組參數計算結果之合理性。各組所採用之設計參數詳見表 3-1-2.1。表中十

種組合可以大致上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為驗證前述考量變異性參數(有效勁度

與等效阻尼)之可行性，選取有效週期與等效阻尼作為決定隔震行為之首要設計

參數。由於計算過程中必須參照特定工址設計反應譜，此類別中特意將原規劃之

有效勁度更改為有效週期，以避免於對應特定週期下之譜加速度時，會因為結構

週期中含有上部結構之重量 W，而導致無法確定實際的譜加速度值。第一類除了

確定以有效週期與等效阻尼作為設計參數外，第三項設計參數則分別訂為特徵強

度 Qd、降伏後勁度比 αb、以及降伏位移 Dy。第二類中包含有四組不同的參數組

合，其中分別或共同採用所謂的彈性週期 Tu 與降伏後週期 Td。此種做法亦為現

今學界與實務應用上常採用的作法，優點為可以值觀的得到於小地震(隔震系統

彈性階段)，或是大地震中大位移運動階段(隔震系統於降伏後階段運動)下，隔震

系統瞬間的運動週期。第三類之目的則在於隔震結構的性能設計方法，透過訂定

隔震系統上傳的加速度目標 AD 與位移目標 DD，可以有效地控制上部結構之反

應，以此保護上部結構於地震下之安全，同時確保內部重要非結構構件以及相關

設備之運作功能。 

    以下針對各組合進行分析計算之比較，其中各組合中皆分別採用四個不同的

工址設計反應譜，分別以工址 A 至 D 命名，其定義如下： 

     工址 A： 0.6D
SS  ； 1 0.3DS   (基隆市七堵區) 

     工址 B： 0.8D
SS  ； 1 0.45DS   (宜蘭縣宜蘭市) 

     工址 C： 0.8D
SS  ； 0 1.05DT   (臺北三區) 

     工址 D： 0.8D
SS  ； 0 1.6DT   (臺北一區) 

組合一 (設計參數：Teff、ξeff、Qd)： 

    有效週期 T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2 sec、3 sec、4 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特徵強度 Qd (三種案例分別為：0.03W、0.05W、0.08W) 

    由式(3-1-2.1)及式(3-1-2.2)求出之設計位移及等效勁度，將其與給定的特徵

強度，代入式(3-1-2.3)至式(3-1-2.7)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從分析結果能歸納出

幾種不合理之狀況，如圖 3-1-2.2 中所示，部分案例遲滯迴圈之降伏位移為負值，

此結果不符合物理現象；同時，如圖 3-1-2.3 所示，甚至部分案例遲滯迴圈之降

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同時出現負值之現象。另一方面，若以工程常用之降伏位

移(10～30mm)與降伏後勁度比(0.05~0.15)作為判定標準，則如圖 3-1-2.4 所示，

部分案例遲滯迴圈之降伏位移則會超出此一範圍。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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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後勁度比表列於表 3-1-2.2 中，並且將超出上述工程應用範圍或是呈現負值

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由表中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的分析案例皆呈現不合理

的分析結果，由此可以推論出，以特徵強度作為設計參數之方法，會因為特徵強

度微小的變化，導致其他參數發生相應的敏感變化。因此判定此項組合不適合作

為隔震系統行為之設計參數。 

組合二 (設計參數：Teff、ξeff、αb)： 

    有效週期 T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2 sec、3 sec、4 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降伏後勁度比 αb (三種案例分別為：0.02、0.05、0.1) 

    由式(3-1-2.1)及式(3-1-2.2)求出之設計位移及等效勁度，將其與給定的特徵

強度，代入式(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

以降伏後勁度比作為設計參數之組合會出現兩組計算結果，但並非都符合工程應

用，因此以降伏位移是否符合實務應用範圍(10～30mm)做為判定標準。如圖 3-

1-2.5 中之兩組遲滯迴圈計算結果，其中實線迴圈之降伏位移(18mm)介於實務範

圍中，但虛線迴圈的降伏位移(54mm)則超過實務應用範圍。然而，並非所有設計

參數的計算結果皆為一組合理一組超過實務應用範圍之狀況。如圖 3-1-2.6 所示，

兩組計算結果的降伏位移分別為 6mm 及 149mm，一組降伏位移過小，而另一組

的降伏位移則過大，因此皆不符合實務應用範圍。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表

列於表 3-1-2.3 中，並且將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表中任一

項的兩個計算結果中，只要有一個遲滯迴圈之降伏位移界於工程應用範圍(表中

亦無出現兩個計算結果皆符合工程應用的狀況)，便代表該組設計參數可以得到

合理的隔震系統力學行為。由表中可以觀察出，當降伏後勁度比接近常用的 0.05

至 0.1 時，有較大的機會可以得到合理的計算結果。 

組合三 (設計參數：Teff、ξeff、Dy)： 

    有效週期 T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2 sec、3 sec、4 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降伏位移 Dy (三種案例分別為：10mm、20mm、30mm) 

    由式(3-1-2.1)及式(3-1-2.2)求出之設計位移及等效勁度，將其與給定的特徵

強度，代入式(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

組合三較容易得到合理的遲滯迴圈(圖 3-1-2.7 所示)，但仍可見於部分阻尼需求

較低的案例中，計算得到較大的降伏後阻尼比(如 3-1-2.8 所示)。以組合三之設計

參數進行計算，過程中除了發生降伏後勁度比不符合實務應用的案例外，不會有

其他諸如多重解惑是無解的狀況發生。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表列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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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並且將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 

組合四 (設計參數：Td、ξeff、Qd)： 

    降伏後週期 Td (四種案例分別為：3sec、4sec、5sec、6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特徵強度 Qd (三種案例分別為：0.03W、0.05W、0.08W) 

    先由降伏後週期算出降伏後勁度，再將給定的等效阻尼及特徵強度代入由式

(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組合四的設

計參數會導致四個計算結果，如圖 3-1-2.9 及圖 3-1-2.10 所示。此兩張圖中分別

皆只有一個遲滯迴圈不會具有負的降伏位移或是負的降伏力，如圖 3-1-2.9 中藍

色實線以及圖 3-1-2.10 中紅色虛線所繪之遲滯迴圈。然而亦有可能發生四個計算

結果皆不符合物理現象之狀況，如圖 3-1-2.11 所示。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

及降伏後勁度比表列於表 3-1-2.5 中。表中首先將如圖 3-1-2.11 般沒有合理計算

結果之遲滯迴圈以 none 之字樣表示，接著再將超出上述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

黃底進行標記。由表中可以觀察出，組合四除了發生沒有合理結果的狀況，亦因

為以特徵強度為設計參數造成其他行為變化明顯之關係，幾乎沒有可以應用的設

計參數組合。 

組合五 (設計參數：Td、ξeff、αb)： 

     降伏後週期 Td (四種案例分別為：3sec、4sec、5sec、6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降伏後勁度比 αb (三種案例分別為：0.02、0.05、0.1) 

    先由降伏後週期算出降伏後勁度，再將給定的等效阻尼及降伏後勁度比代入

由式(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組合五

會有四組兩兩相同的遲滯迴圈(特性參數正負相反，如降伏位移)，如圖 3-1-2.12

與圖 3-1-2.13 所示。除此特性外，組合五之四組不同之計算結果中，會有一組之

降伏位移可以符合實務應用範圍，但如同組合二一般，也有不少案例發生四組皆

無法符合的狀況發生。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表列於表 3-1-2.6 中，並且將

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 

組合六 (設計參數：Tu、ξeff、αb)： 

    彈性週期 Tu (三種案例分別為：0.5sec、0.75sec、1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降伏後勁度比 αb (三種案例分別為：0.0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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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由彈性週期算出彈性勁度，再將給定的等效阻尼及降伏後勁度比代入由式

(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組合 6 同樣

具有四個計算結果，且如同組合五般呈現兩兩相同的遲滯迴圈(特性參數正負相

反，如降伏位移)，如圖 3-1-2.14 與圖 3-1-2.15 所示。組合六之四組不同之計算結

果中，會有一組之降伏位移可以符合實務應用範圍，但如同組合五一般，也有不

少案例發生四組皆無法符合的狀況發生。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表列於表 3-

1-2.6 中，並且將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 

組合七 (設計參數：Teff、ξeff、Tu)： 

    有效週期 T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2 sec、3 sec、4 sec) 

    等效阻尼 ξeff (三種案例分別為：10%、20%、30%) 

    彈性週期 Tu (三種案例分別為：0.5sec、0.75sec、1sec) 

    由式(3-1-2.1)及式(3-1-2.2)求出之設計位移及等效勁度，將其與給定的特徵

強度，代入式(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

從分析結果觀察到，組合七具有唯一計算結果。絕大部分降伏位移皆小於工程應

用範圍，如圖 3-1-2.16 所示；僅少部分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皆符合工程應用

範圍，如圖 3-1-2.17 所示。所有分析結果如表 3-1-2.8 所示，超出工程應用範圍

之結果以黃底標記，觀察到降伏後勁度比部分能控制在工程應用範圍中，但降伏

位移則否，且將彈性週期做為設計參數並非常見的工程設計方法。 

組合八 (設計參數：AD、DD、Tu)： 

     最大加速度 AD (三種案例分別為：0.1g、0.15g、0.2g) 

     最大位移 DD (三種案例分別為：30cm、40cm、50cm) 

     降伏後勁度比 αb (三種案例分別為：0.02、0.05、0.1) 

    由性能點求出等效勁度和有效週期，接著再配合工址條件求出阻尼比修正係

數及相對應的等效阻尼，最後將求得之值代入式(3-1-2.3)至式(3-1-2.7)所組成的

聯立方程組，可直接計算出其他參數。由於規範允許之等效阻尼的範圍介於 2%

到 50%之間，相應之阻尼比修正係數的範圍介於 0.8 到 1.75 之間，故前述各設計

參數組合下之案例，若於計算等效阻尼時發現其值超出此一範圍，則會判定無法

繼續進行計算，且標示於表 3-1-2.9 中。 

    以降伏後勁度比作為第三個設計參數時，進行聯立方程組運算求解後會得到

兩組解，然計算結果中大部分的降伏位移皆不符合工程應用範圍(如圖 3-1-2.18

所示)。除此之外，在某些參數組合下會發生特徵強度、降伏位移之計算結果為複

數解的不合理狀況；例如於工址 D 下，最大位移、最大加速度、及降伏後勁度比

分別為 0.5m、0.15g、及 0.02 的分析案例。此種狀況通常發生在阻尼需求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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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為更進一步釐清可能發生複數解的狀況，本研究更進一步以更細緻的參

數變化進行分析，並且特徵強度之值是否為複數作為判斷依據，其研究如下所述： 

    圖 3-1-2.1 之雙線性遲滯迴圈有三個獨立參數：特徵強度、彈性勁度及降伏

後勁度，其餘參數都可藉此推導，又定義降伏後勁度除以彈性勁度為降伏後勁度

比，再由遲滯迴圈之幾合關係與消能面積，可以將特徵強度表如式(3-1-2.8)，

式中的 r 為降伏後勁度比之倒數，從式中的根號項可以判斷出等效阻尼與降伏後

勁度比之間的關係決定了特徵強度是否會出現複數解，也就是不符合物理現象的

分析結果，因此定義判別式 D，如式(3-1-2.9)，並繪製等效阻尼、降伏後勁度

比與判別式之關係圖，如圖 3-1-2.19，若控制參數同時固定了等效阻尼與降伏後

勁度比且位於判別式小於零之情況下，就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複數解。由圖中可

以得知，若阻尼的需求越大，則越有可能發生複數解之情形。 

        
         2 2
2 4 1 2 4 1 32 1

8

eff D eff eff eff

d

K D r r r r
Q

r

                                              

(3-1-2.8) 

             2 2
2 4 1 32 1eff effD r r r                             (3-1-2.9) 

組合九 (設計參數：AD、DD、Qd)： 

    最大加速度 AD (三種案例分別為：0.1g、0.15g、0.2g) 

    最大位移 DD (三種案例分別為：30cm、40cm、50cm) 

    特徵強度 Qd  (三種案例分別為：0.03W、0.05W、0.08W) 

    由性能點求出等效勁度和有效週期，接著再配合工址條件求出阻尼比修正係

數及相對應的等效阻尼，最後將求得之值代入式(3-1-2.3)至式(3-1-2.7)逐步計算

出其他參數。從分析結果中發現幾乎所有案例所計算得到的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

度比，皆不符合實務應用範圍。其中包含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過大(如圖 3-

1-2.20 所示)、降伏位移為負值及降伏後勁度比過大 (如圖 3-1-2.21 所示)、以及

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皆為負值 (如圖 3-1-2.22 所示)等現象。將所有分析結

果之降伏位移表列於表 3-1-2.10 中，並且將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

標記。 

組合十 (設計參數：AD、DD、Dy)： 

    最大加速度 AD (三種案例分別為：0.1g、0.15g、0.2g) 

    最大位移 DD (三種案例分別為：30cm、40cm、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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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伏位移 Dy (三種案例分別為：10mm、20mm、30mm) 

    由性能點求出等效勁度和有效週期，接著再配合工址條件求出阻尼比修正係

數及相對應的等效阻尼，最後將求得之值代入式(3-1-2.3)至式(3-1-2.7)逐步計算

出其他參數。將所有分析結果之降伏位移表列於表 3-1-2.11 中，並且將超出工程

應用範圍之項目以黃底進行標記。 

小結 

    綜合上述十種設計參數組合分析之結果，將各組合計算過程中，會發生物理

現象不合理、不符合工程應用範圍、以及數值上多重解或是複數解的狀況，整理

於表 3-1-2. 首先由表中之前三欄可以觀察出，幾乎每一種組合皆有可能遭遇到

降伏位移或降伏後勁度比超出工程應用範圍之狀況；此種情況與利用性能點進行

設計的組合八至組合十，可能遭遇到無解的狀況相同，其原因可以明顯的推論並

且聯想得到，於實務應用上，隔震系統無法滿足任意設計需求。舉例而言，當工

址位於長週期譜加速度較大之區域，便很難要求於較短的隔震週期下，仍採用較

低的等效阻尼。此為隔震設計上常見的問題，但亦可以透過於隔震系統加裝阻尼

器之方式，克服部份狀況。 

    另一方面，若觀察採用特徵強度作為第三個設計參數的組合，會發現格信筒

雙線性行為對於特徵強度非常敏感；換句話說，只要特徵強度進行小量的變動，

便有可能造成雙線性行為有劇烈的改變，甚至超出工程應用範圍。因此，採用特

徵強度作為設計參數，會較不便於設計之進行。而採用彈性週期或是降伏後週期

的設計組合，會產生高達四個計算結果之現象，同時亦有相當大的機會，發生不

符合實務應用範圍之狀況。經改良後的組合七(採用有效週期、等效阻尼、以及彈

性週期)則可解決多重解的情形，且較容易得到符合工程應用範圍之力學特性。

然將降伏週期做為設計參數之一，非實務上常用的方式，不利實際應用。 

    綜合上述，採用有效週期及等效阻尼，配合上降伏位移的設計方式，亦為本

研究建議探討隔震系統變異性之設計參數組合，不會發生有多重解、複數解、甚

至是無解之狀況，且因應大部分的設計需求，幾乎都可以計算出隔震系統之特性。

因此，由此十組設計組合分析結果之比較中，可以驗證採用此種組合之合理性與

正確性。值得一提的，採用性能設計方法的組合十，其組合設計參數包含隔震系

統之性能點以及降伏位移。此種組合亦不會於數值分析上遭遇求解之相關問題，

僅有計算結果是否符合工程應用範圍以及是否可以找尋到性能點之疑慮。不過正

如前述，此種問題屬隔震設計上可以解決的狀況。因此，組合十的設計方式亦為

本研究所推薦。 

 

參、 隔震系統上、下界變異性探討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 

104 
 

    根據前述研究，採用有效勁度(等同於採用有效週期)與等效阻尼，配合上合

理的降伏位移(組合三)，可以計算得到合理的隔震系統雙線性行為。配合前述研

究之案例，進行變異性探討前之標稱特性，分別選取有效週期為 2、3、4 秒等三

項、等效阻尼為 10、20、30%等三項、以及降伏位移為 10、20、30mm 等三項之

組合，加上前述 A 至 D 等四組工址需求進行計算。其中根據前述研究亦可得知，

部分設計參數組合下會發生降伏後勁度比超過實務應用範圍之現象，因此於此出

探討變異性問題時，事先將其刪除。由於本研究建議針對隔震元件之等效勁度 keff

與等效阻尼 ξeff，兩項力學特性參數之正負 15%，作為檢討變異性之依據，因此

在組合三中，以(1.15)-0.5 及(0.85)-0.5 倍的有效週期 T eff 對應等效勁度 keff 的上、下

界行為。因此，於每個工址下隔震元件力學行為之分析結果共有五個，其中包含

隔震元件之標稱特性，以及有效勁度上、下界特性與等效阻尼上、下界特性等四

種組合。圖 3-1-2.23 至圖 3-1-2.73 為上述案例所有計算結果之遲滯迴圈，其中黑

色實線標示為 Nominal 之曲線為隔震元件標稱特性，其餘四條曲線則分別以 U

及 L 分別代表上界(Upper bound)及下界(Lower bound)特性，同時以下標 k 及 ξ 代

表探討變異值之參數；例如圖中藍色虛線之標式為(UkLξ)，代表此為採用有效勁

度上界值與等效阻尼比下界值所分析之結果。另外，圖中標籤亦有標示出相應之

特徵強度 Qd、降伏後勁度 Kd、設計位移 DD、降伏後勁度比 αb 等相應其標稱特

性之比值。 

    由計算結果可知，當隔震元件有效勁度等於變異性之上界值時，隔震元件會

有較大的出力；反之則較小。然而當有效勁度值較低時，卻有可能因為週期延長、

隔震位移增加的關係，導致元件出力值稍微上升，以至於與標稱值差異不大。 另

一方面，當隔震元件等效阻尼比較低時，會導致隔震位移增加，因而引至出力值

之稍微上升；同時，由結果中也可以看出，阻尼比之增加對於隔震元件出力值之

上升影響極小，反而會因為隔震位移之下降，降低隔震系統之出力。承上所述，

可以歸納出若要探討隔震系統傳遞至上部結構之加速度，隔震系統之控制狀況為：

有效勁度為上界值，且等效阻尼比為下界值；若要探討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則

其控制狀況為：有效勁度為下界值，且等效阻尼比亦為下界值。 

    另一方面，為近一步了解，相應於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之變異性，其他特性

參數(如特徵強度、降伏後勁度、設計位移及出力)之變化程度。將各上下界分析

案例中，計算得到之各參數值與相應標稱特性之比值點繪於圖 3-1-2.74 至圖 3-1-

2.124 中。圖中「○、×、□、☆」分別表示上下界特性中特徵強度、降伏後勁度、

設計位移以及最大出力與標稱參數之比值。橫軸中亦以兩個英文字母所組成之名

稱，分別代表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比之上下界值計算案例；舉例而言 UL 即代表

採用有效勁度上界值與等效阻尼比下界值所對應之結果。 

    觀察所有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特徵強度放大之倍率在有效勁度及等效阻尼皆

為上界值時，會有最大值，其中所有案例中比率最大值為 1.27，發生在地震需求

較小(工址 A)，但具有較小隔震週期(2sec)、較大等效阻尼(30%)、以及較大降伏



第三章 理論研究與示範例 

105 
 

位移(30mm)之案例。而特徵強度之最小比率 0.77 發生在同一個案例中，有效勁

度及等效阻尼皆為下界值之狀況。另一方面，降伏後勁度的最大(1.52)最小(0.60)

比率亦發生在同一個案例，分別是有效勁度上界值、等效阻尼下界值之狀況，以

及有效勁度及等效阻尼皆為上界值之狀況。整體而言，每一個分析案例若皆考慮

四種上下界之狀況，其降伏後勁度與特徵強度之變化(ASCE7-16 規範中是以此兩

個參數作為探討變異性之依據)幅度皆超過 15%，代表採用有效勁度(或有效週期)

及等效阻尼的方式，具有較高的保守性。而在隔震性能方面，所有案例中隔震位

移最大放大比率約為 1.15，最大側向出力之放大比率約為 1.14，此現象代表本研

究採用考量變異性之分析方法，對於隔震系統變位以及上傳力量之需求，約較原

設計值增加 15%。 

 

第二節 隔震系統之最大總位移 

ASCE7-16 中，考量平面扭轉行為，對於最大總位移之計算方式(式 3-2.1 及

3-2.2)，相較於 ASCE7-10 版本與我國耐震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計算方式(式 3-

2.3)，多了 PT 之參數。目的為修正原規範中計算迴轉半徑之方式；以往採用整體

隔震系統平面進行計算，現今準則中則修改為直接以實際隔震元件勁度配置進行

計算迴轉半徑。PT 之採用則提供了設計技師另一種較便捷的計算選擇，其可直接

由振態分析中之平移與扭轉週期，修正簡單採用平面長寬尺寸之公式，而不需針

對實際隔震元件之配置逐一進行加總計算。於 ASCE7-16 準則中之解說有提到：

若隔震系統最大平面尺寸之偏心率為 5%，則由偏心效應對於結構角隅處設計位

移所造成之增加比例，約為 15%(平面為完美正方形)至 30%(平面為細長矩形)。

上述對於隔震系統扭轉位移之計算，乃基於隔震系統勁度於平面上為均勻分布之

前提。隔震系統之勁度若較集中於結構外圍，或是採用特定用以減少質量偏心之

滑動系統，將減少扭轉位移。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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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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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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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本研究有意建議我國規範參考 ASCE7-16 之作法，修訂現有最大總位移之規

定，將原考量樓層平面尺寸之方法，修改為實際考量隔震元件勁度分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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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探討隔震元件分佈方式(包含平面為正方形或細長矩形，或是元件分佈

均勻或向中央集中)對於最大總位移之影響，並且進一步比較採用新式算法與原

規範之差異，本研究設計了一系列的隔震系統配置方式，並且針對每個案例進行

最大總位移之計算，以達到上述研究之目的。 

    隔震系統平面配置模型如圖 3-2.1 所示。圖中灰底矩形代表隔震系統上方之

樓板，其中 b 為樓板平面短向長度、d 為樓板平面長向長度；於本研究模型中假

設上部結構重量均勻分佈在此樓板上。圖中白色圓圈代表隔震元件，成陣列配置；

為方便計算，將最外圍元件的中心點簡化設定位於樓板邊緣(實際狀況上，元件

中心點會位於較內側的位置，但計算結果上差異不大) 。假設每一個隔震元件垂

直載重相同、且型號尺寸亦相同。為控制隔震元件的數量以及陣列之排列方式，

定義沿長向最外緣隔震元件中心點之距離為 d1，其他沿長向元件中心點距離為

d2(假設該方向上除邊緣元件間距外，其餘元件之間距相同)；同樣的，定義沿短

向最外緣隔震元件中心點之距離為 b1，其他沿長向元件中心點距離為 b2。假設長

向與短向最外圍元件間距相同，即： 

    1 1b d                                                           (3-

2.4) 

除此之外，定義 n 為隔震系統上方樓板之長寬比，n 值等於 1 代表樓板為正方形，

n 值越大則樓板越偏向細長矩形。n 值之公式如下： 

    
d

n
b

                                                           (3-2.5) 

另外定義 m 值為短向隔震元件之數量；α 為集中度，用以控制最外緣元件間距之

大小，其與最外緣間距之關係如下列所示： 

    1 1

1m
b d

b
 

                                                    (3-

2.6) 

當 α 值等於 1 時，代表短向隔震元件之間距平均分配；當 α 值小於 1 時，b1 會小

於 b2，隔震元件便相對的向外圍集中；反之，當 α 值大於 1 時，b1 會大於 b2，隔

震元件則向中心集中。相應於 b1，b2 可以推得為： 

    1
2

2

3

b b
b

m





                                                       (3-

2.7) 

d2 則因長短向元件數量向應於長寬比之不同，調整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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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為得到不同狀況下之分析結果，以各種不同長寬比、短向元件數、以及集中

度之組合進行分析，以求得此算法與我國規範的差異性。其中對於長寬比 n 值選

取 1、2、3、4、5 等五個項目，短向元件數量 m 則選取 5、6、7、8、9、10 等六

個項目，而對於集中度 α 則取 0.25、0.5、0.75、1、1.25、1.5、1.75 等七個項目；

故總共包含有 210 個分析案例。分析結果如圖 3-2.1 至圖 3-2.2 所示。圖中縱軸

為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計算值之差異比例，其計算方法如下： 

    , 7 16 ,

,

ratio TM ASCE TM TAIWAN

TM TAIWAN

D D

D
 

                                        (3-

2.8) 

其中 DTM,ASCE7-16 為依據 ASCE7-16(3-2.1 式及 3-2.2 式)計算得到之最大總位移，

DTM,TAIWAN則為依據我國規範(3-2.3式)(同樣也是ASCE7-10準則)計算得到之最大

總位移。由圖中可以得知，幾乎所有的計算結果皆較我國規範計算值小，其值約

略為我國規範之 0.92 倍至 1.0 倍。由此可知，若確實的計算每個隔震元件勁度提

供位置對於值量偏心所造成的影響，其對於最大總位移之需求將較為寬鬆但更為

精準。由圖中可以看出，當 n 值越小，也就是隔震系統上方樓板越趨近於正方形，

則最大總位移可以折減的量值也就越高。同時也可以觀察出，當 α 值越高，代表

隔震元件之排列越集中在中央，可想而知抗扭轉的能力會較差，因此折減的程度

也就較低。同樣以此最大總位移之比值為縱軸，以集中度以及短向元件數量作為

兩個水平軸，依照 n 值之不同，可以繪製出圖 3-2.4 至圖 3-2.7 等四個三維圖。

由圖中可以觀察出，越靠近右上角，折減率越低，代表隔震元件數量越多(或是靠

近中央的隔震元件數量比例增加)或是越集中於中央，其抗扭轉能力較差；反之

越靠近左下角，隔震元件越分散於四周(或是相對上靠近周圍的數量比例越高)，

則有越好的抗扭能力。 

 

第三節 上部結構之地震力豎向分配方法 

    我國現行法規中，針對隔震系統上部結構地震力豎向分配的公式如下： 

    

0

x x
x S n

i i
i

W u
F V

W u





                                                  (3-3.1) 

其中 VS 為上部結構最小總橫力，其以各樓層重量 Wi 承上側向位移 ui 之比例，分

配於上部結構各樓層。公式中之側向位移乃靜側力作用下之樓層位移，而此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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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設計地震下，單自由度結構物地震震力(有效勁度呈上設計位移)依樓層重量

分配而得。 

    而美國 ASCE7-16 對於地震力豎向分配，提出了兩向主要修訂。第一，將隔

震系統上方樓板之側力獨立於上部結構地震力之豎向分配，亦即上部結構之總地

震力必須扣除隔震系統上方樓板應承受之側力後，再分配至其他樓層。其原因為，

美國根據相關實際應用統計與數值模擬研究後，發現上部結構底層之重量往往遠

大於其他樓層(所佔比例較高)，即使依照重量比例進行地震力分配，仍會導致底

層所受之側力較實際狀況小；換句話說，會導致上部結構其他樓層側力分配較實

際狀況大。尤其是對於上部樓層數較少的結構，其除了底層外其他樓層的設計力

將會過於保守。因此，特別將上部結構底層之地震力獨立進行計算。其公式經整

理後如下： 

    
1 0.25

1 1
M

S
b I

W
F V R

W

        
                                         (3-3.2) 

其中，Vb 為上部結構總橫力，W 為上部結構總重量，而 WS 則為上部結構扣除上

部結構底層後之重量，其他符號定義詳見本報告第二章。 

    第二項修訂與豎向分配之比例有關。上部結構除底層外，其餘樓層的分配公

式整理如下： 

    
2

k
x x

x sn k
i ii

w h
F v

wh


 
 
 
 

                                                 (3-3.3) 

    其中 w 及 h 為各樓層的重量與高程，Vs 則為扣除上部結構底層側力後的總

地震力。此第二項修訂則是於樓層高程上新增了次方項次 k，其公式為： 

    14 M fbk T                                                                         (3-3.4) 

 

其中 βM為最大考量地震下之等效阻尼，Tfb則為上部結構基底固定狀況下之週期。

此 k 值公式為美國相關研究所求得之經驗公式，其與等效阻尼有關。當 k=0 時，

地震力以等值之方法均勻分配在各結構樓層，與隔震結構第一振態振形相符，而

當 k=1 時，地震力則以線性遞增之方式沿樓高分配，線性遞增的分佈方法與固定

基底結構第一振態振形相符。然而，若採用線性遞增之分配方法則有可能使隔震

結構之設計過於保守，特別是對於僅有一或二樓高，且大部分重量集中於上部結

構底層之隔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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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為更進一步實際了解 ASCE7-16 中地震力豎向分配之特性(包含上部

結構底層側力)，分別根據樓層數、隔震系統效阻尼、隔震元件形式(彈性支承或

滑動支承)、以及上部結構容許韌性發展程度 RI 等，假設了不同的結構進行探討。

假設結構每個樓層重量皆一致，分析案例採用結構樓層數為 1、4、9、19、39 等

五個項目，因此 3-3.2 式中 WS/W 則分別為 0.5、0.8、0.9、0.95、0.975。等效阻

尼比採用常見的 10%、15%、20%、25%等四個項目。上部結構容許韌性發展程

度亦取用三種數值，其分別為 1.0、1.5、2.0；其中當 RI 為 1.0 時，代表不允許於

MCER 地震下，上部結構進入降伏階段。另外，依據隔震元件形式之不同，ASCE7-

16 中規定，若隔震系統沒有明顯的彈塑性階段區分點(如採用橡膠類隔震元件)，

則 3-3.2 式中之指數項維持(1-0.25βM)；然若隔震系統具有明顯的彈塑性階段區分

點(如採用滑動類隔震元件)，則 3-3.2 式中之指數項必須修改為(1-0.35βM)。綜合

上述分析條件，則總共有  5 4 2 3 120    個案例。 

    將同一種樓層數、隔震系統形式、及 RI 值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繪於圖 3-

3.1 至圖 3-3.15 中。由圖中觀察可以得知，如 ASCE7-16 所述，上部結構底層之

地震力分配比例會較其上方數個樓層增加，此種現象隨著建築物層數越多便越明

顯；同時此分配之側力，會隨著隔震系統阻尼的增加而下降。此現之原因(除去經

驗公式刻意為之之考量)，推論有可能因為隔震系統阻尼最直接也最快速影響到

的區域便是上部結構之底層，因此當阻尼增加時，反應最有可能受到抑制的便是

該樓層，故側力分配比例會隨阻尼之上升而下降。然而同樣自高樓層的分析結果

觀察，會發現隔震系統阻尼的增加，雖然可以減少下部結構底層或是低樓層的地

震力，然卻會造成高樓層地震力的急速增加，此一現象反應在 3.3-3 式中之 k 值

(因其為指數型式增加樓層高程對於地震力分配之影響)。因此，依據上述現象可

以推論得到，於考量隔震系統變異性時，並非上界特性會造成結構地震力之增加，

由本研究之結果而論，上界特性會造成上部結構高樓層的地震力增加，但卻可以

降低低樓層的地震力；反之，下界特性僅能夠降低上部結構高樓層的地震力，但

卻會增加上部結構低樓層的地震力。另一方面，由分析結果中也可以了解到，我

國隔震設計靜力分析流程中的豎向力分配方法，只單純與樓層勁度和質量有關，

此種方式有可能會對於結構低樓層之設計地震力過於保守，但卻對於高樓層設計

地震力顯得較不保守。美國的豎向分配經驗公式乃包含了非線性動力分析的研究

結果，因此具有足夠可信度。 

    另一方面，由圖中亦可看出，採用滑動形隔震支承對於上部結構底層及低樓

層的地震力，具有較採用向膠類隔震支承所分配地震力為低之趨勢，此狀況類似

於增加隔震系統阻尼。推論其原因，也許是滑動類隔震支承具有明顯的彈性-塑

性轉換點，可以快速發揮阻尼功能；然橡膠類隔震支承，因為於降伏位移附近，

會有一區較不明顯的降伏現象傳換段，此特性可能造成阻尼無法及時發揮，因此

採用橡膠類隔震支承的上部結構地震力分配形式，會趨近於降低隔震系統阻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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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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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 計算隔震系統雙線行為之設計參數條件 

 

表 3-1-2.2 組合一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與降伏後勁度比 

 

 

類別 組合 T eff ξ eff Q d α b D y T d T u AD D D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一

二

三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A 0.044 0.527 A 0.074 0.466 A 0.091 0.277

B 0.010 0.223 B 0.078 0.530 B 0.116 0.447

C 0.080 1.733 C 0.052 0.457 C 0.127 0.521

D 0.386 1.092 D 0.079 3.642 D 0.094 0.483

A -0.005 -0.124 A 0.037 0.271 A 0.060 0.132

B -0.085 1.779 B 0.009 0.103 B 0.061 0.264

C -0.250 0.503 C -0.067 45.842 C 0.037 0.222

D -0.748 1.046 D -0.321 1.224 D -0.082 -3.346

A -0.041 -11.675 A 0.012 0.100 A 0.042 0.064

B -0.160 1.312 B -0.041 -1.127 B 0.026 0.119

C -0.391 1.099 C -0.158 1.739 C -0.027 -0.244

D -1.061 1.032 D -0.520 1.130 D -0.215 2.031

A 0.104 0.492 A 0.134 0.310 A 0.151 ~ 0

B 0.100 0.527 B 0.167 0.466 B 0.205 0.277

C 0.045 0.356 C 0.177 0.527 C 0.252 0.424

D -0.195 1.639 D 0.112 0.446 D 0.285 0.522

A 0.045 0.270 A 0.087 0.162 A 0.110 -0.140

B -0.011 -0.124 B 0.083 0.271 B 0.136 0.132

C -0.146 2.411 C 0.038 0.178 C 0.141 0.252

D -0.589 1.153 D -0.162 9.927 D 0.077 0.213

A 0.005 0.037 A 0.058 0.087 A 0.088 -0.175

B -0.092 -11.675 B 0.027 0.100 B 0.094 0.064

C -0.295 1.421 C -0.062 -0.510 C 0.069 0.128

D -0.915 0.083 D -0.373 1.672 D -0.069 -0.294

A 0.164 0.407 A 0.194 0.140 A 0.210 -0.283

B 0.189 0.514 B 0.257 0.365 B 0.295 0.093

C 0.170 0.521 C 0.303 0.479 C 0.377 0.302

D -0.004 -0.030 D 0.303 0.530 D 0.476 0.466

A 0.095 0.241 A 0.136 ~ 0 A 0.160 -0.431

B 0.064 0.244 B 0.158 0.209 B 0.210 -0.046

C -0.042 -0.331 C 0.142 0.272 C 0.245 0.155

D -0.430 -1.519 D -0.003 -0.012 D 0.236 0.271

A 0.051 0.129 A 0.104 -0.047 A 0.133 -0.449

B -0.023 -0.123 B 0.096 0.117 B 0.163 -0.089

C -0.199 7.669 C 0.034 0.077 C 0.166 0.082

D -0.769 1.242 D -0.227 -3.065 D 0.078 0.100

T eff  = 4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eff  = 4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eff  = 4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eff  = 4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eff  = 4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eff  = 4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eff  = 4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eff  = 4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T eff  = 3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eff  = 3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eff  = 3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T eff  = 3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eff  = 3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eff  = 3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eff  = 2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eff  = 2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eff  = 2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eff  = 3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eff  = 3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eff  = 2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eff  = 2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eff  = 2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eff  = 2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eff  = 2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eff  = 2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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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3 組合二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A ~ 0 0.100 A 0.001 0.099 A 0.003 0.098

B 0.001 0.150 B 0.002 0.149 B 0.004 0.147

C 0.001 0.210 C 0.002 0.209 C 0.005 0.206

D 0.001 0.320 D 0.004 0.318 D 0.008 0.314

A 0.001 0.067 A 0.002 0.066 A 0.006 0.063

B 0.001 0.101 B 0.004 0.099 B 0.008 0.094

C 0.002 0.141 C 0.005 0.138 C 0.012 0.132

D 0.003 0.215 D 0.008 0.210 D 0.018 0.201

A 0.002 0.047 A 0.005 0.044 A 0.012 0.036

B 0.003 0.070 B 0.007 0.065 B 0.018 0.054

C 0.004 0.098 C 0.010 0.092 C 0.025 0.076

D 0.006 0.149 D 0.015 0.140 D 0.039 0.116

A 0.001 0.150 A 0.002 0.149 A 0.004 0.147

B 0.001 0.225 B 0.003 0.224 B 0.006 0.221

C 0.001 0.315 C 0.004 0.313 C 0.008 0.309

D 0.002 0.480 D 0.006 0.477 D 0.012 0.470

A 0.001 0.101 A 0.004 0.099 A 0.008 0.094

B 0.002 0.151 B 0.006 0.148 B 0.012 0.141

C 0.003 0.212 C 0.008 0.207 C 0.017 0.197

D 0.005 0.323 D 0.012 0.315 D 0.026 0.301

A 0.003 0.070 A 0.007 0.065 A 0.018 0.054

B 0.004 0.105 B 0.011 0.098 B 0.027 0.082

C 0.005 0.147 C 0.015 0.137 C 0.038 0.114

D 0.008 0.224 D 0.023 0.209 D 0.058 0.174

A 0.001 0.200 A 0.002 0.199 A 0.005 0.196

B 0.001 0.300 B 0.004 0.298 B 0.008 0.294

C 0.002 0.420 C 0.035 0.401 C 0.011 0.412

D 0.003 0.641 D 0.008 0.636 D 0.016 0.627

A 0.002 0.134 A 0.005 0.131 A 0.011 0.125

B 0.003 0.202 B 0.007 0.197 B 0.017 0.188

C 0.004 0.282 C 0.010 0.276 C 0.023 0.263

D 0.016 0.420 D 0.077 0.232 D 0.006 0.430

A 0.003 0.093 A 0.010 0.087 A 0.024 0.073

B 0.005 0.140 B 0.014 0.131 B 0.036 0.109

C 0.007 0.196 C 0.020 0.183 C 0.051 0.152

D 0.011 0.298 D 0.030 0.279 D 0.077 0.232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αb = 0.02

T eff  = 4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αb = 0.02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eff  = 2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eff  = 2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eff  = 2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eff  = 2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eff  = 2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eff  = 2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eff  = 2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eff  = 2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eff  = 2sec

ξ eff  = 0.3

αb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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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4 組合三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後勁度比 

 

  

parameters site α b parameters site α b parameters site α b

A 0.288 A 0.419 A 0.486

B 0.219 B 0.342 B 0.419

C 0.169 C 0.279 C 0.355

D 0.120 D 0.209 D 0.277

A 0.158 A 0.237 A 0.270

B 0.117 B 0.191 B 0.237

C 0.089 C 0.153 C 0.199

D 0.061 D 0.111 D 0.151

A 0.089 A 0.126 A 0.123

B 0.066 B 0.106 B 0.126

C 0.050 C 0.086 C 0.110

D 0.035 D 0.063 D 0.085

A 0.219 A 0.342 A 0.419

B 0.160 B 0.267 B 0.342

C 0.122 C 0.211 C 0.279

D 0.084 D 0.152 D 0.209

A 0.117 A 0.191 A 0.237

B 0.084 B 0.145 B 0.191

C 0.062 C 0.112 C 0.153

D 0.042 D 0.079 D 0.111

A 0.066 A 0.106 A 0.126

B 0.047 B 0.082 B 0.011

C 0.035 C 0.063 C 0.086

D 0.024 D 0.045 D 0.063

A 0.176 A 0.288 A 0.356

B 0.127 B 0.219 B 0.288

C 0.095 C 0.169 C 0.230

D 0.065 D 0.120 D 0.167

A 0.092 A 0.158 A 0.204

B 0.065 B 0.117 B 0.158

C 0.048 C 0.089 C 0.123

D 0.032 D 0.061 D 0.087

A 0.052 A 0.089 A 0.113

B 0.037 B 0.066 B 0.089

C 0.027 C 0.050 C 0.069

D 0.018 D 0.035 D 0.049

T eff  = 4sec

ξ eff  = 0.3

D y  = 0.01m

T eff  = 4sec

ξ eff  = 0.3

D y  = 0.02m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D y  = 0.03m

T eff  = 4sec

ξ eff  = 0.1

D y  = 0.01m

T eff  = 4sec

ξ eff  = 0.1

D y  = 0.02m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D y  = 0.03m

T eff  = 4sec

ξ eff  = 0.2

D y  = 0.01m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D y  = 0.02m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D y  = 0.03m

T eff  = 3sec

ξ eff  = 0.2

D y  = 0.01m

T eff  = 3sec

ξ eff  = 0.2

D y  = 0.02m

T eff  = 3sec

ξ eff  = 0.2

D y  = 0.03m

T eff  = 3sec

ξ eff  = 0.3

D y  = 0.01m

T eff  = 3sec

ξ eff  = 0.3

D y  = 0.02m

T eff  = 3sec

ξ eff  = 0.3

D y  = 0.03m

T eff  = 2sec

ξ eff  = 0.3

D y  = 0.02m

T eff  = 2sec

ξ eff  = 0.3

D y  = 0.03m

T eff  = 3sec

ξ eff  = 0.1

D y  = 0.01m

T eff  = 3sec

ξ eff  = 0.1

D y  = 0.02m

T eff  = 3sec

ξ eff  = 0.1

D y  = 0.03m

T eff  = 2sec

ξ eff  = 0.1

D y  = 0.02m

T eff  = 2sec

ξ eff  = 0.1

D y  = 0.03m

T eff  = 2sec

ξ eff  = 0.2

D y  = 0.01m

T eff  = 2sec

ξ eff  = 0.2

D y  = 0.02m

T eff  = 2sec

ξ eff  = 0.2

D y  = 0.03m

T eff  = 2sec

ξ eff  = 0.1

D y  = 0.01m

T eff  = 2sec

ξ eff  = 0.3

D y  = 0.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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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5 組合四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與降伏後勁度比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A 0.074 0.523 A 0.087 0.436 A 0.082 0.316

B 0.068 0.504 B 0.117 0.511 B 0.130 0.421

C 0.013 0.164 C 0.126 0.529 C 0.173 0.491

D none none D 0.059 0.345 D 0.202 0.531

A 0.015 0.185 A 0.041 0.268 A 0.045 0.202

B none none B 0.034 0.234 B 0.064 0.262

C none none C none none C 0.064 0.264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A none none A 0.013 0.104 A 0.025 0.122

B none none B none none B 0.023 0.116

C none none C none none C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A 0.111 0.483 A 0.114 0.365 A 0.100 0.238

B 0.135 0.530 B 0.171 0.462 B 0.169 0.347

C 0.114 0.489 C 0.213 0.517 C 0.243 0.433

D none none D 0.210 0.514 D 0.333 0.511

A 0.044 0.269 A 0.060 0.233 A 0.057 0.151

B 0.010 0.079 B 0.074 0.272 B 0.091 0.223

C none none C 0.054 0.215 C 0.116 0.266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0.097 0.234

A 0.001 0.005 A 0.029 0.129 A 0.034 0.096

B none none B 0.014 0.066 B 0.047 0.128

C none none C none none C 0.038 0.107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A 0.144 0.436 A 0.136 0.304 A 0.112 0.183

B 0.195 0.511 B 0.217 0.411 B 0.200 0.287

C 0.209 0.529 C 0.292 0.484 C 0.301 0.377

D 0.098 0.345 D 0.351 0.531 D 0.450 0.475

A 0.068 0.268 A 0.075 0.195 A 0.064 0.114

B 0.057 0.234 B 0.108 0.258 B 0.112 0.183

C none none C 0.114 0.268 C 0.157 0.240

D none none D 0.015 0.047 D 0.185 0.271

A 0.022 0.104 A 0.042 0.119 A 0.040 0.074

B none none B 0.043 0.121 B 0.064 0.113

C none none C none none C 0.074 0.129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0.017 0.032

A 0.173 0.392 A 0.153 0.255 A 0.120 0.144

B 0.250 0.483 B 0.257 0.365 B 0.224 0.238

C 0.299 0.527 C 0.362 0.447 C 0.351 0.329

D 0.251 0.484 D 0.483 0.519 D 0.554 0.436

A 0.089 0.248 A 0.087 0.162 A 0.069 0.088

B 0.099 0.269 B 0.136 0.233 B 0.127 0.151

C 0.047 0.150 C 0.166 0.271 C 0.191 0.211

D none none D 0.117 0.207 D 0.262 0.268

A 0.039 0.127 A 0.051 0.102 A 0.044 0.057

B 0.001 0.005 B 0.066 0.129 B 0.076 0.096

C none none C 0.045 0.091 C 0.102 0.125

D none none D none none D 0.083 0.104

T d  = 6 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d  = 6 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d  = 6 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T d  = 6 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d  =6 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d  = 6 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d  = 5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d  =5 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d  = 5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d  = 6 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d  = 6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d  = 6 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d  = 5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d  = 5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d  = 5 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d  = 5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d  = 5 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d  = 5 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T d  = 4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d  = 4 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d  = 4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T d  = 4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d  =4 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d  = 4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d  = 3sec

ξ eff  = 0.3

Q d = 0.03W

T d  = 3 sec

ξ eff  = 0.3

Q d = 0.05W

T d  = 3sec

ξ eff  = 0.3

Q d = 0.08W

T d  = 4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d  = 4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d  = 4 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d  = 3sec

ξ eff  = 0.1

Q d = 0.03W

T d  = 3 sec

ξ eff  = 0.1

Q d = 0.05W

T d  = 3sec

ξ eff  = 0.1

Q d = 0.08W

T d  = 3sec

ξ eff  = 0.2

Q d = 0.03W

T d  = 3 sec

ξ eff  = 0.2

Q d = 0.05W

T d  = 3sec

ξ eff  = 0.2

Q d = 0.0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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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6 組合五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A 0.001 0.023 A 0.002 0.036 A 0.003 0.051

B 0.001 0.035 B 0.002 0.054 B 0.005 0.076

C 0.001 0.049 C 0.003 0.076 C 0.007 0.107

D 0.002 0.074 D 0.005 0.116 D 0.011 0.163

A 0.001 0.017 A 0.003 0.027 A 0.007 0.036

B 0.002 0.026 B 0.005 0.040 B 0.010 0.055

C 0.002 0.036 C 0.006 0.056 C 0.014 0.076

D 0.004 0.055 D 0.010 0.086 D 0.022 0.116

A 0.002 0.014 A 0.005 0.021 A 0.012 0.025

B 0.003 0.021 B 0.008 0.031 B 0.018 0.038

C 0.004 0.029 C 0.011 0.043 C 0.026 0.053

D 0.006 0.044 D 0.016 0.066 D 0.039 0.081

A 0.001 0.031 A 0.002 0.048 A 0.005 0.068

B 0.001 0.046 B 0.003 0.073 B 0.007 0.101

C 0.002 0.065 C 0.005 0.103 C 0.010 0.142

D 0.003 0.099 D 0.007 0.155 D 0.015 0.216

A 0.002 0.023 A 0.004 0.036 A 0.009 0.049

B 0.002 0.035 B 0.006 0.054 B 0.013 0.073

C 0.003 0.048 C 0.009 0.075 C 0.019 0.102

D 0.005 0.074 D 0.013 0.114 D 0.029 0.155

A 0.002 0.018 A 0.007 0.027 A 0.016 0.034

B 0.004 0.027 B 0.010 0.041 B 0.024 0.051

C 0.005 0.038 C 0.014 0.058 C 0.034 0.071

D 0.008 0.059 D 0.022 0.088 D 0.052 0.109

A 0.001 0.039 A 0.003 0.061 A 0.006 0.085

B 0.002 0.058 B 0.004 0.091 B 0.009 0.127

C 0.002 0.081 C 0.006 0.127 C 0.012 0.178

D 0.003 0.123 D 0.009 0.194 D 0.019 0.271

A 0.002 0.029 A 0.005 0.045 A 0.011 0.061

B 0.003 0.043 B 0.008 0.067 B 0.017 0.091

C 0.004 0.060 C 0.011 0.094 C 0.024 0.127

D 0.006 0.092 D 0.016 0.143 D 0.036 0.194

A 0.003 0.023 A 0.008 0.034 A 0.020 0.042

B 0.005 0.034 B 0.013 0.052 B 0.031 0.064

C 0.007 0.048 C 0.018 0.072 C 0.043 0.089

D 0.010 0.073 D 0.027 0.110 D 0.065 0.136

A 0.001 0.046 A 0.003 0.073 A 0.007 0.101

B 0.002 0.069 B 0.005 0.109 B 0.010 0.152

C 0.003 0.097 C 0.007 0.153 C 0.015 0.213

D 0.004 0.148 D 0.010 0.233 D 0.022 0.325

A 0.002 0.035 A 0.006 0.054 A 0.013 0.073

B 0.004 0.052 B 0.009 0.080 B 0.020 0.109

C 0.005 0.072 C 0.013 0.112 C 0.028 0.153

D 0.007 0.110 D 0.020 0.171 D 0.043 0.233

A 0.004 0.027 A 0.010 0.041 A 0.024 0.051

B 0.006 0.041 B 0.015 0.062 B 0.037 0.076

C 0.008 0.058 C 0.021 0.087 C 0.051 0.107

D 0.012 0.088 D 0.032 0.132 D 0.078 0.163

T d  = 6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6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d  = 6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d  = 6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6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d  = 6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d  = 5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5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d  = 5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d  = 6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d  =6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d  =6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d  = 5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d  =5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d  =5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d  = 5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5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d  = 5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d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d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d  = 4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4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d  = 4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d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3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d  = 3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d  = 4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d  =4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d  = 4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d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d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d  = 3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d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d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d  = 3 sec

ξ eff  = 0.2

αb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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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7 組合六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parameters site D y1 (m) D y2 (m)

A 0.001 0.027 A 0.001 0.027 A 0.002 0.027

B 0.001 0.041 B 0.002 0.041 B 0.003 0.040

C 0.002 0.057 C 0.003 0.057 C 0.004 0.056

D 0.002 0.087 D 0.004 0.087 D 0.006 0.086

A 0.001 0.020 A 0.002 0.020 A 0.004 0.019

B 0.002 0.031 B 0.003 0.030 B 0.005 0.029

C 0.003 0.043 C 0.005 0.042 C 0.007 0.040

D 0.004 0.065 D 0.007 0.064 D 0.011 0.061

A 0.002 0.016 A 0.004 0.015 A 0.006 0.013

B 0.003 0.024 B 0.006 0.023 B 0.010 0.020

C 0.005 0.035 C 0.008 0.032 C 0.014 0.028

D 0.007 0.052 D 0.012 0.049 D 0.021 0.043

A 0.001 0.041 A 0.002 0.041 A 0.003 0.040

B 0.002 0.061 B 0.003 0.061 B 0.004 0.060

C 0.002 0.086 C 0.004 0.085 C 0.006 0.084

D 0.004 0.131 D 0.006 0.130 D 0.009 0.128

A 0.002 0.031 A 0.003 0.030 A 0.005 0.029

B 0.003 0.046 B 0.005 0.045 B 0.008 0.043

C 0.004 0.064 C 0.007 0.063 C 0.011 0.060

D 0.007 0.098 D 0.011 0.096 D 0.017 0.092

A 0.003 0.024 A 0.006 0.023 A 0.010 0.020

B 0.005 0.036 B 0.008 0.035 B 0.015 0.030

C 0.007 0.051 C 0.012 0.048 C 0.020 0.042

D 0.011 0.078 D 0.018 0.074 D 0.031 0.064

A 0.001 0.055 A 0.002 0.054 A 0.004 0.053

B 0.002 0.082 B 0.004 0.081 B 0.006 0.080

C 0.003 0.115 C 0.005 0.114 C 0.008 0.112

D 0.005 0.174 D 0.008 0.173 D 0.012 0.171

A 0.003 0.041 A 0.005 0.040 A 0.007 0.038

B 0.004 0.061 B 0.007 0.060 B 0.011 0.058

C 0.006 0.085 C 0.010 0.084 C 0.015 0.081

D 0.009 0.130 D 0.015 0.128 D 0.023 0.123

A 0.004 0.032 A 0.008 0.031 A 0.013 0.027

B 0.007 0.049 B 0.011 0.046 B 0.019 0.040

C 0.009 0.068 C 0.016 0.065 C 0.027 0.056

D 0.014 0.104 D 0.024 0.098 D 0.041 0.086

T u  = 1 sec

ξ eff  = 0.3

αb = 0.02

T u  = 1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u  =1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u  = 1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u  =1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u  = 1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u  = 1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u  = 1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u  = 1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u  = 0.75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u  = 0.75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u  = 0.75 sec

ξ eff  = 0.2

αb = 0.1

T u  = 0.75 sec

ξ eff  = 0.3

αb = 0.02

T u  = 0.75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u  = 0.75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u  = 0.5 sec

ξ eff  = 0.3

αb = 0.02

T u  = 0.5 sec

ξ eff  = 0.3

αb = 0.05

T u  = 0.5 sec

ξ eff  = 0.3

αb = 0.1

T u  = 0.75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u  = 0.75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u  = 0.75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u  = 0.5 sec

ξ eff  = 0.1

αb = 0.02

T u  = 0.5 sec

ξ eff  = 0.1

αb = 0.05

T u  = 0.5 sec

ξ eff  = 0.1

αb = 0.1

T u  = 0.5 sec

ξ eff  = 0.2

αb = 0.02

T u  = 0.5 sec

ξ eff  = 0.2

αb = 0.05

T u  = 0.5 sec

ξ eff  = 0.2

αb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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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8 組合七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D y (m) α b

A 0.001 0.053 A 0.003 0.118 A 0.006 0.209

B 0.002 0.053 B 0.005 0.118 B 0.009 0.209

C 0.003 0.053 C 0.006 0.118 C 0.013 0.209

D 0.004 0.053 D 0.010 0.118 D 0.020 0.209

A 0.002 0.042 A 0.005 0.094 A 0.010 0.162

B 0.003 0.042 B 0.008 0.094 B 0.016 0.162

C 0.004 0.042 C 0.011 0.094 C 0.022 0.162

D 0.007 0.042 D 0.016 0.094 D 0.033 0.162

A 0.003 0.032 A 0.007 0.069 A 0.014 0.110

B 0.004 0.032 B 0.011 0.069 B 0.022 0.110

C 0.006 0.032 C 0.015 0.069 C 0.030 0.110

D 0.009 0.032 D 0.023 0.069 D 0.046 0.110

A 0.001 0.023 A 0.002 0.053 A 0.004 0.093

B 0.001 0.023 B 0.003 0.053 B 0.005 0.093

C 0.002 0.023 C 0.004 0.053 C 0.007 0.093

D 0.003 0.023 D 0.005 0.053 D 0.011 0.093

A 0.001 0.019 A 0.003 0.042 A 0.006 0.075

B 0.002 0.019 B 0.005 0.042 B 0.009 0.075

C 0.003 0.019 C 0.007 0.042 C 0.012 0.075

D 0.004 0.019 D 0.010 0.042 D 0.019 0.075

A 0.002 0.015 A 0.004 0.032 A 0.008 0.055

B 0.003 0.015 B 0.006 0.032 B 0.012 0.055

C 0.004 0.015 C 0.009 0.032 C 0.017 0.055

D 0.006 0.015 D 0.014 0.032 D 0.026 0.055

A 0.001 0.013 A 0.001 0.030 A 0.002 0.053

B 0.001 0.013 B 0.002 0.030 B 0.004 0.053

C 0.001 0.013 C 0.003 0.030 C 0.005 0.053

D 0.002 0.013 D 0.004 0.030 D 0.008 0.053

A 0.001 0.011 A 0.002 0.024 A 0.004 0.042

B 0.001 0.011 B 0.003 0.024 B 0.006 0.042

C 0.002 0.011 C 0.005 0.024 C 0.009 0.042

D 0.003 0.011 D 0.007 0.024 D 0.013 0.042

A 0.001 0.008 A 0.003 0.018 A 0.006 0.032

B 0.002 0.008 B 0.005 0.018 B 0.009 0.032

C 0.003 0.008 C 0.007 0.018 C 0.012 0.032

D 0.004 0.008 D 0.010 0.018 D 0.018 0.032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T u = 0.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Tu = 0.7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3

Tu = 1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T u = 0.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Tu = 0.7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1

Tu = 1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T u = 0.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Tu = 0.75sec

T eff  = 4 sec

ξ eff  = 0.2

Tu = 1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T u = 0.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Tu = 0.7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2

Tu = 1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T u = 0.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Tu = 0.7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3

Tu = 1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3

Tu = 0.75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3

Tu = 1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T u = 0.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Tu = 0.75sec

T eff  = 3 sec

ξ eff  = 0.1

Tu = 1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1

Tu = 0.75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1

Tu = 1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2

T u = 0.5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2

Tu = 0.75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2

Tu = 1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1

T u = 0.5sec

T eff  = 2sec

ξ eff  = 0.3

T u = 0.5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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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9 組合八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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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0 組合九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 

 

  

parameters site ξ eff D y (m) α b parameters site ξ eff D y (m) α b

A 0.03 0.254 0.664 A 0.03 0.272 0.476

B 0.118 0.115 0.471 B 0.118 0.189 0.386

C >0.5 C >0.5

D >0.5 D >0.5

A <0.02 ~ 0 0.286 A <0.02 0.001 0.285

B 0.061 0.155 0.674 B 0.061 0.213 0.587

C 0.192 -0.153 1.964 C 0.192 0.028 0.159

D >0.5 D >0.5

A <0.02 A <0.02

B 0.037 0.183 0.775 B 0.037 0.230 0.697

C 0.113 -0.054 35.212 C 0.113 0.087 0.466

D >0.5 D >0.5

A <0.02 A <0.02

B 0.074 0.244 0.588 B 0.074 0.307 0.433

C 0.254 -0.132 -3.352 C 0.254 0.081 0.168

D >0.5 D >0.5

A <0.02 A <0.02

B 0.037 0.283 0.739 B 0.037 0.330 0.622

C 0.113 0.046 0.313 C 0.113 0.187 0.484

D >0.5 D >0.5

A <0.02 A <0.02

B <0.02 B <0.02

C 0.072 0.098 0.582 C 0.072 0.219 0.621

D 0.388 -1.227 1.061 D 0.388 -0.576 1.301

A <0.02 A <0.02

B 0.051 0.367 0.632 B 0.051 0.420 0.457

C 0.162 0.076 0.263 C 0.162 0.246 0.330

D >0.5 D >0.5

A <0.02 A <0.02

B 0.023 0.410 0.766 B 0.023 0.446 0.641

C 0.079 0.188 0.601 C 0.079 0.313 0.556

D 0.495 -1.443 1.095 D 0.495 -0.666 1.601

A <0.02 A <0.02

B <0.02 B <0.02

C 0.049 0.244 0.734 C 0.049 0.346 0.675

D 0.21 -0.601 1.172 D 0.21 -0.160 -25.881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D D  = 0.5 m

AD  = 0.2g

Qd = 0.03W

D D  = 0.5 m

AD  = 0.2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5 m

AD  = 0.15g

Qd = 0.03W

D D  = 0.5 m

AD  = 0.15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small

D D  = 0.5 m

AD  = 0.1g

Qd = 0.03W

D D  = 0.5 m

AD  = 0.1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small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4 m

AD  = 0.2g

Qd = 0.03W

D D  = 0.4 m

AD  = 0.2g

Qd = 0.05W

D D  = 0.4 m

AD  = 0.15g

Qd = 0.03W

D D  = 0.4 m

AD  = 0.15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4 m

AD  = 0.1g

Qd = 0.03W

D D  = 0.4 m

AD  = 0.1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3 m

AD  = 0.2g

Qd = 0.03W

D D  = 0.3 m

AD  = 0.2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3 m

AD  = 0.15g

Qd = 0.03W

D D  = 0.3 m

AD  = 0.15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D D  = 0.3 m

AD  = 0.1g

Qd = 0.03W

D D  = 0.3 m

AD  = 0.1g

Qd = 0.05W
ξ eff  is too large ξ eff  is too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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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1 組合十中各設計參數下所計算得到之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 

 

表 3-1-2.12 所有設計參數組合，於分析過程中發生不合理狀況之整理表 

異常 

組合 
Dy <0 

Dy 不符 

工程應用 

αb 不符 

工程應用 
多重解 複數解 無解 

Teff、ξeff、Qd       

Teff、ξeff、αb       

Teff、ξeff、Dy       

Td、ξeff、Qd       

Td、ξeff、αb       

Tu、ξeff、αb       

Teff、ξeff、Tu       

AD、DD、αb       

AD、DD、Qd       

AD、D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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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典型隔震元件雙線性力量-變形行為 

 

圖 3-1-2.2 組合一中發生降伏位移為負值之遲滯迴圈 

 

圖 3-1-2.3 組合一中發生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皆為負值之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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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 組合一中降伏後勁度比大於工程應用範圍之遲滯迴圈 

 

圖 3-1-2.5 組合二的兩個計算結果中，降伏位移一組合理一組不合理之狀況 

 

圖 3-1-2.6 組合二的兩個計算結果中，降伏位移皆不合理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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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 組合三較容易得到符合實務應用之力學特性 

 

圖 3-1-2.8 組合三計算結果中，降伏後勁度比較大之狀況 

 

圖 3-1-2.9 組合四的四個計算結果中，僅迴圈一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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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 組合四的四個計算結果中，僅迴圈二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圖 3-1-2.11 組合四的四個計算結果中，皆不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圖 3-1-2.12 組合五的四個計算結果中，僅迴圈二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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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3 組合五的四個計算結果中，僅迴圈二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圖 3-1-2.14 組合六的四個計算結果中，僅迴圈二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圖 3-1-2.15 組合六的四個計算結果中，皆不符合實務應用力學特性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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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6 組合七中發生降伏位移小於工程應用範圍之遲滯迴圈 

 

圖 3-1-2.17 組合七中合理之遲滯迴圈 

 

圖 3-1-2.18 組合八的兩個計算結果中，降伏位移皆不符合實務應用範圍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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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9 不同降伏後勁度比與等效阻尼下，判別式 D 之數值分佈 

 

圖 3-1-2.20 組合九中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過大之案例 

 

圖 3-1-2.21 組合九中降伏位移為負值及降伏後勁度比過大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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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2 組合九中降伏位移及降伏後勁度比皆為負值之案例 

 
圖 3-1-2.23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24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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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5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26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27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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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8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29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0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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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1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2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3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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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4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5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6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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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7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8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39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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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0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1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2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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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3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4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5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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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6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7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48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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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9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0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1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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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52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3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4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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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55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6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7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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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58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59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0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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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1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2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3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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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4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5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6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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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7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8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69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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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0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71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72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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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3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之遲滯迴圈與相應之參數變化 

 
圖 3-1-2.74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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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5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76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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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7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78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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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9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80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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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1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82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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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3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84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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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5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86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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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7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88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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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9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2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90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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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1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92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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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3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94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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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5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96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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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7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98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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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9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00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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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1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02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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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3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04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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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5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06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3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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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7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08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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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9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10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1、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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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11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12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第三章 理論研究與示範例 

165 
 

 
圖 3-1-2.113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14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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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15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16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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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17 隔震系統於工址 D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2、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18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1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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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19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20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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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21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2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22 隔震系統於工址 A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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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23 隔震系統於工址 B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圖 3-1-2.124 隔震系統於工址 C 之需求下，考量標稱特性 (Teff =4sec、ξeff =0.3、

Dy =30mm) 上、下界變異性後，其相應參數之改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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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隔震系統平面配置模型 

 

圖 3-2.2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m=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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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m=8~10) 

 
圖 3-2.4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三向圖(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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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三向圖(n=2) 

 

圖 3-2.6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三向圖(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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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ASCE7-16 定義最大總位移與我國規範之差異量三向圖(n=4) 

 
圖 3-3.1 單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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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單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5)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3 單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2.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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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4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5 4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5)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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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4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2.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7 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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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5)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9 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等

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2.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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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1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11 1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5)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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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2 1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2.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13 3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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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3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1.5)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圖 3-3.15 39 層隔震結構於不同隔震系統型式(左：橡膠類；右：滑動類)與不同

等效阻尼下，上部結構(RI=2.0)之地震力豎向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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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耐震設計規範修訂建議 

第一節 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之修訂建議 

壹、 通則 

現行規範 

9.1  通則 

本章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四十九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9.1.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一般建築物使用隔震系統於基面之設計地震力及分析計算方式。

本章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工程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解說： 

隔震建築物結構體及隔震元件之設計地震力計算方式規定於 9.2 節與 9.3

節；隔震系統與結構系統之設計細部要求規定於 9.4 節；隔震系統之隔震元件實

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規定於 9.5 節。(後文省略)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解說： 

隔震建築物結構體及隔震元件之設計地震力計算方式規定於 9.2 節與 9.3

節；隔震系統與結構系統之設計細部要求規定於 9.4 節；隔震系統之隔震元件實

體試驗、出廠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規定於 9.5 節。(後文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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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隔震設計之變異性 

新增 

9.1.8 隔震設計之變異性 

隔震設計上應考量隔震元件力學行為之變異性，對於隔震系統及隔震建築物

所造成之影響。 

解說： 

由於隔震元件之力學行為可能因材料與製程之因素而有所差異，因此專業技

師必須考量至少±15%之力學行為變異範圍，以上下界分析進行隔震設計。隔震

元件之力學行為包含等效阻尼比(ξeD 、ξeM )與有效勁度(KeD 、K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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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隔震結構總橫力調整 

現行規範 

9.3.3 總橫力之調整 

任一方向動力分析的設計總橫力，為動力分析所得總橫力依下列規定調

整而得： 

9.3.3.1  反應譜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析所得

之總橫力除以0.8後不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

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且不得小於9.2.5.3節所

定之限度。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不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

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且不得小於9.2.5.3節所定

之限度。 

 

9.3.3.2  非線性歷時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歷時分析

所得之總橫力除以0.8後不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歷

時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60%，且不得小於9.2.5.3

節所定之限度。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不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

歷時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且不得小於

9.2.5.3節所定之限度。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3.3 總橫力之調整 

任一方向動力分析的設計總橫力，為動力分析所得總橫力依下列規定調

整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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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1  反應譜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析所得

之總橫力除以0.8後不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分

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90%，且不得小於9.2.5.3節

所定之限度。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不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反應譜

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且不得小於9.2.5.3節所定

之限度。 

 

9.3.3.2  非線性歷時分析 

(1) 位於隔震系統(含)及其下方之結構元件，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歷時分析

所得之總橫力除以0.8後不得小於(9-7)式所定Vb值之90%。 

(2)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歷

時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80%60%，且不得小於

9.2.5.3節所定之限度。 

(3)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之結構，其配置為不規則性者，於設計地震下，非線性

歷時分析所得之總橫力不得小於(9-8)式所定VS值之90%80%，且不得小於

9.2.5.3節所定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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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歷時分析法 

現行規範 

3.6 歷時分析法 

3.6.1 輸入地震要求 

至少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

(或最大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 

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錄，計算其 5%阻尼之反應譜。同時，調整地震紀錄

使得位於 0.2T 至 1.5T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度值不得低於設計譜加速

度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

中 T為建物基本模態之振動週期。 

解說： 

強地動紀錄之選取，盡量採用能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慮地震)之

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錄來進行模擬與調整得到與設計反

應譜相符之紀錄；地震紀錄模擬之方法，應為具有可信理論之方法或為由公信單

位所提供之方法。 

 

9.3.7  非線性動力分析 

所輸入之地震紀錄，至少取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

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針

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錄，其5%阻尼比反應譜於0.2TeD(TeM)至1.5TeD(TeM)週期範圍

內任一點之譜加速度值不得低於設計(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90%，且於此週期

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TeD(TeM)為隔

震建物於設計位移(最大考量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若使用七組以上的地震加速度歷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用。 

解說： 

參考第三章3.6節之解說。輸入之地震紀錄，以工址附近之紀錄為佳；若實測

地震紀錄之反應譜在週期TeD附近有放大現象時，應就此實測地震紀錄作適當之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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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3.6 歷時分析法 

3.6.1 輸入地震要求 

至少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

(或最大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若使用七個以上與設計反

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結構得採用分析結果之平均值進行設計。 

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錄，計算其 5%阻尼之反應譜。同時，調整地震紀錄

使得位於 0.2T1 至 1.5T1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度值不得低於設計譜加速

度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 

T1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解說： 

強地動紀錄之選取，應以工址附近之紀錄為佳，並盡量採用能確切反映工址

設計地震(或最大考慮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錄來

進行模擬與調整得到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紀錄；應為具有可信理論之方法或為由

公信單位所提供之方法。若工址附近實測地震紀錄之反應譜，在建築物所考慮方

向之基本振動週期T1附近有放大現象時，應就此實測地震紀錄作適當之考量。 

 

9.3.7  非線性動力分析 

依第三章3.6節之規定，進行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 

所輸入之地震紀錄，至少取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

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針

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錄，其5%阻尼比反應譜於0.2TeD(TeM)至1.5TeD(TeM)週期範圍

內任一點之譜加速度值不得低於設計(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90%，且於此週期

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TeD(TeM)為隔

震建物於設計位移(最大考量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若使用七組以上的地震加速度歷時，所得反應的平均值可作為設計之用。 

解說： 

參考第三章3.6節之解說。輸入之地震紀錄，以工址附近之紀錄為佳；若實測

地震紀錄之反應譜在週期TeD附近有放大現象時，應就此實測地震紀錄作適當之

考量。惟3.6.1節中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T1，應更改為隔震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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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計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D 或最大考量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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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隔震元件試驗通則 

現行規範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9.5.1  通則 

在採用隔震裝置前，須藉實體測試以確認隔震元件之地震行為是否與原設計

相符。實體測試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進行試驗，

其結果經確認後始得進行製造生產。實體測試所用的試體不得再使用於建造結構

上。在試驗進行時，試體每個迴圈的力和位移皆應予以記錄。 

 

解說： 

因隔震建築物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本

章規定一系列的試驗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度與阻尼依這些試驗結果而定。  

上開實體試驗宜由國內具有公信力之隔震元件試驗機構辦理。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5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出廠試驗與性能試驗與性能保證試驗 

9.5.1  通則 

實體試驗之目的，是為評定隔震元件供應商設計製造隔震元件之能力，進而

建立隔震元件力學性質之報告。 

出廠試驗是為依據設備供應商提出之合格標準，經專業技師認可後，透過實

驗以確保隔震元件於生產製造到成品組裝的每一個製程的品管穩定性。 

性能試驗為證實專業技師於設計中所使用隔震元件之力學性質。 

在試驗進行時，試體每個迴圈的力和位移皆應予以記錄。 

 

解說： 

因隔震建築物並非針對某一特定隔震系統而定，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本

章規定一系列的試驗步驟，設計所使用之勁度與阻尼依這些試驗結果而定。 

上開實體試驗宜由國內具有公信力之隔震元件試驗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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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隔震元件實體試驗 

現行規範 

9.5.2  實體試驗 

實體試驗可使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或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依不同

隔震元件之特性與隔震建築物之設計，選擇適合之試驗條件進行試驗。 

9.5.2.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2.1.1  垂直載重試驗 

垂直載重由零加載至 1
( )

2D L EQ Q Q  ，並卸載回復為零，以進行垂直載重試

驗。 

9.5.2.1.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QL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最大力量

或位移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風力、溫度變化等)或其所對應之位移。 

9.5.2.1.3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行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設計

位移DD的 0.25、 0.50、 0.75、1.0、1.25及1.0倍。每一種位移進行三個循環試

驗。 

9.5.2.1.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

元件之設計位移DD。 

9.5.2.1.5  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載重各為
ELD QQQ 

2

1 與
ED QQ  下，分別進行三個循環試驗，每

個循環之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DTM。 E 為包含水平及垂直設計地

震效應產生之軸力。 

9.5.2.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 

在設計載重
ELD QQQ 

2

1 不大於 2/200 cmkgf ，且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

DTM對應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不大於250%時，始得使用剪應變與垂直壓

應力條件進行下列實體試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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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2.1  垂直載重試驗 

垂直壓應力由零加載至 2/200 cmkgf ，並卸載回復為零，以進行垂直載重

試驗。 

9.5.2.2.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50 cmkgf 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最

大力量或位移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風力、溫度變化等)或其所對應隔

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 

9.5.2.2.3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00 cmkgf 下，進行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

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50%、100%、150%、200%、250%及200%。每一種

位移進行三個循環試驗。 

9.5.2.2.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00 cmkgf 下，進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

位移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200%。 

9.5.2.2.5  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各為 2/200 cmkgf 以上與 2/20 cmkgf 以下時，分別進行三個

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側向位移不小於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250%。 

解 說 ：   
實體試驗中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適用於橡膠隔震元件。 

垂直載重試驗，建議取最大垂直載重為 1
( )

2D L EQ Q Q  或 2/200 cmkgf ，垂

直載重試驗之加載與卸載過程中，應設定適當之分段加載與卸載階段。以橡膠隔

震元件之垂直載重試驗為例（如圖C9-5所示），每一階段以最大垂直載重之20%
作為加載或卸載之變化量，利用加載過程之60%、80%與100%所求得之迴歸勁度

Kv1，及卸載過程之80%、60%與40%所求得之迴歸勁度Kv2，取兩者之平均值作為

試驗所得之垂直勁度值Kv，作為隔震結構分析時之輸入參數。 

 1 2( )

2
v v

v
K K

K


         (C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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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9-5  橡膠隔震元件垂直勁度試驗值計算方式 

一般而言，可經由分析求得常態載重（回歸週期為50年並考慮用途係數之設

計風力）與溫度變化（±20oC）下隔震元件之位移變化量。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5.2  實體試驗 

進行實體試驗時，設備供應商原則上至少須使用二組相同全尺寸試體進行試

驗，除非專業技師同意，試驗試體不得再用於現地安裝。 

相似規格之隔震元件，若可提出經由國內相關研究分析資料或試驗報告之證

明，並且經專業技師認可，則可不需進行實體試驗。 

上開實體試驗應由國內具隔震元件試驗設施認證之實驗機構辦理。 

實體試驗可使用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或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依不同隔

震元件之特性與隔震建築物之設計，選擇適合之試驗條件進行試驗。 

9.5.2.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2.1  9.5.2.1.1垂直載重試驗 

垂直載重由零加載至一試驗軸壓 1
( )

2D L EQ Q Q  ，並卸載回復為零，以進行

垂直載重試驗。 

9.5.2.2  9.5.2.1.2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QL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最大力量或

位移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風力、溫度變化等)或其所對應之位移。 

垂
直
載
重

 

橡膠隔震元件垂直變形 

垂
直
載
重

/ 最
大
垂
直
載
重

 (%
) 

100% 

80% 

60% 

40% 

20% 

Kv1 

Kv2 

             加載 

             卸載 

             垂直勁度試驗

0%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 

194 
 

垂直載重在一試驗軸壓與試驗位移下，進行至少二十個循環試驗。 

9.5.2.3  9.5.2.1.3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行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設計位

移DD的 0.25、 0.50、 0.75、1.0、1.25及1.0倍。每一種位移進行三個循環試驗。 

垂直載重在一試驗軸壓下，進行至少五組不同試驗位移循環試驗，每一組試

驗位移進行三個循環試驗。 

9.5.2.4  9.5.2.1.4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QD下，進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

件之位移DD。 

垂直載重在一試驗軸壓與試驗位移下，進行至少十個循環試驗。 

9.5.2.5  9.5.2.1.5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載重各為 1

2D L EQ Q Q  與
D EQ Q 下，分別進行三個循環試驗，每個

循環之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最大總位移DTM。 E 為包含水平及垂直設計地震效應

產生之軸力。 

垂直載重分別在最大試驗軸壓與最小試驗軸壓下，於一試驗位移進行三個循

環試驗。 

9.5.2.2  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 

在設計載重 1

2D L EQ Q Q  不大於
2/200 cmkgf ，且隔震元件之最大總位移DTM

對應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不大於250%時，始得使用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

條件進行下列實體試驗項目。 

9.5.2.2.1  垂直載重試驗 

垂直壓應力由零加載至
2/200 cmkgf ，並卸載回復為零，以進行垂直載重試驗。 

9.5.2.2.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50 cmkgf 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最大

力量或位移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風力、溫度變化等)或其所對應隔震元

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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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2.3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00 cmkgf 下，進行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位移依序為隔震

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50%、100%、150%、200%、250%及200%。每一種位移

進行三個循環試驗。 

9.5.2.2.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2/100 cmkgf 下，進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

移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200%。 

9.5.2.2.5  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各為
2/200 cmkgf 以上與

2/20 cmkgf 以下時，分別進行三個循

環試驗，每個循環之側向位移不小於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250%。
 

解 說 ：  

上述隔震元件各試驗項目的軸壓與試驗位移之訂定，應由設備供應商針對受

測件之特性，選擇適合之試驗條件進行試驗。 

設備供應商若可提出五年內由國內相關研究分析資料或試驗報告之證明，該

隔震元件若與原設計具(1)相似型式、尺寸、相同材料及內部構造；(2)相同組裝過

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序；(3)相似力學特性，如有效勁度、等效阻尼比與設計位移，

並可提供專業技師相關設計參數，且經專業技師認可者，得不須進行實體試驗，

但仍應進行出廠試驗與性能試驗，以及該隔震元件(4)為橡膠隔震元件時，其相似

型式之原則為相同試驗位移下橡膠總厚度之剪應變差異在±10%以內。 

隔震元件為滑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時應進行動態試驗，以驗證與量化隔震

元件之力學性質，若實尺寸隔震元件無法進行動態試驗的條件下，可使用縮尺試

體進行實體試驗以量化隔震元件的速度相依之特性，或依試驗設施最大容量進行

試驗。該縮尺試體須採用與實尺寸試體相同之型式、材料、製程與品質，同時應

採用足以代表實尺寸試體加載速率之頻率進行試驗。 

原則上，實體試驗試體不得再用於現地安裝，即隔震元件為橡膠隔震元件時，

不得重複使用於建造結構。隔震元件為滑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時，可經專業技

師同意，更換滑動材料或滾動部件後，重複使用於建造結構。 

9.5.2.2節常態載重試驗之目的，為確保隔震元件可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

產生過大之位移或力量。例如對於鉛心橡膠支承墊而言，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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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降伏。對滑動隔震系統而言，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產生滑動，亦即隔震元

件之起動摩擦力不得小於設計風力。 

一般而言，可經由分析求得常態載重（回歸週期為50年並考慮用途係數之設

計風力）與溫度變化（±20oC）下隔震元件之位移變化量。 

實體試驗中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適用於橡膠隔震元件。 

垂直載重試驗，建議取最大垂直載重為 1
( )

2D L EQ Q Q  或 2/200 cmkgf ，垂

直載重試驗之加載與卸載過程中，應設定適當之分段加載與卸載階段。以橡膠隔

震元件之垂直載重試驗為例（如圖C9-5所示），每一階段以最大垂直載重之20%
作為加載或卸載之變化量，利用加載過程之60%、80%與100%所求得之迴歸勁度

Kv1，及卸載過程之80%、60%與40%所求得之迴歸勁度Kv2，取兩者之平均值作為

試驗所得之垂直勁度值Kv，作為隔震結構分析時之輸入參數。 

 1 2( )

2
v v

v
K K

K


         (C9-13) 

 
圖C9-5  橡膠隔震元件垂直勁度試驗值計算方式 

一般而言，可經由分析求得常態載重（回歸週期為50年並考慮用途係數之設

計風力）與溫度變化（±20oC）下隔震元件之位移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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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隔震元件試驗結果檢核 

現行規範 

9.5.4  試驗結果檢核 

試驗結果必須滿足下列要求方可接受，若其中任一要求無法符合時，實體須

重新設計、製作及試驗。 

9.5.4.1   所有試驗之受力－變形關係圖的切線勁度必須為正值。 

9.5.4.2  依9.5.2.1.1節或9.5.2.2.1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之破

壞，試驗所得之垂直勁度值不宜小於設計值之80%。 

9.5.4.3 依9.5.2.1.2節或9.5.2.2.2節之試驗，在設計風力下，隔震元件（含風束制系

統）須提供足夠之水平勁度，使隔震元件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產生降

伏。 

9.5.4.4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每一種試驗位移下任一循環的有效勁

度與其三個循環的平均有效勁度差異須在±10%以內。即 

%10


e

e
i
e

k

kk (9-14) 

i
ek ：任一個循環的有效勁度值。 

ek ：平均有效勁度。 

9.5.4.5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所有兩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值之差

不得大於10%。即 

 
 

%10
 , min




B
e

A
e

B
e

A
e

kk

kk
 (9-15) 

B
e

A
e kk , ：試體A、B的平均有效勁度 

min},{ B
e

A
e kk ： A

ek 與 B
ek 之較小者。 

9.5.4.6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最後一組試驗之三個循環，各試體之平

均有效勁度值與設計之有效勁度值差值不得超過15%。各試體平均等效阻

尼比及消能能量不得小於設計值之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的85%。 

9.5.4.7  依 9.5.2.1.4 節或 9.5.2.2.4 節之試驗，任一循環之有效勁度與第一循環之

差值不得大於 20%。任一循環之消能能量不得小於第一循環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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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8  依 9.5.2.1.5 節或 9.5.2.2.5 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之

破壞。 

解說： 

隔震元件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產生過大之位移或力量。例如對於鉛心橡

膠支承墊而言，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降伏。對滑動隔震系統而言，在設計風

力作用下，不得產生滑動，亦即隔震元件之起動摩擦力不得小於設計風力。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諸多因素造成試驗數據呈現不穩定，若有必要，建

議可考慮不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數據，但循環次數仍須滿足9.5.2節之規定。 

在實體試驗完成後，試體不得有破壞之情形發生。例如，對橡膠隔震支承而

言，觀察橡膠的膨脹突出，其鋼片與橡膠間之界面不得產生脫離情形；對滑動隔

震元件而言，其不鏽鋼板不得產生永久變形等。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5.4  試驗結果檢核 

試驗結果必須滿足下列要求方可接受，若其中任一要求無法符合時，實體須

重新設計、製作及試驗。 

9.5.4.1   所有試驗之受力－變形關係圖的切線勁度必須為正值。 

9.5.4.2  依9.5.2.1節或9.5.2.2.1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之破

壞，並依試驗結果計算垂直勁度值。試驗所得之垂直勁度值不宜小於設計

值之80%。 

9.5.4.3 依9.5.2.2節之試驗，隔震元件（含風束制系統）須提供足夠之水平勁度，

使隔震元件剪力仍在彈性階段。 

       依9.5.2.1.2節或9.5.2.2.2節之試驗，在設計風力下，隔震元件（含風束制系

統）須提供足夠之水平勁度，使隔震元件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產生降

伏。 

9.5.4.4 依9.5.2.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每一種試驗位移下任一循環的有效勁度

與其三個循環的平均有效勁度差異須在±10%以內。即 

%10


e

e
i
e

k

kk (9-14) 

        i
ek ：任一個循環的有效勁度值。 

ek ：平均有效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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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5 依9.5.2.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所有兩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值之差不

得大於10%。即 

 
 

%10
 , min




B
e

A
e

B
e

A
e

kk

kk
 (9-15) 

B
e

A
e kk , ：試體A、B的平均有效勁度 

min},{ B
e

A
e kk ： A

ek 與 B
ek 之較小者。 

9.5.4.6 依9.5.2.3節之試驗，每一組試驗位移下任一循環的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

不得小於平均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之85%。 

       依9.5.2.1.3節或9.5.2.2.3節之試驗，最後一組試驗之三個循環，各試體之平

均有效勁度值與設計之有效勁度值差值不得超過15%。各試體平均等效阻

尼比及消能能量不得小於設計值之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的85%。 

9.5.4.7 依9.5.2.4節或9.5.2.2.4節之試驗，任一循環之有效勁度與第一循環之差值

不得大於20%。任一循環之消能能量不得小於第一循環之70%。 

9.5.4.8 依9.5.2.5節或9.5.2.2.5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之破壞。 

解說： 

隔震元件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產生過大之位移或力量。例如對於鉛心橡

膠支承墊而言，在設計風力作用下，不得降伏。對滑動隔震系統而言，在設計風

力作用下，不得產生滑動，亦即隔震元件之起動摩擦力不得小於設計風力。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諸多因素造成試驗數據呈現不穩定，若有必要，建

議可考慮不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數據，但循環次數仍須滿足9.5.2節之規定。 

在實體試驗完成後，試體不得有破壞之情形發生。例如，對橡膠隔震支承而

言，觀察橡膠的膨脹突出，其鋼片與橡膠間之界面不得產生脫離情形；對滑動隔

震元件而言，其不鏽鋼板不得產生永久變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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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隔震元件出廠試驗 

新增 

9.5.5  出廠試驗 

隔震元件在出廠前，每個隔震元件皆須進行至少滿足性能試驗之要求。 

上開出廠試驗應由國內外具隔震元件試驗設施認證之實驗機構辦理。 

解說： 

出廠試驗是隔震元件於製造出廠前，確保隔震元件特性是否符合要求，並確保

品質穩定，其較著重於品管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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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隔震元件性能試驗 

現行規範 

9.5.5  性能保證試驗 

在進行安裝前，每個隔震元件皆須進行下列性能保證試驗，評定其力學特性

是否與設計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 

 

9.5.5.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5.1.1  壓力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1.5(QD+QL)之壓力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察其變

化。 

9.5.5.1.2  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載重為QD載重下進行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

位移應為隔震元件之設計位移DD。 

 

9.5.5.2  試驗結果檢核 

1. 橡膠隔震元件依9.5.5.1.1節試驗後，觀察橡膠的膨脹突出，鋼片和橡膠層墊

間不能有接合不良的情形，在橡膠層表面不能產生裂縫。 

2. 滑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依9.5.5.1節試驗後，若發現塗層剝離、不鏽鋼板刮

傷或產生永久變形及塗層內涵外洩等情形時，則不予通過。 

3. 試驗9.5.5.1.2節中，每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和設計值差異不超過±15%；每

個試體的平均消能能力或等效阻尼比不得小於設計值之85%。 

 

解說：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諸多因素造成試驗數據呈現不穩定，若有必要，建

議可考慮不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數據，但循環次數仍須滿足9.5.5節之規定。 

試驗完成後，每一種試驗成果應繪製應力-應變曲線，並記載各種載重循環

之最大位移、最大載重、有效勁度、遲滯曲線面積及試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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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5.6  性能試驗 

在隔震元件安裝於建築物前，專業技師須按隔震元件之類型與尺寸，訂定抽

樣比例進行至少下列性能試驗，以評定其力學特性是否與設計值相同，或於專業

技師所允許的容許誤差範圍內。 

上開性能試驗應由國內具隔震元件試驗設施認證之實驗機構辦理。 

在進行安裝前，每個隔震元件皆須進行下列性能保證試驗，評定其力學特性

是否與設計值相同或容許誤差範圍內。 

 

9.5.6.1  位移與垂直載重條件 

9.5.6.1 9.5.6.1.1  壓力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1.5(QD+QL)之壓力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察其變

化。 

9.5.6.2 垂直載重試驗 

垂直載重由零加載至 1
( )

2D L EQ Q Q  ，並卸載回復為零，以進行垂直載重試

驗。 

9.5.6.3 9.5.6.1.2  壓力及剪力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載重為QD載重下進行三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

位移應為隔震元件之設計位移DD。 

 

9.5.6.4 9.5.6.2  試驗結果檢核 

1. 依9.5.6.3節之試驗，受力－變形關係圖的切線勁度必須為正值。 

2. 1.橡膠隔震元件依9.5.6.1節試驗後，觀察橡膠的膨脹突出，鋼片和橡膠層墊間

不能有接合不良的情形，在橡膠層表面不能產生裂縫。 

3. 2.滑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依9.5.6.1節試驗後，若發現塗層剝離、不鏽鋼板刮

傷或產生永久變形及塗層內涵外洩等情形時，則不予通過。 

3. 試驗9.5.5.1.2節中，每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和設計值差異不超過±15%；每

個試體的平均消能能力或等效阻尼比不得小於設計值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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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9.5.6.2節之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之破壞，試驗所得之垂

直勁度值不宜小於設計值之80%。 

5. 依9.5.6.3節之試驗，任一循環的有效勁度與其三個循環的平均有效勁度差異

須在±10%以內。 

6. 依9.5.6.3節之試驗，每個試體之平均有效勁度值與設計之有效勁度值差值不

得超過15%。每個試體平均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不得小於設計值之等效阻

尼比及消能能量的85%。 

解說： 

性能試驗是隔震元件於安裝前，針對已完成出廠試驗之隔震元件進行抽測試

驗，以確保其力學特性與設計值相同，或於容許誤差範圍內，其屬於施工安裝前

之檢核確認。 

性能試驗之抽樣原則為隔震元件應依據每一型式與尺寸隨機取樣至少一組

進行測試，若經專業技師認可，可選擇一組具代表性之主要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

件進行測試。 

試驗之第一循環可能由於諸多因素造成試驗數據呈現不穩定，若有必要，建

議可考慮不採用第一循環之試驗數據，但循環次數仍須滿足9.5.6節之規定。 

試驗完成後，每一種試驗成果應繪製應力-應變曲線，並記載各種載重循環

之最大位移、最大載重、有效勁度、遲滯曲線面積及試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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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隔震建築物設計其他相關規定 

現行規範 

9.6 其他相關規定 

9.6.1  基礎構造 

隔震建築物之基礎構造，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章基本規則及第

二章基礎構造之要求進行設計與施工。 

9.6.2  設計審查 

9.6.2.1  通則 

隔震建築物之設計與相關的試驗計畫之認可程序，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規定辦理。 

 

9.6.2.2  隔震系統 

隔震建築設計之審查評定至少應包含下列各項： 

(1) 基地工址地震準則之審查：包括基地工址設計反應譜及地表運動歷時之建立

及所有其他針對此計畫特定之設計準則。 

(2) 初步審查：包括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設計總位移及最小水平總橫力之決定。 

(3) 有關整體結構系統所有分析及最後設計成果之審查。 

解說： 

我國於隔震建築尚乏經驗，為避免不當或錯誤設計施工，事前之審查評定仍

有必要，審查評定之機構團體建議應有下列成員：領有專門職業技術執照者、對

建築耐震分析法及隔震消能理論、實驗與應用等具有相當經驗者。 

集集大地震中，諸多地址量測之地震資料根據其反應譜計算發現存在長週期

之反應，另外諸多近斷層資料亦顯示，其快速能量輸入結構之特性。因此在隔震

結構時，建議考慮這些效應之影響。 

 

修訂 (修訂部分以紅色字樣及黑色刪除線標示) 

9.6 其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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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基礎構造 

隔震建築物之基礎構造，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章基本規則及第

二章基礎構造之要求進行設計與施工。 

9.6.2  設計審查 

9.6.2.1  通則 

隔震建築物之設計與相關的試驗計畫之認可程序，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規定辦理。 

 

9.6.2.2  隔震系統 

隔震建築設計之審查評定至少應包含下列各項： 

(1) 基地工址地震準則之審查：包括基地工址設計反應譜及地表運動歷時之建立

及所有其他針對此計畫特定之設計準則。 

(2) 初步審查：包括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設計總位移及最小水平總橫力之決定。 

(3) 有關整體結構系統所有分析及最後設計成果之審查。 

(4) 實體試驗、出廠試驗與性能試驗之審查與評定。 

解說： 

我國於隔震建築尚乏經驗，為避免不當或錯誤設計施工，事前之審查評定仍

有必要，審查評定之機構團體建議應有下列成員：領有專門職業技術執照者、對

建築耐震分析法及隔震消能理論、實驗與應用等具有相當經驗者。 

有關實體試驗、出廠試驗與性能試驗結果之評定，應交由國內具有相關試驗

經驗之機構進行第三公正方之審查。 

集集大地震中，諸多地址量測之地震資料根據其反應譜計算發現存在長週期

之反應，另外諸多近斷層資料亦顯示，其快速能量輸入結構之特性。因此在隔震

結構時，建議考慮這些效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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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十章隔震建築物設計之修訂建議 

壹、 通則 

新增解說 

解說： 

本章規範旨在提供耐震設計中有關消能元件配置之系統化程序。本章未能涵

蓋之消能系統，則須參照適當之參考文獻，其所使用之分析原理與測試得經特殊

結構審查通過後方得使用。目前本章規範雖為初步發展，但仍然是目前有關含消

能元件之消能建築物分析設計程序的文獻中包含最廣泛的，當有更多的資料時，

這些程序將可能隨之變更，因此目前本章內容係與國內消能系統之發展齊頭並

進。 

    消能元件對於增加結構耐震能力之考量方式有二：(1)將消能元件阻

尼比及勁度之貢獻用以折減結構之設計地震力及結構反應，阻尼效應以阻尼比

修正係數(Bs 或 B1)呈現。若含消能元件建築結構物在設計地震下之受振動反應，

如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或樓層加速度反應，相較於未含消能元件建築結構

物至少可減少 25%，以及減震效果可使結構在設計地震下之韌性需求小於規

範容許韌性容量 Ra 之 85%，方可視為消能(或減震)建築結構；(2)將消能元件

阻尼比及勁度之貢獻視為額外增加結構之耐震能力，其等效阻尼比並不用以折

減設計地震力，亦即阻尼比修正係數(Bs 或 B1)均取 1.0，則含消能元件建築結

構物將比未含消能元件建築結構物具有較佳之耐震能力。若含消能元件建築結

構物在設計地震下之受振動反應，如最大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或樓層加速度反

應，相較於未含消能元件建築結構物至少可減少 10%，以及減震效果可使結構

在設計地震下之韌性需求小於規範容許韌性容量 Ra 之 85%，方可視為消能(或
減震)建築結構。 

(後文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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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體試驗 

現行規範 

A.通則 

    下列實體試驗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兩個全尺

寸試體。若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之每一類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

保證測試。非經專業技師同意，否則測試試體不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B.資料擷取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力與變位關係均須應用數位化方式記錄。  

C.測試之順序與循環週數 

    消能元件不應構成承重系統之一部分，但應能承受一些重力，對於下列最基

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力及其環境溫

度的劇變。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暴所預期之次數，但不得少於 2000 次完

全反覆之載重（位移相關及黏彈元件）或位移(黏滯元件)循環週數，其振幅如設

計風暴所預期，且頻率等於建築物基本週期之倒數（f1=1/T1）。例外：若消能元件

不承受風力引致之受力或位移，或設計風力小於阻尼器降伏力或滑動力，則以上

試驗可免除。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環，其位移須相當於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

之反應，且測試頻率為 f1，若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當時溫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則

須在至少三種操作溫度（最小、週遭、最大）下進行試驗。 

例外：只要下列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行測試： 

      (1)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試驗要求相似。 

      (2)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不同溫度、不同載重頻率下及試驗

時溫度升高之效應。 

      (3)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D.速度相關或激振頻率相關之元件 

    若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形性質在變化測試頻率從 0.5f1至 2.0f1之條件下，在

小於或等於最大總位移內任何時候該性質之變動量超過設計值之15%時，則前述

之測試應在0.5 f1、1.0f1及 2.0 f1之頻率下再測試。 

例外：若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量化消能元件之速率相關性質，則縮尺實體試體應

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式、材料、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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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尺載重速率相似之頻率下進行測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行衝擊試

驗來證明縮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例具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行縮尺實體

試體之實體測試。 

解說：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行足尺

試驗。元件之破壞特性不得由縮尺試驗來決定。 

    每次試驗循環中至少必須有 100 個數據點以足夠反映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

形反應。 

    必須進行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以驗證在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中所作之假

設，並展示其消能硬體能承受設計風暴與最大考量地震所引致之多次變形循

環。 

    在消能建築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形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測試至少二個足

尺實體。這些實體元件應使用與生產用之元件相同的材料所組裝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暴下所預

期者，此試驗之目的有二個：(1)展示在設計風暴中元件之疲勞壽命不會耗盡，

以及(2)提供元件在設計風暴中具有與設計性能相同之工程紀錄。對於短週建築

物，在設計風暴中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位移循環，此時應增加其位移循

環之次數。 

    消能元件應儘量測試以確定其扮演的關鍵角色，每一實體元件試體均應承

受 20 個相當於最大考量地震之位移循環，其試驗頻率應取代表最大考量地震下

建築物之頻率特徵。規範中有關頻率相依性之評估本質上是與消能元件中所發

展之試驗是類似的。0.5f1 至 2.0f1 之頻率範圍應可涵蓋一建物之頻率反應。

2.0f1 之頻率相當於一比設計中所假設之剛度更大之建築物頻率，而 0.5f1 之

頻率相當於一因地震搖動效應而勁度減少至原有的 1/4 時之建築物頻率(可能是

消能建築之上限值)，這些試驗之數據均應落於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範

圍內，若未符合要求則應更嚴密地在 0.5 f1、1.0f1 及 2.0 f1 之頻率下再進行

測試，以檢核消能元件性能，若再未符合要求，則不予接受。 

    若一消能元件之受力與位移性質受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方向上的建物位

移影響，則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來分析。 

    實體元件之反應須考慮以下兩種最大考量地震的狀態下進行試驗： 

(1)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速度反應時（發生零側向位移時） 

(2)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位移反應時 

(後文省略) 

 

規範修訂 

10.7.2.1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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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實體試驗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兩個全尺

寸試體。若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之每一類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

保證測試。非經專業技師同意，否則測試試體不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實體試驗之試體原則上須為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的二個全尺寸試

體，實體試驗合格之消能元件試體可選用進行性能保證試驗。 

消能元件不應為承重系統之一部分，亦即消能元件之消能行為不得導致承

重系統產生不穩定，但仍得承受部分重力。下列為消能元件試體最基本之試驗

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其裝設於建築上所承受之重力及其安裝時環

境溫度的影響。 

B.資料擷取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力與變位關係均須應用數位化方式記錄。  

C.測試之順序與循環週數 

    消能元件不應構成承重系統之一部分，但應能承受一些重力，對於下列最基

本之試驗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力及其環境溫

度的劇變。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暴所預期之次數，但不得少於 2000 次完

全反覆之載重（位移相關及黏彈元件）或位移(黏滯元件)循環週數，其振幅如設

計風暴所預期，且頻率等於建築物基本週期之倒數（f1=1/T1）。例外：若消能元

件不承受風力引致之受力或位移，或設計風力小於阻尼器降伏力或滑動力，則以

上試驗可免除。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環，其位移須相當於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

之反應，且測試頻率為 f1，若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當時溫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則

須在至少三種操作溫度（最小、週遭、最大）下進行試驗。 

例外：只要下列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行測試： 

      (1)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試驗要求相似。 

      (2)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不同溫度、不同載重頻率下及試驗

時溫度升高之效應。 

      (3)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D.速度相關或激振頻率相關之元件 

    若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形性質在變化測試頻率從 0.5f1 至 2.0f1 之條件

下，在小於或等於最大總位移內任何時候該性質之變動量超過設計值之15%時，

則前述之測試應在0.5 f1、1.0f1及 2.0 f1 之頻率下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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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若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量化消能元件之速率相關性質，則縮尺實體試體應

與足尺實體有相同之型式、材料、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

足尺載重速率相似之頻率下進行測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行衝擊試

驗來證明縮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例具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行縮尺實體

試體之實體測試。 

10.7.2.2 位移型消能元件 

1. 應進行反覆漸增變形之循環加載，不同加載階段中應包含元件降伏時對應之

變形量，以及設計地震力作用下設計樓層相對側位移所對應之元件變形量的0.5

倍、1.0倍、1.5倍及2.0倍，各階段應進行2個完整循環加載。 

2. 完成前項試驗加載後，應以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設計樓層相對側位移所對應

元件變形量之1.5倍，進行反覆變形疲勞循環加載。 

3. 應就所施反覆變形及反力情形繪製受力-變形曲線；受測元件在前述第1單項

或第1及第2兩項試驗中所得之累積非線性變形量，須大於元件降伏時對應變形量

之200倍。 

10.7.2.3 速度型消能元件 

1. 進行至少五種不同頻率或位移振幅的循環試驗，每組試驗至少加載五個完整

循環。試驗受力方向之最大位移應包含在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消能元件對應之最

大位移，其對應之頻率應為feM(=1/TeM)，其中feM(TeM)為消能建築物於最大考量地

震下之有效振動頻率(週期)。 

2. 若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環境溫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時，應分別於設計最大溫

度、環境溫度與設計最小溫度條件下，進行五個完整循環試驗，試驗之軸向位移

應為最大考量地震下消能元件之最大位移，對應之頻率應為feM。 

3. 進行二十個完整循環試驗，試驗之軸向位移應為設計地震作用下消能元件之

最大位移，對應之頻率應為feD(=1/TeD)，其中feD(TeD)為消能建築物於設計地震下

之有效振動頻率(週期)。 

4. 進行2,000個完整循環試驗，試驗之位移應為設計風力(半年回歸期風力)下消

能元件之最大位移，對應之頻率應為f1(=1/T1)，其中f1(T1)為未含消能元件結構之

彈性裝設消能元件方向之結構顯著模態振動頻率(週期)。 

解說： 

    每圈加載循環試驗資料至少取 100 個取樣點。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行足尺

試驗。元件之破壞特性不得由縮尺試驗來決定。 

    每次試驗循環中至少必須有 100 個數據點以足夠反映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

形反應。 

    必須進行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以驗證在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中所作之假

設，並展示其消能硬體能承受設計風暴與最大考量地震所引致之多次變形循

環。 



第四章 耐震設計規範修訂建議 

211 
 

    在消能建築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形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測試至少二個足

尺實體。這些實體元件應使用與生產用之元件相同的材料所組裝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暴下

所預期者，此試驗之目的有二個：(1)展示在設計風暴中元件之疲勞壽命不會耗

盡，以及(2)提供元件在設計風暴中具有與設計性能相同之工程紀錄。對於短週

建築物，在設計風暴中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位移循環，此時應增加其位

移循環之次數。 

    消能元件應儘量測試以確定其扮演的關鍵角色，每一實體元件試體均應承

受 20 個相當於最大考量地震之位移循環，其試驗頻率應取代表最大考量地震下

建築物之頻率特徵。規範中有關頻率相依性之評估本質上是與消能元件中所發

展之試驗是類似的。0.5f1 至 2.0f1 之頻率範圍應可涵蓋一建物之頻率反應。

2.0f1 之頻率相當於一比設計中所假設之剛度更大之建築物頻率，而 0.5f1 之

頻率相當於一因地震搖動效應而勁度減少至原有的 1/4 時之建築物頻率(可能是

消能建築之上限值)，這些試驗之數據均應落於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範

圍內，若未符合要求則應更嚴密地在 0.5 f1、1.0f1 及 2.0 f1 之頻率下再進行

測試，以檢核消能元件性能，若再未符合要求，則不予接受。 

針對位移型消能元件而言，有關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設計樓層相對側位移，

應以非線性結構分析決定之，或利用彈性靜力分析結果所得之樓層相對側位移，

以合理的係數將其放大，但該設計樓層相對側位移應不小於元件所在樓層高度

之0.01倍。 

針對速度型消能元件而言： 

1. 五組不同頻率或振幅循環試驗之目的，為評估消能元件之基本性能表現，如

穩定性、出力及能量消散能力。 
2. 不同溫度條件之試驗目的，為評估溫度變化對於消能元件力學行為之影響，

可依專業技師訂定之溫度值為主。 
3. 二十個完整循環試驗之目的，為評估消能元件歷經多個強烈地表循環運動下

之耐久性能，並可量化消能元件之使用極限。 
2,000 個完整循環試驗之目的為：(1)在設計風力作用下，消能元件之疲勞壽命

不會耗盡；(2)在設計風力作用下，消能元件具有與設計性能相同之工程紀錄。

若消能元件不承受風力引致之受力或位移，或設計風力小於阻尼器降伏力或滑

動力，則可免除此試驗。 

    若一消能元件之受力與位移性質受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方向上的建物位

移影響，則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來分析。 

    實體元件之反應須考慮以下兩種最大考量地震的狀態下進行試驗： 

(1)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速度反應時（發生零側向位移時） 

(2)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位移反應時 

關於速度型消能元件之試驗建議，可參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03

年度研究報告「國內外現行隔減震元件試驗規範與準則探討」。 

(後文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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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為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相關近斷層地震研究結果，提出國內隔減震建

築設計規範之修正對策，以達到與全球並駕齊驅之目標，並同時兼顧本土特性與

有效解決品管不良問題，研究內容包含對於國內外重要文獻蒐集與彙整(如

ASCE/SEI 7-16)，以及目前國內針對近斷層地表運動效應對於地震工程之衝擊與

因應對策。同時，針對美國規範中重大修訂之內容，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以及

示範例研究；包括隔震元件變異性對於設計參數之影響、隔震系統考量偏心扭轉

之計算方式、以及隔震結構地震力豎向分配之方法。其中，針對隔震元件(系統)

之變異性，除了探討美國規範中考量變異性之方式，更進一步針對我國耐震設計

規範之內容以及特性，研討出適合我國之變異性考量方式，並於多組設計需求之

示範例中，探討我國規範針對變異性規範修訂之保守性。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1. 透過美國最新 ASCE7-16 準則中對於隔震建築的相關規定，可以整理出數項

關於隔震設計規範的重大改革與概念，其中包括：1. 設計目標針對風險導向

最大考量地震(Risk-Targeted Maximum Considered Earthquake, MCER)，去除

設計地震等級之需求目標；2. 採用製造商依據以進行過之實體試驗

(Prototype test)結果，所提出之隔震元件標稱特性；3. 為考量其表現之不確

定性，引入 AASHTO（1999）λ參數之概念進行調整，進一步計算出隔震系

統設計程序中之上、下界特性；4. 提出靜力分析中，地震力豎向分配之新方

法；5. 簡化非線性歷程分析中，考量 5％意外偏心質量之方法；6. 將隔震設

計案所需的同行審查數量，由目前的三到五人，減少至最少一名。此外，同

行審查無需參與實體試驗；7. 建立一套計算流程，當隔震應用案例具有相對

長週期、高降伏力或摩擦力、以及低降伏位移時，預估其於不同地震程度下，

隔震系統可能發生的永久殘餘變位。 

2. 自隔震元件變異性之示範例及分析結果可知，當隔震元件有效勁度等於變異

性之上界值時，隔震元件會有較大的出力；反之則較小。然而當有效勁度值

較低時，卻有可能因為週期延長、隔震位移增加的關係，導致元件出力值稍

微上升，以至於與標稱值差異不大。 另一方面，當隔震元件等效阻尼比較

低時，會導致隔震位移增加，因而引至出力值之稍微上升；同時，由結果中

也可以看出，阻尼比之增加對於隔震元件出力值之上升影響極小，反而會因

為隔震位移之下降，降低隔震系統之出力。因此，可以歸納出若要探討隔震

系統傳遞至上部結構之加速度，隔震系統之控制變異性狀況為：有效勁度為

上界值，且等效阻尼比為下界值；若要探討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則其控制

變異性狀況為：有效勁度為下界值，且等效阻尼比亦為下界值。另一方面，

每一個分析案例若皆考慮四種上下界特性之狀況，於隔震性能方面，所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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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隔震位移最大放大比率約為 1.15，最大側向出力之放大比率約為 1.14，

此現象代表本研究採用考量變異性之分析方法，對於隔震系統變位以及上傳

力量之需求，約較原設計值增加 15%。 

3. 探討美國 ASCE7-16 準則中對於隔震系統最大總位移計算方式之修訂，於不

同假設結構樓高與隔震系統元件排列方式之案例計算下，發現幾乎所有的計

算結果皆較我國規範計算值小，其值約略為我國規範之 0.92 倍至 1.0 倍。由

此可知，若確實的計算每個隔震元件勁度提供位置對於值量偏心所造成的影

響，其對於最大總位移之需求將較為寬鬆但更為精準。此修改算法中將以往

採用整體隔震系統平面進行計算之方式，修改為直接以實際隔震元件勁度配

置進行計算迴轉半徑。PT 之採用則提供了設計技師另一種較便捷的計算選

擇，其可直接由振態分析中之平移與扭轉週期，修正簡單採用平面長寬尺寸

之公式，而不需針對實際隔震元件之配置逐一進行加總計算。此一作法既簡

便、精準，亦有確實理論根據，值得我國規範參考。 

4. 而美國 ASCE7-16 對於地震力豎向分配，提出了兩向主要修訂。第一，將隔

震系統上方樓板之側力獨立於上部結構地震力之豎向分配。第二項修訂與豎

向分配之比例有關。總體而言，隔震系統阻尼的增加，雖然可以減少下部結

構底層或是低樓層的地震力，然卻會造成高樓層地震力的急速增加。因此，

考量隔震系統變異性時，並非上界特性會造成結構地震力之增加，由本研究

之結果而論，上界特性會造成上部結構高樓層的地震力增加，但卻可以降低

低樓層的地震力；反之，下界特性僅能夠降低上部結構高樓層的地震力，但

卻會增加上部結構低樓層的地震力。另一方面，由分析結果中也可以了解到，

我國隔震設計靜力分析流程中的豎向力分配方法，只單純與樓層勁度和質量

有關，此種方式有可能會對於結構低樓層之設計地震力過於保守，但卻對於

高樓層設計地震力顯得較不保守。 

5. 提出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正草案，包含相關分析設計與測試要求，

可供國內相關工程師、產品供應商、以及公務部門使用。對於現行規範中，

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提出了

數項修訂與新增建議。新增部分包含隔震元件力學行為變異性之定義與解釋；

以及於隔震元件試驗規定中，新增了出廠試驗之規定。修訂部分主要則建議

將隔震元件動力歷時分析方法，包含近斷層區域之考量，合併至第三章中動

力分析之相關規定；同時，因應出廠試驗之試驗項目，針對原有的性能保證

試驗及實體試驗，亦於參考 ASCE7-16 後做了一定程度上之修訂。對於減震

建築物，亦於規範建議修訂中，明確規定減震之定義，以避免業界於實務應

用上，對於減震建築認知上之衝突與混淆。 

    本成果報告所提出目前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可能且可行之研修方向，包

括地震需求、分析與設計方法、試驗規定與檢核標準等。於此可有效且正確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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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隔減震技術，使國內隔減震技術發展更為成熟。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成果，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建議一 

進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第九章及第十章修正草案」審查：立即可

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根據本研究成果羅列之規範第九章及第十章修訂項目，包含隔震系統設

計參數之變異性、隔震元件出廠試驗等條文之新增，以及動力分析方法、減

震建築之定義、與隔減震元件試驗規定等條文之修訂，皆經過數次產官學界

專家之座談會進行協商，具有一定的嚴謹性、公平性、以及正確性，建議將

修訂完成之第九章及第十章修正草案提送內政部營建署審查，以更新現有之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早日頒布供工程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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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
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委託研究計畫案 

期中審查意見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劉紹魁 

1 
P.15 $17.2.4.4 側向回復
力文中的 0.025W 是否應與
TMD有關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2 
P.15  $17.2.4.2 抗風中的
設計風力，是否應明定期回
歸期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3 
P.16  $17.2.4.7 傾倒的安
全係數是否應大於 1.0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4 
P.23 中 Ev與 Eh的組合方式
是否應採用 SRSS 法或 Ev±
0.3Eh，0.3Ev±Eh的組合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5 

P.27 特 徵 修 正 因 子 λ
max≥1.8, λmin≤0.6 是否恰當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若應用於我
國規範中，當考量更恰當之限
制值。 

6 
P.33. 0.75TM是否應由下限
特性計算 

0.75TM應由下限特性計算。 

7 

P.41 $17.6.3.4 地震歷時
雙向同時施加是否恰當 

感謝委員意見，因美國規範中
反應譜訂定之方式與台灣不
同，美國是以單向地震歷時統
計成反應譜，台灣則是以向量
和之方式。故美國以雙向地震
歷時進行加載尚屬合理。 

8 

目前國內隔震設計實務發
展尚未成熟，透過本計劃之
研修著實能給業界帶來莫
大之助益 

感謝委員給予本計畫之肯定。 

巫垂晃 

1 
補強用之制震元件應予以
列管並作成效分析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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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2 
對於不對稱結構是否應依
考量最大位移作為控制的
標準 

對於不對稱結構，要求進行動
力歷時分析。 

3 
補強應將施工條件共同考
慮以避免可行性及有效性
降低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4 
近斷層效應對於垂直加速
度如何考量，請說明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5 

中間層隔震及地下層隔震
於規範中是否應有不同的
考量方式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目前我
國規範中，已針對隔震系統上
方與下方之結構設計要求加
以規定。 

6 

隔震元件經大地震後不能
恢復(產生永久位移)應如
何考量其安全性(未來有大
地震作用時)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後
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7 
非線性動力分析結果如何
判定其正確性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林克強 

1 
隔震設計規範研擬時，是否
需說明本規範所欲規範的
隔震元件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2 

等效勁度與等效阻尼比是
否可反映 ASCE 7-16 中的特
徵強度與降伏後勁度所要
求的目的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3 
建議增到非規範涵蓋之新
型隔震元件的例外條款，以
增加規範適用性與完整性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陳正平 

1 
P.10. 隔震系統之定義，文
意不夠清楚，建議修正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2 

P.16/17: 傾倒 
抗傾倒安全係數＝1 時，在
臨界狀態，是否需有安全餘
裕。又以Ｗ作為垂直向之回
復力。是否抗傾倒拉桿亦有
效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3 P.17 $17.2.4.8 檢測與更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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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未包含更換所需之臨時支
撐設置空間及支承點結構
強度預留 
 

ASCE7-16之規定，將查明後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 

高豐順 

1 

國內隔減震構造元件多來
自國外，採用之建物多為
重要及量體大之建築，建
議建築管理之納入查核之
機制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2 
有關抽測數量及國內實驗
機構應明定標準及必要檢
測內容 

將於期末報告中，關於我國隔
震規範修訂章節明訂。 

3 
隔震元件為消耗性構材，應
對後續管理維護作相關規
範之考量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陳哲生 

1 

p92, 9.5.2 實體試驗，刪除
了很多定量試驗的要求，刪
除後的條文不易理解(如測
試頻率,位移的要求...)將
無所適從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2 

工程實務上隔震層內之隔
震器常串聯液流阻尼器，規
範應增加該方面的限制與
要求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隔震器
於學理及實務應用上上無法
與消能裝置串聯，只能並聯。
目前耐震設計規範已明定詳
細規定。 

蘇錦江 

1 
現階段研究成果，大致符合
研究目的與預期成果 

感謝委員給予本計畫之肯定。 

2 
參酌 2016 年版 ASCE7-16有
關隔震之修訂檢討本國規
範有其必要性應予肯定 

感謝委員給予本計畫之肯定。 

3 

對於隔震元件試驗將性能
保證試驗修訂為出廠試驗
與性能試驗，使隔震元件之
品管建立有幫助 

感謝委員給予本計畫之肯定。 

4 
如何建立客觀超然公信之
試驗機構及標準化之試驗
方法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5 
消能減震是否在研究範圍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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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昭智 

1 

中小型地震時隔震建築的
振動量能否將其限制在類
似的一般建物之振動量以
下 

隔震結構對於中小度地震之
相關規定，與一般結構物相
同，於強度上皆不允許上部結
構產生降伏。 

2 
是否對新產品的使用後評
估也有所規定，以建立本土
資料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3 

穿越隔震層的管線或電梯
之耐震性能確保，不知有無
相關的法規或指針可供業
界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因本項
議題不屬於本案研究範圍，將
於後續他案進行深入研究。 

陳建忠 

1 

ASCE 請就最新版本，除 16
版外請追踪，以免本案本所
送內政部進行審核時，又因
新版或研究不完整，以致績
效低落或規範原地踏步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將於期
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2 
案內有基隆、台北、宜蘭地
域性資料期末或專家會議
宣導請出席 

感謝委員提供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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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末審查意見及回應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對於國內
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研修考量」委託研究計畫案 

期末審查意見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陳哲生 

1 

本報告是否可應用於台灣所
有業界已使用之隔震器(金
屬型、摩擦型、橡膠型、鉛心
橡膠型)。 

本報告可以應用於目前台灣
業界所採用之已知隔震器。 

2 
若建築物採隔震層的設計
(如位於某層)，其限制、要
求? 

關於隔震設計之要求，目前
耐震設計規範已明定詳細規
定。 

3 

同上，若採隔震與消能串聯
使用，其限制與要求? 

隔震器於學理及實務應用上
上無法與消能裝置串聯，只
能並聯。目前耐震設計規範
已明定詳細規定。 

4 
實體測試(最後的防線)、品
管測試及性能測試，抽樣的
頻率?測試頻率的要求?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 

5 
建議研究團隊，應實地考察
目前已裝置隔震器建物。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另案
進行研究。 

巫垂晃 

1 
進斷層地震之需求請依 921、
0204(花蓮、美濃)等地震資
料作驗證，尤其垂直力。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另案
進行研究。 

2 

隔震墊使用若發生地震後有
不可恢復之情況，如何評估
及置換等，是否應納入規範
之中。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研究中，
將反應於未來規範修訂當
中。 

3 
為何將性能「保證」試驗之保
證拿掉? 

保證二字去掉之原因，乃強
調性能試驗之重點在於驗證
元件之性能，並非進行保證。 

4 
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考慮
近斷層效應)是否可納入性
能評估得出 EPA 值。 

無法納入性能評估得出 EPA
值。 

5 
三維隔震日本已經推出多時
(日本計劃研究所)，是否規

目前國內尚欠缺相關研究，
但正在朝向此一目標努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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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應予以納入。 中。 
劉紹魁 

1 

P35.§17.4.2.1 中提到的隔
震設計不得採用反應譜分析
是否包含構材設計(如梁柱
配筋)。 

整體結構應都包含在內。 

2 

P43.上部結構底層”樓板構
架下緣”中”樓板構架下
緣”所指的是指梁下緣還是
板下緣。 

指的是梁下緣。 

3 
P43.Vb 和 Vs 的比例是還須滿
足 原規範Vb=Vs/0.8 的關係。 

美國 ASCE7-16 之規定已重新
定義地震力之分配方式。 

4 
P95.工址 A 及工址 B 採用的
地盤分類為何?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成果報
告中加強說明。 

5 
文中有多處章節編號有誤
(17 誤植成 7)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成果報
告中更正。 

6 
隔震規範更完整能讓隔震設
計更成熟，也有利於國內隔
震案的推廣。 

感謝委員鼓勵。 

高豐順 

1 
有關隔減震檢測內容標準及
後續管理維護法源，建議列
入設計規範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研討
相關可行性。 

2 
國內對隔減震建築經驗尚待
累積，對地質敏感地區是否
適用，建議評估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持續
朝此方向努力。 

吳毓昌 

1 

本案參考書目幾乎都是美國
方面的，但是美國國土的地
震屬性和本國不一樣，應參
考同樣地震帶的日本之文
獻，尤其日本的鹿島建設公
司、清水建設公司、大成建設
公司、大林組、竹中工務店等
都有自己的建築研究中心，
對免震早有研究且在日本有
很多建築案例，應多參就。
(可拜訪其在台灣的分公司
取得相關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持續
朝此方向努力。 

2 

在報告書的內容陳述上，除
了提出美國方面的規範外，
也能提出日本的規範如何
寫，以作為比較，比如 P204

感謝委員意見，規範修定將
參考日本規範之相關概念與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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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震力豎向分配上。 
陳正平 

1 

P41圖C17.5-2隔震系統相關
名詞定義圖，建議納入本案，
並修改增列隔震墊更換時頂
升之機制。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相關定義。隔震墊
更換等施工方法不屬於本案
研究範圍，但本研究團隊未
來會繼續朝此方向努力。 

陳建中 

1 
對隔震設施設備，其耐久性
之測試應予納入討論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 

2 
近斷層地震是否有特殊效
應，何以隔減震後計，可以因
應。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 

江星仁 

1 

第二章有介紹， 2-2 隔震結
構耐震設計要求、2-3 含被動
消能系統設計要求，但第四
章的建議，只對第九章有建
議，但未見第十章建議。(簡
報有說有，但書面文件沒有)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 

蘇錦江 

1 
認大致符合研究目標與預期
成果需求。 

感謝委員給予本研究肯定。 

2 
隔震元件試驗機構應有所規
範，以確保隔震性能與效果。
(建議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持續
朝此方向努力。 

張嘉峰 

1 

隔震元件試驗規範之修訂綱
要的”性能試驗”中，依原
件型號進行抽驗，其建議%可
否提出。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成果報
告中補充。 

2 本案符合預期需求。 感謝委員給予本研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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